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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為「資源化再利

用」，承蒙張添晉教授多方邀稿，

共籌得專題稿 5 篇，期盼提起業界
及學者專家就此專題上深入探討

的興趣，並能利用於實務技術方

面。下期本刊專題情商蔣本基教授

擔任專題委員，專題暫定為「戴奧

辛處理技術探討」，敬請期待。  



91 工業污染防治 
環境管理  

生命週期評估研究-以聚酯纖維產品為例 . . . . . . . . . . . . . . . . . . . . . 林素貞、黃瓊儀、王景玟   1  

土壤及地下水  

環境法醫技術應用在油污染源之鑑定 . . . . . . . . . . 黃德坤、陳大麟、林舜隆、羅文杰    23  

廢水處理  

造紙廢水處理的問題與對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蔡國鈞    42  

廢氣處理  

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的訂定與施行之檢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王琨、呂鴻光、簡慧貞、李貞瑩   59  

本期專題：資源化再利用 

我國環保科技園區推動現況與展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雄文、謝燕儒、陳峻明   82  

從工業生態觀點談全球環境保護發展趨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添晉、陳建宏   96  

國內事業廢棄物資源化再利用現況與趨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余騰耀   127 

廢液晶顯示器資源再生處理技術評析 . . . . . . . . . . 李清華、吳宗勳、陳明俊、彭御賢   138 

重金屬污泥資源化技術發展及潛力評估架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施勵行、謝孟芳、蕭宏蒝、周瑋珊、蔡敏行   151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1期(Jul. 2004) 1 

 

生命週期評估研究-以聚酯纖維產品為例 

林素貞*、黃瓊儀**、王景玟*** 

 

摘  要 

本研究利用 SimaPro5.0 探討生命週期評估模式之差異，並以聚酯纖維作為研

究個案，評估模式包括 Eco-Indicator 99、EPS 2000 及 CML 2，分析比較聚酯纖維

產品製程對環境之潛在衝擊。研究結果顯示聚酯纖維產品在 Eco-Indicator 99 及 EPS 

2000 模式分析中，均對「資源削減」造成最大之衝擊，其次為「人體健康」，衝

擊來源主要為燃料煤、燃料油及原料 PTA 之使用，而 CML 2 模式結果顯示對環境

衝擊潛勢最嚴重者為近海生態毒性，資源削減次之，衝擊來源亦為燃料與純對苯

二甲酸(PTA)之使用。三種模式結果的差異主要來自評估方法之差異、特徵化與常

態化基準值及評價系統之差異所致，但無論哪一種評估模式，能源與原料因素仍

是主宰環境衝擊潛勢大小的主要因素。此外，製程亦扮演相當主要的角色，故提

高聚酯纖維製程之能源使用效率、採用節能措施及研發低污染性的替代原料，均

為未來減少此類產品對環境衝擊的改善途徑。  

 

【關鍵字】生命週期評估、聚酯纖維、SimaPro、Eco-Indicator 99、EPS 2000、CML2、

PTA 原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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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環境工程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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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2002 年我國正式成為世界貿易組織的會員，面對多元開放的國際市場，產業

需要尋求對其產品更有利的競爭優勢，而人造纖維業是台灣重要的民生工業，主

要產品有聚酯纖維、聚丙烯腈纖維及嫘縈纖維業，在歷經四十餘年的發展，已具

有相當國際競爭力。以 2003 年而言，總產量佔居世界第三位，僅次於中國大陸及

美國，可見此產業之重要地位。然而，業界為使其產品獲得更廣的國際認同，除

了提昇產品品質外，通過國際驗證亦是促其產品在國際市場具有競爭力的方式。

不少企業界在 ISO 14000 系列標準陸續公布後，皆以積極的態度面對主要的環境

議題，同時消費者亦普遍期待企業家承擔更多的環境責任，以減少對環境的衝擊

與自然資源的損害。  

生命週期評估（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屬於 ISO 14040 系列標準之一，其

目的以環境考量面為主，評估產品在生產、使用及棄置等階段，對環境可能造成

的衝擊，內容包含 :目的與範疇界定(ISO 14041)、盤查分析(ISO 14041)、衝擊評估

(ISO 14042)及結果闡釋(ISO 14043)。國內近十年來有不少投入此領域研究者，如

顧洋等 [1]曾以生命週期評估法探討保麗龍由製造、使用至廢棄處理對環境之衝擊影

響。林素貞等 [2]以石化原料產品乙烯作研究個案，利用模糊層級分析法建立本土化

LCA 之指標評價系統。林盛隆等 [3]利用益本分析法，研究以廢輪胎做為水泥工廠

之輔助燃料及熱裂解產製油品，並對兩種製程進行 LCA 結果之分析比較。另外，

在國科會整合型計劃「本土化生命週期評估技術及其應用研究」[4]，包括產品綠色

設計、投入產出模型與生命週期評估之結合、開發環境設計之軟體工具、生命週

期衝擊評估之本土化、第三類環境宣告產品驗證應用生命週期評估技術以及企業

環境成本制度等相關研究。在產品類別的 LCA 研究，包括陳世峰等 [5]探討二次纖

維造紙各種材料產品之生命週期環境衝擊；江玄政等 [6]針對個人電腦產品探討生命

週期評估之環境衝擊；李育明等 [7]探討鋼鐵產品在生命週期，由原料開採、生產及

運輸各階段中能源消耗量及污染量；羅時麒等 [8]探討紙回收方法與回收率對環境衝

擊之不確定性分析；張永盛等 [9]探討廢家電資源化的比率對環境衝擊造成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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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正等 [10]對建築物生命週期各階段中進行盤查分析，考量建材製造、使用、拆

除等階段之節能設計；林明瑞等 [11]分析比較電動機車與燃油機車之生命週期所造

成的環境衝擊；王志源等 [12]應用生命週期評估法比較各款行動電話產品對環境的

友善性與衝擊程度。林盛隆等 [13]分析產業 TFT-LCD 生命週期在不同階段的環境外

部成本。本研究以人造纖維業產品－聚酯纖維為研究個案，進行環境衝擊評估分

析，利用 SimaPro 比較不同的評估模式，包括 Eco-Indicator, EPS 2000 及 CML2 等

之差異，並探討人纖產品對環境造成之衝擊。  

二、生命週期評估架構及模式應用 

2.1 生命週期評估基本架構  

依據 ISO 14040 標準之內容，生命週期評估包括目的與範疇界定、盤查分析、

生命週期衝擊評估及結果闡釋，簡述如下。  

1. 目的與範疇界定(goal and scope definition) 

目的與範疇界定是生命週期評估作業中首要的部分，在開始作業前對於所

要評估的對象要有清楚的目的與範疇界定，此步驟需要加以考量的重點包括：

(1)產品系統的功能，或系統比較時各子系統之功能，(2)功能單位，(3)研究之

系統及產品系統的界線， (4)系統各部分之分配程序， (5)選擇之衝擊種類、衝

擊評估方法及闡釋方式，(6)假設及限制，(7)原始數據的品質要求，(8)鑑定審

查的格式及(9)要求的報告內容及格式。  

2. 生命週期盤查清單分析(life cycle inventory) 

生命週期盤查分析階段主要在量化產品系統之投入與產出，包括各製程原

料、能源需求及產生的產品、副產品、廢棄物等細部紀錄，而資料收集的範圍

依所設定的目的與範疇而定。這些資料檔包括共通性資料、公用資料及製程資

料等，透過模式分析即可運算出有關製造、使用、運輸及最終處置等各階段的

環境負荷。盤查分析的階段包括原料開採、製造與裝配、運輸、使用 /再利用、

回收及廢棄處置等各階段之環境負荷，然而事實上，並非所有生命週期評估皆

能完整的包括以上各階段，主要視使用者之目的與應用範圍及資料之可及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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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故盤查範圍可包括原料開採、製造、運輸、使用 /再使用、回收及處置等

六個階段之任何組合。  

3. 生命週期衝擊評估(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衝擊評估是指以生命週期盤查分析之結果，評估量化潛在衝擊之程度與範

圍，此一階段包括將盤查資料與特定環境衝擊加以連結，然後將衝擊項目特徵

化，再進一步量化其環境負荷或污染排放對環境的潛在衝擊值。生命衝擊評估

步驟的架構分為三個部分，包括分類、特徵化及評價。  

(1)分類(classification) 

在衝擊類別中，SETAC 將其分為四大類，分別是生態健康、人類健康、

資源耗用及社會福利活動。除此之外，Guinee et. al[14]等人則將環境問題分

為三種型態，其一為耗用問題，包含非生物性資源及生物性資源之耗用；

其二為污染問題，包含臭氧層破壞、全球暖化、光化學氧化形成物、酸雨、

人類毒性、生態毒性、優養化、放射性問題、噪音、臭味及職業安全等問

題；其三為擾動性問題，包含沙漠化、物理性生態系統退化、景觀退化及

直接人類災害等。在 SimaPro5.0 軟體中將環境衝擊分為 11 個類別，包含

溫室效應、臭氧層的破壞、夏季煙霧、酸化、優養化、重金屬、毒性物質

中殺蟲劑及致癌物、廢棄物棄置及其他。   

(2)特徵化(characterization) 

特徵化是指將衝擊項目內之盤查資料模式化，透過量化的方法將不同

的排放因子或環境負荷，以相同的單位表示，如將溫室氣體的效應，以 CO2

當量表達，或將不同致癌化學物以相對的致癌風險表示。將造成同樣衝擊

效應的環境負荷或排放因子歸納於同一類別，以比例量化產品所造成的環

境衝擊大小，此階段僅就單一類別之衝擊作比較，而無法在不同衝擊類別

之間作評比。  

(3)評價(evaluation) 

衝擊評估之評價係根據特徵化階段導衍出之相關衝擊指標，再賦予相

對權重，以得到綜合性的衝擊指標。目前常用的評價方法有：多準則效用

法、願付價格法、衝擊分析矩陣法、層級程序法、條件評估法等；由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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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法因涉及地域差異與主觀價值的判斷，仍存有諸多爭議，故如何尋求

評價方法與結果的共識與一致性，為衝擊評估階段中需要突破的關鍵。  

4. 生命週期闡釋(life cycle interpretation) 

闡釋是綜合盤查分析與衝擊評估的結果加以詮釋，包括審查與修訂生命週

期評估範疇與所蒐集資料的本質及品質的過程。闡釋的結果需與 LCA 之目的

與範圍一致，並以報告格式提供給決策者。  

2.2 評估模式與軟體簡介  

本研究應用 SimaPro5.0[15] [16]作為研究個案生命週期評估的軟體，以下簡介三

種模式的功能，包括 Eco-Indicator 99、CML 2 和 EPS 2000，其主要差異列於表 1。 

表 1  SimaPro 三種模式之分析步驟比較  

分析步驟 Eco-Indicator 99 CML 2 EPS 2000 

特徵化 11項環境衝擊因子 10項環境衝擊因子 13項環境衝擊因子 

損害評估 

包括人體健康、生態系統品

質及資源耗用三類，各衝擊

因子之權重頗為均勻(見表
2) 

－ 

包括人體康健康、生態系統

生產力、生命多樣性及無生

命資源存量四類，各衝擊因

子之權重差異頗大(見表 3)。 

常態化 
依歐洲 1993 年為基準，每

人每年之損害為效應指數 
荷蘭環科中心發展，

其基準與權重設定包

括荷蘭、歐洲至全球

－ 

評價 
上述三類範疇之權重為 400 
/ 400 / 300或 300 / 400 / 300
兩種選擇 

－ 
以願付價格(WTP)表示損害
函數值，指標單位為 ELU，
各類範疇之權重值皆相等 

單項評比 可 － 可 

 

Eco-Indicator 99 是 PRé Consultants 所發展，為以損害評估為導向的評估方

法，可計算開採原物料及資源使用的每個過程中所產生的污染排放量，及對於環

境所造成之衝擊及影響的衝擊因子。Eco-Indicator 99 有五項功能，簡述如下 : 

1. 特徵化--為計算在終點層(end-point level)的環境衝擊因子。對排放物的危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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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包括強度分析、暴露分析、影響分析及危害分析。特徵化的因子項目有：致

癌物、可吸入性有機物、可吸入性無機物、氣候變遷、輻射、臭氧層、生態毒

性、酸化 /優氧化、土地使用、礦物資源耗用、化石燃料耗用等。  

2. 損害評估--損害評估將環境衝擊因子歸納成資源耗用、生態系統品質衝擊以及

人體健康之三大類危害 (如表 2 所示 )，在相同危害類別之衝擊因子有相同單

位：如『資源耗用』單位為剩餘能源，即開採礦物或化石燃料所需耗用能源之

量；『生態系統品質衝擊』單位為在單位時間、單位面積內之物種消失數量；

『人體健康損害』為個人生命損失年數或及殘疾之年數，其合併為 DALYs(生

命殘疾年數)，目前此指標亦用於世界銀行及世界衛生組織。  

表 2  Eco-indicator 99 損害評估之範疇與權重因子  

Human Health DALY 
權重 
因子 Ecosystem Quality PDF×m2yr

權重 
因子 

carcinogens DALY 1 ecotoxicity PAF*m2yr 0.1 

respiratory organics DALY 1 acidification/ eutrophication PDF*m2yr 1 

respiratory inorganics DALY 1 land use PDF*m2yr 1 

climate change DALY 1 resources MJ surplus
權重 
因子 

radiation DALY 1 minerals MJ surplus 1 

ozone layer DALY 1 fossil fuels MJ surplus 1 

 

3. 常態化—參考對象為歐洲，依平均每歐洲人每年內之損害，所造成之效應賦予

指數，並以 1993 年為基準年。  

4. 加權--經由包括來自瑞士 LCA 同業團體 365 人，評估出上述三種危害類別的加

權因子。  

5. 單項比分--為個別察看各階段或生命週期中使用之原物料對三類危害所造成之

衝擊大小總和。  

EPS 2000 方法(Environmental Priority Strategies in product design)為以衡量願

付損害全額(willingness to pay)恢復至安全水準的方法，指標為環境負荷單位 E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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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load unit)，此方法由瑞典 IVF 所發展，目的為協助生產者評估對環

境較小衝擊之產品設計。EPS 2000 包括四項步驟，分別為特徵化、損害評估、加

權及單項比分，並未包括常態化之運用，簡介如下：  

1. 特徵化：計算對於環境系統之衝擊，包括十三項衝擊因子，壽命減損 (life 

expectancy)、嚴重病態(severe morbidity)、病態(morbidity)、嚴重影響健康(severe 

nuisance)、影響健康(nuisance)、作物生產力(crop production capacity)、木材生產力

(wood production capacity)、魚肉生產力(fish and meat production capacity)、土壤

酸化 (soil acidification)、灌溉水生產力 (production capacity of (irrigation) 

water)、飲用水生產力 (production capacity of (drinking) water)、保育地削減

(depletion of reserves)、物種滅絕 (species extinction)等。 

2. 損害評估有五項範疇：包括人體健康（ human health）、生態系統生產力

(ecosystem production capacity)、非生物性資源存量(abiotic stock resource)、生

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文化及觀光價值 (cultural and recreational values)]所造

成之衝擊效應，但文化與觀光價值很難以一般指標表示，為定性的敘述，故

此並不包含在 SimaPro5.0 中，表 3 顯示 EPS2000 之危害評估範疇與相關衝擊

項目之乘積因子。  

表 3  EPS 2000 損害評估之範疇與權重因子  

human health ELU/ 
PersonYr 

權重 
因子 ecosystem production capacity ELU/ 

kg or H+
權重 
因子 

life expectancy PersonYr 85000 crop growth capacity kg 0.15 

severe morbidity PersonYr 100000 wood growth capacity kg 0.04 

morbidity PersonYr 10000 fish and meat production kg 1 

severe nuisance PersonYr 10000 soil acidification H+ eq. 0.01 

nuisance PersonYr 100 prod. cap. irrigation water kg 0.003 

 Prod. Cap. Drinking water kg 0.03 

abiotic stock resource ELU/kg 
權重 
因子 biodiversity ELU 

權重 
因子 

depletion of reserves ELU/kg 1 species extinction [-] 1.0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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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權為計算保護項目之成本，加權因子反應社會願意負擔成本以免於各類別的

環境危害，指標單位為 ELU。  

4. 單項比分則為個別檢視各階段或生命週期中使用之能源與原物料對以上範疇

所造成之衝擊大小總和。  

CML 2 為 CML Leiden 大學研發的 LCA 方法，其焦點在於中點層(midpoint)

之衝擊因子，並選擇一基線指標以利進行。CML 2 僅有兩項分析步驟，分別為特

徵化及常態化，並未使用加權或其他分析步驟。  

1. 特徵化 --其所使用之衝擊因子包括下列十項：非生物性資源削減 (depletion of 

abiotic resources)、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臭氧層削減(stratospheric ozone 

depletion)、人體毒性 (human toxicity)、水域生態毒性 (fresh-water aquatic 

eco-toxicity)、海洋生態毒性(marine aquatic eco-toxicity)、陸域生態毒性(terrestrial 

eco-toxicity)、光化物生成(photo-oxidant formation) 、酸化(acidification)及優養

化(eutrophication)等。  

2. 常態化—CML 2 以 1988 年荷蘭之排放資料為基準，以荷蘭對世界約貢獻假設

為 1%GNP 之資料，再反推估算至世界基準，並以 6×109人口數分配排放量，

而溫室效應及臭氧層削減量則直接取自 IPCC（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資料，作為世界認定之排放值。  

三、個案研究 

3.1 背景介紹  

由於聚酯纖纖為人造纖維產品中單位產品總污染量最大者，故本研究選用聚

酯纖維產品進行生命週期評估之研究，查訪問卷對象共有 A、B、C 三廠，各廠之

物料投入如表 4 所示。現今國內人纖廠進行聚酯纖維之生產步驟大致相似，包括

酯化、重合、製粒等步驟的聚合工程，完成固態的聚合物再進行紡絲工程，待乾

燥、紡絲、捲取等步驟之紡絲工程完成後，依不同的成品進行後處理工程，以完

成聚酯絲或聚酯棉。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1期(Jul. 2004) 9 

表 4  研究各案之製程資料  

 A廠 B廠 C廠 

產品種類 

聚酯粒 
聚酯絲 
聚酯加工絲 
 

 

聚酯棉 
聚酯粒 

 
 
 

聚酯粒       
瓶級酯粒     
聚酯加工絲 
聚酯絲 
聚酯棉 

年產量(ton) 204,991.2 131,917 277,466 

年工作日 350 340 300 

主原料(ton) PTA：80,302 
EG：33,891  

PTA：112,920 
EG：44,456 

PTA：228,000 
EG：9,000 

副原料(kg) 二氧化鈦：0.3﹪(w/w) 

年能源消費 
柴油：230KL 
燃料油：17,952KL 
電力：148,420.5MWH 

煤油：15,646KL 
電力：30,347.1MWH
 

進口燃料煤：178,290ton 
燃料油：105,750KL 
電力：503,579MKH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 未執行 88 年取得驗證 85 年取得驗證 

 

3.2 系統範圍功能 

本研究之系統範圍界定於聚酯纖維製程之單元操作及其原物料、能源之前期

負荷，並不包含運輸部分。系統範圍如圖 1 所示，顯示聚酯纖維之主原料為純對

苯二甲酸 (PTA)及乙二醇 (EG)，製程系統中包含聚合工程、紡絲工程及後處理工

程，之中亦加入觸媒（如醋酸銻）及阻光劑（如二氧化鈦）等，能源使用方面因

各廠之能源使用狀況不盡相同，故依各廠提供之能源種類及數據加以估算為功能

單位之耗用量，而用水量、廢氣、廢棄物及廢水之排放量亦依各廠所提供之資料

予以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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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料取得 燃料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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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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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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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聚
酯
棉

聚
酯
粒

SOx
NOx
VOC

先期負荷 先期負荷

純對苯二甲酸
PTA

乙二醇
EG

先期負荷 先期負荷

煤油 電力

聚 合 工 程 紡 絲 工 程

後 處 理 工 程

酯 化 製 粒重 合 乾 燥 紡 絲 捲 取

半延伸絲 掛 絲 延 伸 鬈 曲 切 斷乾 燥

清運掩埋

廢
氣
排
放

固體廢棄物

乙二醇
乙醛

懸浮固體物
生化需氧量

廢水處理 廢氣處理

 
 

圖 1  生產 1,000 公斤聚酯纖維製程之系統範圍  

3.3 功能單位  

本研究是以生產 1,000 公斤可供給化學纖維下游廠商 (如加工絲、紡織業等)

使用之聚酯纖維產品為基本的功能單位，所有進入本系統之原物料及系統排出之

污染物，皆由此功能單位之負荷進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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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系統盤查  

本研究之系統盤查項目可分為原料取得、能源取得、生產製造及後處理工程

四個系統，盤查項目包括：  

1. 使用原料種類、數量及來源。  

2. 使用能源種類、數量及來源。  

3. 用水量及來源。  

4. 使用助劑、促劑及相關副物料之種類及數量。  

5. 製造 1,000 公斤人纖所使用之其他資源用量。  

6. 廢水處理：生產 1,000 公斤纖維所排放之廢水水質，以 SS、BOD、COD、重金

屬等含量代表水質狀況。  

7. 廢氣處理：生產 1,000 公斤纖維經處理後所排放之廢氣，以 TSP、CO、SOx、

NOx、VOC 等之排放量代表廢氣成分。  

8. 廢棄物處理：生產 1,000 公斤纖維所排放之廢棄物，包括廢棉、污泥、廢油、

一般事業廢棄物等。  

3.5 資料來源與整理 

聚酯纖維產品之單元操作資料主要來自於問、訪談分析及相關文獻 [17]而得。

問卷內容包括各廠商產品之原料投入、能源使用、廢棄物等。在有效問卷中，本

研究篩選出三家廠商之生產資料，作為後續評估分析之對象。在原物料之先期負

荷資料上，如二氧化鈦、電力、用水為採用 SimaPro5.0 資料庫中西歐 1985-1989

年之資料，乙二醇 EG、燃料煤、燃料油、煤油為參考西歐 1990-1994 年的資料，

而後再將這些資料依據廠商案例之使用情形加以調整，以符合廠區內使用；而

Simapro5.0 資料庫中缺少純對苯二甲酸(PTA)資料，本研究經由訪問人纖業之上游

原料供應商，實地瞭解 PTA 之製程、原物料、能源使用，及廢氣、廢水、廢棄物

之排放狀況，再加以建立 PTA 之資料庫。  

3.6 衝擊評估結果分析  

以 Eco-Indicator 99 評估模式分析，表 5 及圖 2 顯示不同的聚酯纖維廠商在生

產聚酯纖維製程上，造成不同衝擊因子之特徵化結果，相對比較顯示 C 廠生產聚

酯纖維之製程，在各項之環境因子之衝擊均有較大的潛勢，而 A 與 B 廠在不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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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衝擊值則互有消長。  

表 5  聚酯纖維產品 Eco-Indicator 99 特徵化結果  

Impact category A廠聚酯纖維 B廠聚酯纖維 C廠聚酯纖維 

Carcinogens (DALY) 0.0908 0.188 0.704 

Respiratory organics (DALY) 0.00124 0.000515 0.00486 

Respiratory inorganics (DALY) 0.0607 0.0464 0.309 

Climate change (DALY) 0.0236 0.0257 0.543 

Radiation (DALY) 6.98E-05 9.36E-05 0.000439 

Ozone layer (DALY) 0.000536 0.000145 0.00225 

Ecotoxicity (PAF×m2yr) 3.08E+04 3.09E+04 1.73E+05 

Acidification/ Eutrophication (PDF×m2yr) 2.33E+03 1.70E+03 1.17E+04 

Land use (PDF×m2yr) 2.80E+03 3.69E+03 1.75E+04 

Minerals (MJ surplus) 538 420 2.71E+03 

Fossil fuels (MJ surplus) 6.20E+05 6.07E+05 3.46E+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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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聚酯纖維產品之 Eco-Indicator 99 特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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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顯示在人體健康、生態系統品質及資源耗用方面之損害評估，C 廠對此

三項之損害均遠大於 A、B 兩廠，B 廠之產品在人體健康方面有高於 A 廠的衝擊

效應，其餘兩項的效應相差無幾。  

表 6  聚酯纖維產品 Eco-Indicator 99 損害評估  

Damage category A廠聚酯纖維 B廠聚酯纖維 C廠聚酯纖維 

Human Health (DALY) 0.177 0.261 1.56 

Ecosystem Quality (PDF×m2yr) 8.21E+03 8.48E+03 4.65E+04 

Resources (MJ surplus) 6.21E+05 6.07E+05 3.47E+06 

 

表 7 為聚酯纖維產品經過 Eco-Indicator 99 常態化的結果，常態效應亦顯現出

C 廠在資源耗用上明顯大於 A、B 廠，約是另外兩廠的 5.6 倍，生態系統品質之損

害強度雖低於資源耗用之強度，但與另外兩廠比較，亦高達 5.5 倍。  

表 7  聚酯纖維產品 Eco-Indicator 99 常態效應  

Damage category A廠聚酯纖維 B廠聚酯纖維 C廠聚酯纖維 

Human Health 11.4 16.9 101 

Ecosystem Quality 1.6 1.65 9.07 

Resources 104 102 582 

Total 117 120.55 692.07 

 

表 8 顯示聚酯纖維產品經過權重後之評價結果，表中顯示 C 產品在三項環境

範疇之總衝擊評點均大於 A、B 兩產品，A、B 產品之各項評點相近，在人體健康

之危害評點為 3.430kPt 及 5.07kPt，資源耗用之衝擊評點分別為 20.84kPt 及

20.4kPt，在生態系統品質之衝擊評點皆約 0.8kPt，而 C 產品此三項環境範疇之總

評點則分別為 30.3kPt、116kPt 及 4.54kPt，其衝擊來源主要來自燃料煤及燃料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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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表 8  聚酯纖維產品 Eco-Indicator 99 加權評價結果  

Unit：kPt A廠聚酯纖維 B廠聚酯纖維 C廠聚酯纖維 
Human Health 3.34 5.07 30.30 
Ecosystem Quality 0.80 0.83 4.54 
Resources 20.84 20.40 116.00 
Total 24.98 26.30 150.84 

 

圖 3 顯示不同聚酯纖維產品對於各項環境範疇之衝擊評點比較，圖中顯示產

品 C 之各項衝擊最大，如資源耗用之衝擊為 116kPt，其次為對人體健康之衝擊

30.3kPt，A 廠及 B 廠之各項衝擊評點較為相近，而造成 C 廠資源耗損之原因為燃

料煤及燃料油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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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聚酯纖維產品之 Eco-Indicator 99 衝擊評價  

 

以 EPS 2000 模式分析聚酯纖維產品對環境衝擊之影響，由表 9 及圖 4 顯示 C

廠生產聚酯纖維的危害特徵值遠高於 A、B 廠之特徵值，但在影響人體健康、魚

肉生產力及資源削減因子上，A、B 兩廠顯現了較高的特徵值，推論在製程中之用

水並無直接影響到下游飲用水或灌溉水，故對水生產力之影響未呈現衝擊。對木

材及魚肉生產力之衝擊因子上，聚酯纖維之特徵值為負值，顯示聚酯纖維產品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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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可能會降低生態系統中的木材及魚肉之生產力。  

表 9  聚酯纖維產品 EPS 2000 特徵化結果  

Impact category A廠聚酯纖維 B廠聚酯纖維 C廠聚酯纖維 

Life Expectancy (PersonYr) 0.176 0.228 2.62 
Severe Morbidity (PersonYr) 0.0393 0.0435 0.912 
Morbidity (PersonYr) 0.0833 0.0905 1.75 
Severe Nuisance (PersonYr) 0.0112 0.00725 0.0551 
Nuisance (PersonYr) 3.36 3.12 18.1 
Crop Growth Capacity (kg) 521 377 4.10E+03 
Wood Growth Capacity (kg) -4.55E+03 -4.07E+03 -1.03E+05 
Fish and Meat production (kg) -14.9 -8.9 -71.6 
Soil Acidification (H+ eq.) 916 744 4.73E+03 
Prod. Cap. Irrigation Water (kg) － － － 

Prod. Cap. Drinking water (kg) － － － 

Depletion of reserves (ELU/kg) 7.65E+04 4.20E+04 3.60E+05 
Species Extinction [-] 1.44E-09 1.58E-09 3.27E-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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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聚酯纖維產品之 EPS 2000 特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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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為人纖產品 EPS 2000 損害評估之結果，此表顯示以 C 廠生產製程對各

項環境範疇之損害影響較深，在此損害評估中之指標單位為 ELU。  

表 10  聚酯纖維產品 EPS 2000 損害評估  

Damage category A廠聚酯纖維 B廠聚酯纖維 C廠聚酯纖維 

Human Health (ELU/PersonYr) 2.02E+04 2.50E+04 3.34E+05 
Ecosystem Production Capacity 
(ELU/kg or H+) -109 -108 -3.53E+03 

Abiotic Stock Resource [-] 7.65E+04 4.20E+04 3.60E+05 

Biodiversity (ELU) 158 174 3.60E+03 

 

表 11 為 EPS 2000 經過加權評價之結果，顯示 A、B 兩廠在各項衝擊範疇之

加權評點值較為相近，而 C 廠之評點仍遠大於 A、B 兩廠，C 廠在資源耗用及人

體健康範疇上評點高達 359.55kPt 及 334kPt，主要原因為燃料油及燃料煤之使用，

其次在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品質之評點分別為 3.6kPt 及 -3.53kPt，總評點為

694kPt。  

 

表 11  聚酯纖維產品之 EPS 2000 加權評價結果  

Unit：kPt A廠聚酯纖維 B廠聚酯纖維 C廠聚酯纖維 

Human Health 20.20 24.8 334.00 

Ecosystem Production Capacity -0.11 -0.0529 -3.53 

Abiotic Stock Resource 76.50 41.97 359.55 

Biodiversity 0.16 0.124 3.60 

Total 96.70 62.94 694.00 

 

圖 5 為聚酯纖維產品經 EPS 2000 評估之各項環境範疇衝擊值，可看出在各項

環境衝擊值的表現仍以 C 廠製程最高，其中以資源耗用及人體健康之影響值較

高，且資源耗用又較人體健康之衝擊值略大，其中 C 廠衝擊值遠大於 A、B 兩廠，

而 C 廠與 A 廠資源耗用的衝擊因素主要皆來自燃料油之使用，B 廠則是來自於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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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苯二甲酸的前期負荷中之燃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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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聚酯纖維產品之 EPS 2000 衝擊評價  

 

表 12為以 CML 2模式分析聚酯纖維產品對環境之衝擊特徵值，其結果顯示在各

廠中仍以 C 廠所造成之環境衝擊特徵值最大，主要衝擊來源為純對苯二甲酸、燃料煤

及燃料油，而 A廠與 B廠產品製程的主要環境衝擊來源亦為純對苯二甲酸及其燃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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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聚酯纖維產品之 CML 2 特徵化結果  

Impact category A廠聚酯纖維 B廠聚酯纖維 C廠聚酯纖維 
abiotic depletion (kg Sb eq) 4.69E+03 5.96E+03 2.89E+04 
global warming (GWP100) (kg CO2 eq) 1.14E+05 1.23E+05 2.59E+06 
ozone layer depletion (ODP)  
(kg CFC-11 eq) 0.511 0.138 2.15 

human toxicity (kg 1,4-DB eq) 1.57E+05 2.66E+05 1.04E+06 
fresh water aquatic ecotox. (kg 1,4-DB eq) 3.78E+04 7.13E+04 2.79E+05 
marine aquatic ecotoxicity (kg 1,4-DB eq) 1.08E+08 1.93E+08 7.73E+08 
terrestrial ecotoxicity (kg 1,4-DB eq) 340 262 1.73E+03 
photochemical oxidation (kg C2H2) 32.8 25.9 157 
acidification (kg SO2 eq) 577 480 3.01E+03 
eutrophication (kg PO4--- eq) 62.8 69.2 363 

 

表 13 為以 CML 2 經過常態化之評估結果，顯示三廠之產品均對海洋生態毒

性因子造成較大之衝擊效應，其次為資源耗用及水域生態毒性。整體而言，C 廠

之聚酯纖維仍是三種產品中環境衝擊效應值較高者，造成其衝擊之主因為燃料煤

之使用，但在 A、B 廠之海洋生態毒性效應則來自於純對苯二甲酸之前期負荷。  

表 13  聚酯纖維產品之 CML 2 常態化結果  

Impact category A廠聚酯纖維 B廠聚酯纖維 C廠聚酯纖維 
abiotic depletion 2.97E-08 3.77E-08 1.83E-07 
global warming 2.46E-09 2.65E-09 5.60E-08 
ozone layer depletion 4.47E-10 1.21E-10 1.88E-09 
human toxicity 2.63E-09 4.44E-09 1.74E-08 
fresh water aquatic ecotox. 1.83E-08 3.44E-08 1.35E-07 
marine aquatic ecotoxicity 1.42E-07 2.54E-07 1.02E-06 
terrestrial ecotoxicity 1.29E-09 9.93E-10 6.54E-09 
photochemical oxidation 3.04E-10 2.40E-10 1.46E-09 
Acidification 1.85E-09 1.54E-09 9.62E-09 
Eutrophication 4.77E-10 5.25E-10 2.76E-09 

 

本研究結果與經驗顯示，SimaPro5.0 軟體在應用上允許在主系統下操作，亦

可在建構的子系統與主系統結合，頗能符合多元化應用之需求，且含有數種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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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模式，可針對不同的需求與環境議題進行評估，軟體之使用介面亦極為方便，

為功能頗佳之應用軟體，然其限制包括：  

(1)資料庫中對於排放物轉換特徵化因子之過程與數據來源缺乏背景說明，  

(2)SimaPro5.0 評估結果最後以評點(如 Eco-Indicator 99、EPS2000)或以無因式

之常態值表現(如 CML2)，由於無法直接核對不同排放物之質量與環境衝擊

之變化及對應關係，以至在不同模式中，不易作實質的衝擊差異比對，  

(3)由於各國自然資源分佈不同，特徵化因子亦因模式方法而異，導至其後之

損害評估類別及常態化值有所不同，再加上評價的權重因素涉及主觀價值

的認定，故會導至在總評結果之差異。  

簡而言之，三種模式評估結果的差異主要來自資料庫與評估方法中特徵化及

常態化基準值與權重評價模式的差異所致。整體而言，以聚酯纖維產品為例，上

述模式之評估結果均顯示以燃料使用對資源耗用及人體健康方面之衝擊較為顯

著。另外，主原料中純對苯二甲酸亦有重要的衝擊影響，主要的影響範疇為資源

耗用與人體健康。  

四、結論與建議 

4.1 結論 

本研究主要簡介生命週期評估架構及比較 SimaPro5.0 中三種評估模式之差

異，並提供個案比較三個廠家聚酯纖維產品製程中引起的環境衝擊。研究結果顯

示 C 廠聚酯纖維之環境衝擊遠較 A、B 兩廠為高。以 Eco-Indicator 99 分析，由於

製程中燃料煤及燃料油之使用，造成最大的衝擊為資源耗用。以 EPS 2000 評估聚

酯纖維產品製程之結果，以資源耗用及對人體健康方面之衝擊評點較高，而且資

源耗用之評點值較人體健康範疇之評點高出許多。以 CML2 評估模式分析，亦顯

示 C 廠所造成的環境衝擊最大，尤以近海生態因子造成的衝擊最為顯著，其次為

資源耗用，且造成衝擊之主因亦是燃料與純對苯二甲酸。三種模式評估，結果的

差異主要來自評估模式中特徵化與常態化基準值及權重評價系統的差異與資料庫

來源不同所致。整體而言，以聚酯纖維產品為例，上述模式之評估結果均顯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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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料使用對資源耗用及人體健康方面之衝擊較為顯著。另外，研究結果亦顯示，

主原料中純對苯二甲酸亦有重要的衝擊影響，主要的影響範疇為資源耗用與人體

健康，由此可知，提高人纖製程之能源使用效率、採用節能措施改善能源結構及

研發低污染性之替代原料，均為未來減少此類產品對環境衝擊的改善途徑。另外，

相關研究 [18]顯示，人造纖維業之能源消費與能源效益有逐年惡化的趨勢，值得注

意。由於近年來部份的人纖業中下游產品已呈現產能過剩與惡性傾銷的問題，為

保持人纖業在技術與生產之優勢，業者需要注重產品結構之優化，建議需要加強

高產業關聯、高附加價值、低污染及省能源之關鍵性產品與製程之研發，朝向與

重要科技相關的產品結合，如利用生物技術發展生物纖維與加強電子業相關纖維

品，將有較大的發展潛力，使產業科技化與國際化，以增加我國人纖業產銷的貿

易空間與國際競爭力。  

目前國際間正積極推動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及其系列標準，國際企業亦

多要求其供應商或子公司執行 ISO 14001 之驗証，以達到企業與產品之持續改善。

國內亦有些廠商已通過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之驗證，而多數廠商尚未導入 ISO

系列標準。在本研究中受訪之人纖業廠商，亦未對其產品與製程進行生命週期相

關評估，顯示國內企業對生命週期評估作業並不熟悉，極待推廣，才能增進廠商

暸解其產品製程及其生命週期對環境之衝擊效應，且進一步邁向自我要求持續改

善之途徑。本研究之資料多來自廠商，由於涉及商業機密，仍有部份數據無法提

供，可推知在 LCA 作業中本土化資料庫之建立仍具有相當困難度。然研究架構與

模式比較結果或可提供業者與相關學界之參考。  

4.2 建議 

由於生命週期評估的作業繁複，除了評估方法與軟體的選擇外，關鍵還是在

於資料庫的品質是否完整，因此建立相關產業本土化的資料庫，可說是目前進行

LCA 研究的當務之急，故加強國內相關單位與產學合作，分工建立國內產業原物

料及能源與經濟之資料庫，為推廣生命週期評估之關鍵。另外，目前生命週期評

估之軟體多來自國外，但其評估模式與資料庫及評價系統由於涉及區域差異與主

觀價值的判斷，尚不易達到共識與一致性，故如何加強評價方法與增進評估模式

之適用性，在未來仍有許多值得研究與拓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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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法醫技術應用在油污染源之鑑定 

黃德坤*、陳大麟*、林舜隆*、羅文杰* 

 

摘  要 

本文旨在利用環境法醫技術(environmental forensic techniques)的概念，希望在

石油碳氫化合物的來源鑑定及洩漏時間的判定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藉由實際的案

例，結合歷史資料、化學指紋圖的比對、風化過程、碳同位素分析、特定生物指標化

合物分析、多環芳香烴之特性分析及硫化物含量等資料進行污染源的鑑定工作。由研

究結果顯示，未受風化的新鮮油品可以利用氣相層析質譜圖進行指紋圖的比對，尤其

對凝結油及原油常可以得到很好的結果。對於煉製成品油或受到風化作用的油品則

由於其指紋圖與初始樣品有極大的差異，因此指紋圖不適合作為唯一的鑑定工具，必

須配合 pristane/phytane 的比值及 PAHs 異構物的分析，尤其 alkyl-dibenzothiophenes

及 alkyl- phenanthrenes 的比值分析才能獲得可靠的結果。此外，穩定同位素及生

物指標化合物具有來源特徵、不易受風化效應的影響，在污染源鑑定上具有關鍵

性的地位。  

 

 

 

 

【關鍵字】環境法醫、多環芳香烴、穩定同位素、風化  

*中國石油公司探採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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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在國內油品市場自由化後，加油站如雨後春筍般林立，油品的種類及來源也

變得更加多元化。國內的地下輸油管線、地下油槽的數量亦極為可觀，一旦發生

洩漏問題時，在截斷漏源、初期整治，以及在環境訴訟與賠償責任歸屬上均需要

有明確的證據，因此油污染源的鑑定分析就益形重要。地下水中污染源偵測的主

要目的是找出污染物的種類，追查何人造成？何時造成？如何造成？以及污染範

圍等。在桃園大溪之某加油站漏油的案例中，由於附近也有中油的加油站，因此

透過污染源的鑑定技術，將責任完全歸給某加油站，並處以停業處分。類似的例

子未來可能層出不窮，這更彰顯出污染源的鑑定技術是迫切需要發展的。本研究

即是透過對各種分析方法的融合，發展資料處理及資料解釋的能力，並實際應用

在真實案例的探討，冀望能夠達到正本溯源，釐清責任的目的。  

二、地下水中油類污染物之分析方法 

本研究係針對地下水中石油類碳氫化合物進行污染源之鑑定，對一般原油而

言，其成分大致可以分為飽和烴、芳香烴、asphaltenes 及 resins 等，飽和烴又可以

分為直鏈化合物、支鏈化合物、環烷類化合物及 isoprenoids 等。直鏈化合物含量

較多的是 C4~C40的部份，isoprenoids 則是泛稱由 isoprene 次單元所組成的化合物，

而幾乎所有油類中的生物指標化合物(biomarker)均是由 5個碳的 isoprene基本結構

所形成。芳香烴一般可以概分為單環的 BTEX(benzene, toluene, ethyl benzene, 

xylenes)、多環芳香烴(PAHs)及雜環芳香烴等。多環芳香烴及其烷基取代物又可進

一步分為雙環的 naphthalene (C0~C4 取代)、三環的 phenanthrene (C0~C4 取代)、

fluorene (C0~C3取代)、dibenzothiophene (C0~C3取代)以及四環的 chrysene (C0~C3

取代)等。雜環芳香烴是環中含有 S、N、O 等原子的 PAHs。  

石油的成分雖然極為複雜，但在分析實務上約略可區分為以下二大類，其一

為揮發性成分，其二為半揮發性及重質成分。揮發性碳氫化合物主要包括 C4~C12

的 paraffins、isoparaffins、aromatics、cycloalkanes (naphthenes)、alkenes (olef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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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ophenes、MTBE、DIPE、TAME 及 TBA 等，前五項一般又簡稱為 PIANO。分

析方法主要是以吹氣捕捉濃縮裝置(purge & trap)搭配氣相層析儀，檢測器可用火

焰離子偵測器(FID)或質譜儀(MSD)。方法依據為 US EPA method 8260 或我國環保

署公告方法 W785.53B。在環境議題上最受人們關注的 BTEX 正是利用這個方法分

析。另外也可以利用一些輔助的方法進行分析，如烷基鉛、染料分析或碳、氮、

硫的同位素分析等。這部份的分析資料主要應用在鑑定或區別輕成分範圍的產

品，或是用以評估風化的效應，如揮發、水洗、生物降解等，也可以藉由分析特

定添加劑成分而達到鑑定污染源的目的。在半揮發性及重質成分的部份主要是涵

蓋 C8到 C40的碳氫化合物，若著眼於污染源鑑定的議題，此部份最重要的是多環

芳香烴、烷基取代多環芳香烴及生物指標化合物。主要參考方法為 US EPA method 

8270，分析資料同樣可應用在污染源的鑑定或產品區別上，也可以作為風化效應

評估的依據。前述兩類的總和即為總碳氫化合物 (total petroleum hydocarbons, 

TPHs)，分析的方法依據為 US EPA method 8015，它的分析結果可以窺知碳氫化合

物的全貌，是最基本的化學指紋圖(finger print)，也可以定出個別成分的含量，求

取 pristane 及 phytane 等指標化合物的比值。除了 GC/MS、GC/FID 以外，headspace 

GC/MSD 及固相微萃取(SPME)GC/MSD 亦是常用的分析工具。  

三、地下水中油類污染源之鑑定技術 

地下水中油類污染源的鑑定技術基本上是利用環境法醫的概念，透過各種資

料收集及化學分析的方式，研判石油碳氫化合物的來源，它主要包括指紋圖的比

對、特徵化合物的分析、添加劑的使用種類及歷史、含氧添加劑、穩定同位素的

分析、風化過程、生物指標化合物分析、降解模式分析及地下水文模式模擬等。

以下將分別針對總碳氫化合物之指紋圖分析、芳香烴化合物之分析、添加劑分析、

生物指標化合物分析、同位素分析及風化效應等進行探討。  

3.1 總碳氫化合物之指紋圖分析  

指紋圖分析通常是利用氣相層析的技術，建立全範圍的圖譜。每一種油品基

本上都有其特定的組成分布，猶如人的指紋一樣是獨一無二的，如果能夠找出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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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的差異點便可以判斷污染源。如圖 1 中，每個層析圖都代表不同的樣品，有些

可以明確的區別，但是有些則極為相似以致無法分辨。建立原油或中等沸點油樣

之指紋圖可以獲得指標化合物 pristane 及 phytane 的資訊，此兩化合物的比值

pristane/phytane 不但可以作為區別油源的指標，n-C17/pristane 及 n-C18/phytane 的

比值也可以推估生物降解的程度。對汽油或凝結油等低碳數組成，由於來源或製

程的差異，其成分也會有明顯的不同，例如凝結油不含未飽和的烯類化合物，觸

媒裂解製程(FCC)的產品則含較多的烯類化合物。  

 

 
阿拉伯原油 白沙屯凝結油 

 

出磺坑凝結油 青草湖凝結油 

 
鐵砧山凝結油 鐵砧山石油腦 

圖 1  各種油樣之全範圍指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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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生物指標化合物分析  

在污染源的鑑定工作上，生物指標化合物的分析是廣為使用的，由於它具有

來源特徵、生物穩定性及不易風化的特性，藉由其指紋圖可以回溯污染源。常用

的指標化合物包括三環、四環及五環的 terpans、methylhopanes、 steranes、

methylsteranes 及 diasteranes 等。  

3.3 芳香烴化合物之分析  

所有原油中均含有芳香烴，因此芳香烴的分析便成為污染源鑑定時不可或缺

的一項工作。單環芳香烴化合物雖然在地下水污染調查的議題上極受重視，但是

它較容易受風化效應的影響，據文獻報導 [1, 2]，當整體污染物風化程度達到 20~25%

時，BTEX 及 C3-benzene 就幾乎消失了，因此在油污染源的鑑定工作上助益較少，

不過也有文獻記載 [3, 4]利用 BTEX 的比值推估油污洩漏的時間，其方程式為

(B+T)/(E+X) = 6.0 exp(-0.308t)，其中 B表 benzene，T表 toluene，E表 ethyl benzene，

X 表 xylene， t 表時間(年)。  

多環芳香烴 (PAHs)對污染源鑑定是較有利的化合物，在新鮮的原油中通常含

量最多的是 naphthalene 及其烷基取代物，隨著 PAH 分子量或沸點的增加，其在原

油中的濃度也依序遞減。C0-C4 alkyl-naphthalene 雖然在原油中含量最豐，但也是

最容易受風化效應影響的一群，因此在極度風化或非石油產品中更多環的

anthracene、fluoranthene 及 pyrene 反而常常成為主要成分。PAHs 還有一個重要的

特徵，在原油或石油產品中同系列卻含不同碳數烷基取代的 PAHs 其含量分布會

呈現鐘型(bell shaped)[3, 5] (如圖 2 上)，但是燃燒或高熱所產生的 PAHs 分布卻是依

序遞減的，即 C0>C1>C2>C3>C4 (如圖 2 下)。在高度風化的情形則正好與高溫的情

形相反，呈現依序遞增的情形，即 C0<C1<C2<C3<C4，這是因為低碳數烷基取代的

PAHs 較易風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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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PAHs 相對含量變化圖  

 

特定 PAH 異構物的比值已被證實 [3, 6]與原油生成移棲的地熱歷史環境有關，

當增加生油岩的成熟度時，較穩定異構物的含量也會隨之增加。由於石油洩漏至

環境中的時間與原油形成的時間相較甚為短暫，因此幾乎可以忽略異構物間比值

的改變，而這些比值也就成為鑑別油源的一個重要資訊。此外也有研究顯示 [3, 7]，

alkyl-phenanthrene 對 alkyl-dibenzothiophene 的比值在風化過程中幾乎是固定不變

的，利用這種特性可以進行污染源的鑑定。由於 phenanthrenes 及 dibenzothiophenes

的沸點正好落在柴油範圍內，因此對於柴油類等半揮發性碳氫化合物的分析是一

個很好的工具。  

3.4 添加劑分析 

汽油中的添加劑早期主要是烷基鉛化合物，目的是降低汽油的爆震程度，使用

的化合物包括四甲基鉛(tetramethyl lead, TML)、三甲基乙基鉛(trimethylethyl lead, 

TMEL)、二乙基二甲基鉛(diethyldimethyl lead, DEDML)、甲基三乙基鉛(methyltriethyl 

lead, MTEL)及四乙基鉛(tetraethyl lead, TEL)等，由於使用烷基鉛時會有部份非揮發性

的氧化鉛沉積在引擎的燃燒室，因此也會加入 1,2-dibromoethane及 1,2-dichloroethane

使形成具揮發性之鉛的溴鹽或氯鹽，達到清除鉛的目的。在 1979 年後，開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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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量的甲基第三丁基醚 (MTBE)或其他類似的含氧添加劑，其含量通常達

10~15%，成為汽油中最主要的成分之一。對添加劑進行分析可以很容易的判斷是

否為汽油，而如果在汽油洩漏的污染場址中發現 MTBE，通常也可以推測它是 1979

年之後發生的洩漏。此外，由於 MTBE 具有高水溶性、低 Kow 值(辛醇 /水分配係

數)、流動速度幾乎與地下水流速相當以及生物不易分解等特性，可以利用它在地

下水流方向不同位置的濃度變化推估汽油洩漏的時間。也因為它的移動速度較

快，總是在污染團的最前端，因此如果在 BTEX 污染團後方才發現 MTBE，就必

然會有另一個污染團在後方。  

3.5 同位素分析 

原油或煉製產品中各個成分或總體的碳同位素值與其形成過程之生物降解、

沉積、成熟度、移棲等因素有關，由於整個原油形成過程歷經數百萬年，因此同

位素值已極為穩定，其大小僅與來源密切相關，與後天之風化效應關係較小。氣

相層析 /燃燒 /同位素質譜儀  (gas chromatograph/combustion/isotope ratio mass, 

GCIRMS)是近年發展較成熟的技術，它是利用氣相層析儀將油中的各個碳氫化合

物加以分離，再將各成分燃燒成 CO2及 H2O，經過除水步驟後，CO2進入同位素

質譜儀中分析，並定出 13CO2及
12CO2的含量及比值。求出比值後再與標準品利用

下式計算同位素δ13C 的值。  

δ13C = (Rsample / Rstandard －1) × 1000 

R = 13C / 12C 

由於風化效應對穩定同位素的影響極微，因此在環境法醫學上的應用前景可

期，對於污染源的鑑定或石油產品的區別常能發揮關鍵性的作用。圖 3 是利用同

位素鑑定油來源的一個例子，實線是殘存在輸氣管線內大約 8 年之重質油的同位

素分布圖，虛線是新鮮的出磺坑凝結油之同位素分布圖，兩者幾乎一致。再搭配

其他如指紋圖及紅外線光譜圖等即可以斷定兩者係同一個來源。  

同位素分析除了可以鑑別污染源外，對某些化合物的生物降解也有很好的監

測功能。由於微生物較容易分解含 12C 的碳氫化合物，因此經過一段時間後，13C/12C

的比值將會愈來愈大。John. T. Wilson[8]在以自然衰減整治法(其機制主要為生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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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為主的汽油污染場址中，針對地下水的 MTBE 進行長時間的污染濃度與同位素

的研究，發現污染濃度高者有較低的同位素值，濃度較低者有較高的同位素值，

其δ13C 變化範圍從-26.0 到+3.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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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碳同位素值比較圖  

3.6 風化效應  

石油碳氫化合物的風化作用主要包含揮發、水洗、溶解及生物降解等。通常

碳氫化合物的分子量愈低或沸點愈低就愈容易揮發，圖 4 是部份碳氫化合物蒸氣

壓的變化圖，括弧內的數字為該化合物的分子量，而蒸氣壓愈大者表示愈容易揮

發，由圖上可看出同分子量的 ethylbenzene、meta-xylene、para-xylene及 ortho-xylene

的蒸氣壓幾乎相同，芳香烴隨著分子量增加其蒸氣壓迅速降低，在正烷烴亦有相

同的趨勢。依據文獻記載當汽油揮發達原始總量的 25%時，大部份分子量低於 125

的化合物都會揮發。圖 5 是汽油洩漏至土壤後揮發效應所造成的指紋圖變化，圖

譜前端是較輕、較易揮發的部份，後端原來含量甚低的較高分子量部份，最後因

為嚴重的風化而成為最主要的成分。溢漏至地下水中的油雖然揮發的機會較小，

但仍不可忽視其透過土壤溢散至大氣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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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碳氫化合物蒸氣壓變化之趨勢圖  

 

溶解 (或稱為水洗 )的機制基本上是個別碳氫化合物在油和水兩相間的傳遞平

衡，它與個別化合物在混合物(即油)中的莫爾濃度有關，亦與它在水中及油中的相

對溶解度有關。一般而言，芳香烴在水中的溶解度較脂肪烴大；同系物中烷化程

度愈高者溶解度愈小；同系物中低分子量的碳氫化合物有較高的溶解度；極性的

含氧化合物，如 MTBE，由於可以和水形成氫鍵作用，因此溶解度遠大於一般碳

氫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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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汽油風化過程之指紋圖變化  

 

微生物的降解作用在石油風化過程中是極為普遍的，它與含氧量、土壤及地

下水的溫度與 pH 值、微生物的特性、分離相中碳氫化合物的濃度及碳氫化合物的

化學結構與性質均有極密切的關係。含氧量通常隨著土壤或地下水的深度依次遞

減，分離相中碳氫化合物的濃度如果高到形成一個小油池，對微生物將產生毒化

現象，其生長將會受到抑制，因此合適的濃度可以加速微生物的降解作用。圖 6

是碳氫化合物被微生物降解難易程度的趨勢圖，從圖上來看，低碳數的化合物較

易產生菌蝕，烷類較芳香烴容易降解，取代基愈多者愈難分解，生物指標化合物

是最難被降解的。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1期(Jul. 2004) 33 

C5~C6 hydrocarbons
olefins
n-alkanes
monoaromatics
isoalkanes
parent PAH>2 ring
C1-alkyl PAH
C2-alkyl PAH
C3-alkyl PAH
C4-alkyl PAH
triterpanes
steranes
diasteranes
aromatics steranes
porphyrins

易分解

難分解

 
圖 6  碳氫化合物降解難易之趨勢  

 

風化作用不管是揮發、溶解或是微生物作用，站在污染源鑑定的立場來看，

最重要的是這些效應到底對化學指紋圖產生了什麼樣的改變，而我們又能從這些

改變中得到什麼訊息。在評估揮發效應時，分子結構類似，碳數較低者會揮發較

快，因此 n-pentane/n-heptane 及 2-methylpentane/2-methylheptane 的比值與原油樣

相較會漸次降低。在評估溶解度效應時，芳香族會較脂肪族更易溶於水，因此實

務上可選擇類似結構與沸點的化合物進行比較，如 benzene/cyclohexane、

toluene/methyl cyclohexane等，total aromatics/total paraffins、total aromatics/naphthenes、

benzene/toluene及 toluene/xylenes的比值與原油樣相較也會呈現遞減的趨勢。在降解

部份，對汽油而言可以選擇沸點與水溶性均近似的 methylcyclohexane 與 n-heptane

作為監測的對象，由於含取代基的環烷類化合物較正烷烴難降解，因此比較兩者

的比例變化可以獲得是否有微生物降解的訊息。另外，監測 n-C17/pristane、

n-C18/phytane及多環芳香烴(PAHs)的比例變化也是極為常用的方法。由於 pristane及

phytane屬於多支鏈的飽和烴，微生物極難降解，因此文獻報導[3, 9]有人長期研究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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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中 n-C17/pristane比值的變化，對應已知的時間軸，繪出線性關係圖並求出關係

式，用以推估柴油洩漏的時間，其關係式為 T(年) = -8.4 (n-C17/Pr) + 19.8。  

四、案例研究--某漁船加油站油污染源鑑定 

本案例的樣品係來自台灣某漁船加油站，該加油站主要販售柴油及甲種漁船

用油，所取得的樣品包括水樣七個及油樣五個，水樣分別採自 1 號井、2 號井、3

號井、4 號井、5 號井、6 號井及 7 號井；油樣分別為新鮮柴油、新鮮甲種漁船用

油、1 號井浮油、6 號井浮油及 7 號井浮油。新鮮柴油及新鮮甲種漁船用油為澄清

透明之淡黃色油樣；6 號井浮油亦為澄清透明之淡黃色油樣；1 號井浮油及 7 號井

浮油則為深褐色油樣。  

首先針對水樣以 headspace/GC/FID 進行 BTEX 檢測，以 GC/FID 進行柴油範

圍總石油碳氫化合物(TPHd)的分析。水樣的分析結果如表 1，顯示水中並無明顯的

BTEX 含量，TPHd 的測值除了 5 號井較低外，其餘約介於 15,000~43,000 mg/L 之

間。由分析圖譜及 TPHd 顯示，水中的污染物均為典型的柴油類化合物。  

表 1  水樣之分析結果  

分析項目及測值(mg/L) 
樣品名稱 

benzene toluene ethyl benzene xylenes TPHd 

1號井 ND ND ND ND 17,712 

2號井 ND ND ND ND 16,551 

3號井 ND ND ND ND 11,736 

4號井 ND ND ND ND 18,928 

5號井 ND ND ND ND 95 

6號井 ND ND ND ND 43,000 

7號井 ND ND ND ND 15,449 
註：ND表示無法檢出 

 

接著利用氣相層析質譜儀進行浮油的分析鑑定，圖 7～圖 11 分別是新鮮甲種

漁船用油及浮油的氣相層析質譜圖，圖 12 為新鮮柴油與新鮮漁船用油的層析鏡像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1期(Jul. 2004) 35 

比對圖，圖 13 為新鮮漁船用油與 1 號井浮油之鏡像比較圖。表 2 是圖譜中特性譜

峰之相對比值。由指紋圖來看，圖 7～圖 11 的譜型均極為相似，從圖 12 及圖 13

之鏡像比較圖更可一目了然，此即意謂僅由圖譜譜型無法分辨浮油是柴油或漁船

用油。但在柴油類或原油中有一些中等沸點的多支鏈成分較不易受到風化效應的影

響，尤其菌蝕效應更不明顯，因此可以作為指標化合物，進行油品來源的鑑定。這些

化合物主要包括 IP15 (2,6,10-trimethyl dodecane)、IP16 (2,6,10-trimethyl tridecane)、

norpristane (2,6,10-trimethyl pentadecane)、pristane (2,6,10,14-tetramethyl pentadecane)

及 phytane (2,6,10,14-tetramethyl hexadecane)等。當比較特性峰之比值時發現甲種

漁船用油的 n-C17/pristane、n-C18/phytane 及 pristane/phytane 的值與三個浮油樣品

均極為近似，與柴油則有顯著差別。接著利用選擇離子的技術將氣相層析質譜圖

中的多環芳香烴化合物 (PAHs)篩選出來，並以積分面積作為含量指標進行比例分

析，可惜由比例分析的結果無法明確的看出彼此的區別，但是當以 198 的分子量

篩選出 methyl dibenzothiophene 時卻可看到顯著的差異，圖 14 分別是五個油樣的

methyl dibenzothiophene 的圖譜，三個峰分別代表不同甲基取代位置的異構物。新

鮮漁船用油中異構物的相對比例與三個浮油近乎一致，但新鮮柴油卻幾乎沒有

methyl dibenzothiophene的存在。 

綜合以上論述，可初步推測三個浮油均為漁船用油，而不是柴油。另外，芳香族

化合物的烷基取代基有各種不同的碳數，較主要的碳數是從 C0~C4，對這些不同碳數

烷基的多環芳香烴化合物作較深入的含量分析，可以得到另一個指紋圖的資訊，也可

以判斷油品是否經過劇烈的風化作用。圖 15 即是五個油樣中多環芳香烴化合物的分

布圖，其中 N 表示 naphthalene，D 表示 dibenzothiophene，P 表示 phenanthrene，Cn 

(n=0~4) 表示多環芳香烴環上烷基取代基的總碳數。由分布圖來看，除了新鮮柴

油的 C1D 以外，其餘的分布圖形近似，而且各類化合物的分布形狀均為鐘型（如

新鮮甲種漁船用油分布圖之曲線），這是未受到風化作用的典型表徵。事實上，

重新檢視 n-C17/pristane、n-C18 / phytane 特性峰比值時，可發現新鮮漁船用油的值

與浮油近似，此意謂浮油中較易受到風化作用之正烷烴的濃度並沒有顯著降低，

即浮油並未受到明顯的風化效應，此結果與 PAHs 的分析結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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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柴油之氣相層析質譜圖  圖 8  新鮮甲種漁船用油之氣相層析質
譜圖  

 

圖 9  1 號井浮油之氣相層析質譜圖  圖 10  6 號井浮油之氣相層析質譜圖  

 

圖 11  7 號井浮油之氣相層析質譜圖  圖 12  新鮮漁船用油與柴油氣相層析
之鏡像比對圖  

(上圖為漁船用油，下圖為柴油) 

 

圖 13  新鮮漁船用油與 1號井浮油氣相
層析之鏡像比對圖  

(上圖為漁船用油，下圖為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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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甲種漁船用

油，extracted ion = 
198 

 
新鮮柴油，extracted 
ion = 198 

 
1號井浮油，extracted 
ion = 198 

 
6號井浮油，extracted 
ion = 198 

 
7號井浮油，extracted 
ion = 198 

圖 14  methyl dibenzothiophene 之比較圖  

 

表 2  油樣外觀及層析圖之特性峰比值  

樣品名稱 外  觀 n-C17/Pr n-C18/Ph Pr/Ph 

新鮮柴油 澄清淡黃色 3.6 2.4 1.1 

新鮮甲種漁船用油 澄清淡黃色 2.7 1.6 0.7 

1號井浮油 深褐色 2.6 1.6 0.8 

6號井浮油 澄清淡黃色 2.8 1.7 0.7 

7號井浮油 深褐色 2.7 1.9 0.9 
備註：Pr: pristane;  Ph: phyt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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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柴油之PAHs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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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甲種漁船用油之PAHs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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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井浮油之PAHs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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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號井浮油之PAHs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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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號井浮油之PAHs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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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油樣中多環芳香族化合物之分布圖  

(P,Phen: Phenanthrene;  D,Diben: Dibenzothiophene; Naphs:Naphthalenes)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1期(Jul. 2004) 39 

在油污染源的鑑定工作上，同位素分析常常是一種極佳的輔助工具。由於石

油在數百萬年之生成、移棲、儲存的過程中，其同位素值已經極為穩定，不易在

洩漏後之短時間內產生明顯變化，因此可以作為推測污染源頭的指標。利用氣相

層析同位素質譜儀進行兩個新鮮油品及兩個浮油的碳同位素分析，並將 C11到 C23

之化合物的同位素值做成分布圖(如圖 16)，由分布圖來看，四個油樣的變化趨勢

均極為相似。雖然柴油的曲線略有偏移，但偏移的程度仍不足以斷定彼此確有差

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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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5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Pr C18 Ph C19 C20 C21 C22 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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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位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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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柴油

新鮮甲種漁船用油

1號井浮油

6號井浮油

 

圖 16  碳同位素分布圖  

 

此外，為了進一步驗證前述推論的正確性，又針對漁船用油與柴油之硫含量

差異極大的特性進行分析。由表 3 的硫含量分析結果來看，新鮮柴油的硫含量遠

低於甲種漁船用油，而為了檢驗上述兩種油品滲漏至地下水中形成浮油後水對硫

含量的影響，因此分別取新鮮油品 10mL 加至 150mL 去離子水中，震盪 48 小時後

再取油樣進行硫含量分析，結果發現萃取前後柴油的硫含量從 0.026%降至

0.009%，甲種漁船用油則從 0.758%降至 0.273%，這表示油中的硫化物會有部份轉

移至極性的水中。另外，從浮油的硫含量來看，1 號井及 7 號井均約為 0.85%，且

油品外觀為深褐色，顯示已有部份菌蝕作用產生，因此推斷應該已經洩漏一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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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而硫含量未明顯降低表示此區域內的油水系統並沒有劇烈的擾動現象，因此

沒有發生顯著的萃取效應。此外，6 號井浮油的硫含量為 0.783%，與新鮮甲種漁

船用油的測值 0.758%相當，與新鮮柴油的 0.026%則可明顯區別，而其外觀顏色亦

同為澄清透明之淡黃色，因此可推斷 6 號井浮油應為新滲漏之甲種漁船用油。綜

上所述，1 號井浮油、6 號井浮油及 7 號井浮油應為甲種漁船用油，而 6 號井浮油

應為新漏的油。最後經過現地開挖管線的結果，亦證實了上述的推論完全正確。  

表 3  油樣之硫含量分析  

樣品名稱 硫含量 % 樣品名稱 硫含量 % 

新鮮柴油 0.026 1號井浮油 0.851 

新鮮甲種漁船用油 0.758 6號井浮油 0.783 

水萃取後柴油 0.009 7號井浮油 0.846 

水萃取後漁船用油 0.273 -- -- 
 

五、結論 

污染源的偵測技術包含範圍極廣，跨越地球化學、分析化學、微生物學、水

文地質學及環境科學等領域，為了避免發生誤判的情形，通常必須搭配數種方法

才能作出結論，沒有任何一種方法是絕對可行的，需視個案情況再選擇正確合適

的方法。對於汽油等輕質油的鑑定，化學成分組成及添加劑的分析可以得到較佳

的結果。對柴油等中等溫度蒸餾產品而言，污染源的鑑定宜搭配指紋圖、多環芳

香烴異構物分析、同位素分析及氮、硫、氧等分析資料。 已經嚴重風化，完全無

法由指紋圖區別之污染源的鑑定工作，必須深入分析多環芳香烴異構物之指紋特

性及特徵化合物比值、生物指標化合物之特徵以及同位素等，方能得到正確的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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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廢水處理的問題與對策 

蔡國鈞* 

 

摘  要 

本文所述造紙廢水，因原廢水 COD甚高，生物反應池進流水 COD仍高達 2,700 

mg/L 左右，故必須採厭氧再好氧之用兩段式生物處理，才能達到現行的 COD 放

流水標準。  

本 文 廢 水 處 理 廠 生 物 池 進 流 水 COD ， 年 平 均 值 約 2,700 mg/l 

(2,000~3,400mg/l)，  經 UASB 後，COD 可降至 1,000 mg/l 左右(去除率約介於

60~65%之間)，再經 A/O 系統後，放流水 COD 可降至 150 mg/l 左右(A/O 的 COD

去除率約 85%)，SS 可經常維持在 30 mg/l 以下。  

本廢水處理廠在運轉初期實廠操作期間所遭遇的困難，主要有：原水溫度太

高、硫酸鹽濃度太高、急遽負荷、pH 太低、硫絲狀菌大量繁殖及曝氣池溶氧太低

等問題。本文即敘述該處理廠遭遇上述之問題與對策，冀能提供給業者參考。  

 

 

 

 

【關鍵字】高溫造紙廢水、厭氧處理、UASB、好氧處理、A/O、硫酸鹽、硫化氫

毒性  

*昭淩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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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十幾年前，造紙廢水 COD 約 600～700 mg/l 時，廢水處理只要採用傳統的初

沉、活性污泥和終沉的處理流程，就可達到當時放流水標準：COD 300 mg/l，BOD 

80 mg/l，SS 200 mg/l。十幾年後的今天，由於白水回收已普遍實行，使得單位產

量的用水量，由每噸紙用水高於 100 噸水，降到目前的 10 噸水，甚至更低；再加

上廢紙的逐漸被大量回收再用，使造紙原料由十幾年前的 90%處女漿，變成目前

的 90%廢紙，因此，廢水中雜質也隨之大量增加。  

基於上述理由，目前造紙廢水原廢水 COD 已普遍增高至 3,000～4,000 mg/l 。

於是，傳統的單純好氧處理，已無法達到日趨嚴格的放流水標準。因此，厭氧廢

水處理乃應運而生，開始逐漸被重視而採用，其方式不外單獨厭氧處理，或厭氧

處理在先，其後再輔以好氧處理，究竟要採用那一種方式，則端視原廢水濃度與

放流水標準而定。  

本處理廠自 84 年 6 月開始運轉操作，至今已有 8 年之久，本文旨在就該處理

廠運轉初期實廠操作的經驗，提出說明與討論，俾供業者參考。  

 

二、廢水特性 

本文所述造紙廢水，係原廢水先經混凝沉澱做初步處理後的流出水，其特性

如下：  

 COD = 2,000~3,400 mg/l (年平均約 2,700 mg/l)   

 BOD =1,000~1,800 mg/l (年平均約 1,400 mg/l) 

 SS = 50~500 mg/l (年平均約 100 mg/l)         

 SO4
= = 500~1,500 mg/l (年平均約 1,000 mg/l) 

 pH = 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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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水處理流程 

因本處理廠進流水 COD 常高達 3,000 mg/l 以上，為求達到「經濟而有效」的

處理目標，仍決定採用「先厭氧再好氧」的兩段式生物處理系統，其中厭氧處理

係使用上流式厭氧污泥氈法(upflow anaerobic sludge blanket，UASB)，而後面的好

氧處理則採用厭氧  / 好氧交替式的改良活性污泥法 (anaerobic / oxic system，

A/O)。本處理廠廢水處理流程示意圖，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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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兩段式生物處理流程示意圖  



46 造紙廢水處理的問題與對策  

四、UASB系統處理機制 

上流式厭氧污泥氈反應槽(UASB reactor)係由荷蘭農業大學 Lettinga 教授開發

並成功的應用於廢水處理 [1]，其反應槽示意圖，如圖 2 所示 [2]。厭氧處理法基本原

理是在無氧環境下，有機物的分解是由多種微生物共同作用，以接力方式進行階

段性反應 , 最後生成二氧化碳和甲烷。複雜有機物行厭氧分解轉換成甲烷氣體，其

應用於廢水處理的合成途徑如圖 3 所示 [3]。  
 
 

 

圖 2  UASB 反應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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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甲烷生成三段式反應理論 [2] 

由圖 3 可知，大部分的甲烷是由乙酸轉化而來(佔 72%)，而能轉化乙酸成甲烷

的乙酸分解甲烷生成菌(acetoclastic methanogens)為厭氧反應三階段理論中，對環

境條件最為敏感的菌種，而且其生長速率緩慢、培養不易，於是，甲烷化乃成為

整個厭氧反應過程中的速率限制步驟(rate limiting step)。故厭氧生物處理槽設計與

操作控制策略的考慮，都是以營造甲烷菌最佳生長環境為主要目標。  

UASB 系統與好氧處理比較，有如下優點：  

‧節省能源  

‧有機負荷高，佔地面積小  

‧污泥生產量低，約僅為好氧處理的十分之一  

‧產生的甲烷氣可以利用做為替代能源  

‧適應超高負荷及超低負荷的能力強  

‧營養源(氮與磷)需求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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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污泥易於脫水  

‧剩餘污泥可長期貯存仍能保持其活性  

‧因不曝氣，故無噪音困擾  

本處理廠進流水中，因含有高濃度硫酸鹽(Sulfate，SO4
=)，故在 UASB 反應槽

中的反應機制，除圖 3 所示的甲烷生成三段式反應外，尚有硫酸鹽在厭氧狀態下，

被另一種厭氧菌，即硫酸鹽還原菌(sulfate reducing bacteria，SRB)，還原成硫化氫

的機制存在 [4]，如下式所示：  

SO4
= + 2C + 2H2O        2HCO3

- + H2S ↑  

上式中 C 代表有機物中的碳，由上式可知，厭氧反應槽中如有硫酸鹽還原菌

存在，則將與甲烷菌競爭廢水中所含的有機物。此項競爭，可能是「共生」(symbiosis)

現象，亦有可能是一方佔優勢(predominance)的局面。至於究竟是「共生」或「競

爭」，則端視廢水中 COD/ SO4
=比值、反應槽中的 pH 與 H2S 濃度而定。一般而言，

若廢水的 COD/ SO4
=比值大於 10.0，反應槽的 pH高於 7.0，或 H2S濃度低於 100 mg/l 

[5]，則甲烷菌將成優勢，反之，則硫酸鹽還原菌將成優勢。當反應槽內的硫酸鹽還

原菌變成優勢菌時，硫化氫濃度將逐漸升高，甲烷菌的活性，將因硫化氫所帶來

的生物毒性而隨著漸漸受到抑制，於是，反應槽內的有機酸，將因甲烷菌的活性

受到抑制而無法順利獲得消除而逐漸累積，致使反應槽內的 pH，接著亦隨之逐漸

下降。此項 pH 下降的情況，若任其持續下去，到最後整個反應槽終會導致酸敗(sour 

reactor)的命運。  

五、A/O系統處理機制 

本廢水處理廠好氧處理部分係採用 A/O 系統，以去除 UASB 流出水中所含的

有機物。按 A/O 系統係於 1975 年時，由美國 Air Product 公司所開發者，它其實

是活性污泥法的一種改良型，其流程示意圖，如圖 4 所示 [6]。A/O 系統的基本原理，

係於好氧槽 (oxic tank，簡稱”O”槽 )(即活性污泥曝氣槽 )之前，設一水力停留時間

(hydraulic retention time，HRT)約 0.5～1.0 hr 的小厭氧槽(anaerobic tank，簡稱”A”

槽 )，利用兼氣性微生物 (facultative microorganism) 在厭氧狀態下，會將體內的

(S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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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P(adenosine triphosphate)急速地轉換成 ADP(adenosine diphosphate)而釋放出一

個高能磷酸鹽所生成的能量，來促進微生物吸附 (biological adsorption)及吸收

(biological absorption)(兩者合稱 biosorption)廢水中所含有的有機物。這些被吸附

或被吸收的有機物，由於厭氧槽的 HRT 很短，並沒有在厭氧槽內產生生物分解現

象(biological degradation)而被去除；這些在厭氧槽中被吸附或被吸收的有機物，係

在進入緊接著的好氧槽中，經由好氧生物氧化程序(aerobic biological oxidation)而

被去除的。  

Biosorption 作用中，無論是吸附或吸收都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因此 A/O

系統前段厭氧槽的 HRT 無需太長(而且不可以太長，太長的話訧會產生厭氧分解，

就不是 biosorption)。這種情形和活性污泥法的另一種型式：接觸穩定法 (contact 

stabilization process)有些類似，亦即是靠生物吸附的作用來暫時吸著有機物，再用

後面 HRT 比較長的好氧槽，來氧化被吸著的有機物，但 A/O 系統前段因為有一個

厭氧槽，故除具有和接觸穩定法所共有的生物吸附功能外，還具有接觸穩定法所

沒有的生物吸收功能，因此通常均可以有較高的 BOD 去除率。  

 

 
處理水 

高磷廢棄污泥 
厭氧段 

A/O程序 

進流廢水

好氧段 

迴流污泥 

 

圖 4  A/O 系統流程示意圖 [6] 

A/O 系統另一個特點是，因為前面的厭氧段不適合絲狀菌(filamentous bacteria)

的生長，因此，在長期持續的『厭氧～好氧』交替狀態下，可以很有效地抑制絲

狀菌的生長與繁殖，此即 A/O 系統為何可以防止污泥膨化現象發生的主要原因所

在。  

A/O 系統還有一個特點是，在厭氧槽中大量釋放出來的磷，在好氧槽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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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微生物在厭氧槽中，因大量釋磷而缺磷，故自然而然地會在好氧槽中大量攝磷，

通常的情況是在好氧槽所吸收的磷的量，要比在厭氧槽中所釋放出來磷的量要來

得多，這種現象叫超量攝磷現象(luxury uptake of phosphorus)。因此，A/O 系統具

有生物除磷的功能(biological phosphorus removal)，與化學沉澱法去除磷比較，可

以有節省化學藥品費、無化學污泥產生及操作簡單等優點。  

造紙廢水由於含有大量細小纖維，其有機物 (COD、BOD)中，有一大部分是

屬於非溶解性的膠體狀(colloidal)有機物，故很適合採用生物吸附效率很高的 A/O

系統；又造紙廢水的有機物中，碳水化合物(carbohydrates)的成分很高，在好氧槽

內很容易生長絲狀菌而引起污泥膨化現象，而如前所述，A/O 系統在長期持續的

『厭氧～好氧』交替狀態下，可以很有效地抑制絲狀菌的生長與繁殖，因此，造

紙廢水如採用 A/O 系統處理，可以避免污泥膨化的發生。  

A/O 系統的優點可歸納如下：  

‧可抑制絲狀菌生長  

‧有機物負荷高，佔地小  

‧不必添加化學藥品，即可達到除磷的目的  

‧因無污泥澎化問題，故終沉池中污泥沉降性良好  

‧對急遽負荷適應力強  

‧工廠停工或復工後，恢復力強  

‧因總曝氣量比傳統型活性污泥少，故能源消耗低  

‧污泥含磷率高，可做為土壤改良劑  

六、操作問題及其因應對策 

本兩段式廢水生物處理廠，自 84 年 6 月完工後，在初期運轉的兩年期間內，

雖然在正常狀況下，放流水水質均可達到合約當時所要求的 82 年放流水標準，但

因處理廠硬體方面具有一些先天性的瑕庛以及原廢水在水質水量方面無法有效配

合，故操作時必須非常小心，若稍有不慎，放流水水質常立即急遽惡化，使整個

處理廠的處理效率呈現非常不穩定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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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本處理廠運轉初期，所發生的問題及其因應對策列舉敘述如下：  

1. 原廢水硫酸鹽濃度偏高  

因本造紙廠的製程中係採用酸性上膠(acidic sizing)，用明礬做為 pH 調整

的主要藥劑，故廢水中常含有高濃度的硫酸鹽，其 COD/ SO4
=比值約介於 2.0

～3.0之間。在如此低的 COD/ SO4
=比值下，UASB反應槽中，硫酸鹽還原菌(SRB)

將逐漸取代甲烷生成菌(methane forming bacteria, MFB)而成為優勢菌種，使反

應槽內硫化氫濃度隨著 SRB 的增殖而升高，生物毒性(biotoxicity)乃與時俱增，

而當 MFB 的活性開始受到抑制時，甲烷產氣量立即銳減，COD 去除率即隨著

大幅降低。  

本處理廠運轉初期，於厭氧顆粒狀污泥(granular sludge)植種三個月後，因

進流水硫酸鹽濃度太高(曾高達 1,500mg/l ，COD/SO4
=比值低於 2.0)，使 UASB

瓦斯產氣量由每日約 6,000m3，遽降至每日 1,000m3以下，COD 去除率亦由 60%

左右，大幅降至 10%左右，由此可見硫酸鹽問題的嚴重性。  

按硫酸鹽對 UASB 所產生的問題，其主要癥結係在於硫化氫的生物毒性，

使生性脆弱的 MFB，其生長受到抑制而引起的。通常在廢水厭氧處理的環境

中，硫化氫主要有兩種型態，即氣體性硫化氫 (H2S)與溶解性硫化氫(HS-)，此

兩種型態係依下式而共同存在：  

pH > 7 
H2S↑         HS- + H+ 

pH < 7 

上式化學反應平衡，主要係受 pH 影響。理論上當 pH = 7.0 時，氣體性硫

化氫與溶解性硫化氫約各佔一半。當 pH > 7.0 時，則上式反應向右，HS- 的量

將多於 H2S；當 pH = 7.5 時，HS- 約佔 80%，H2S 只佔 20%；反之，當 pH < 7.0

時，則上式反應向左，H2S 的量將多於 HS-；當 pH = 6.8 時，H2S 佔 80%，HS-

只佔 20% [7]。  

據報導 [8]，就生物毒性而言，H2S(氣體性)的毒性遠高於 HS- (溶解性)，主

要原因是非離子化的原子比離子化的原子更容易滲透細胞壁而引起毒性作

用。基於此項原理可知，吾人如欲降低硫化氫對微生物的毒性，則可採取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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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種方法：  

(1)將反應槽的 pH 提升至 7.0 以上，以增加溶解性 HS-對氣體性 H2S 的相對比

值。  

(2)用鼓風機將 UASB 反應槽內的氣體性 H2S，迅速抽出，將其送至 A/O 曝氣

池中，加以氧化成對好氧微生物並不具任何毒性的硫酸鹽。  

本處理廠因原廢水 COD/ SO4
=比值甚低，為徹底有效的消除 H2S 的生物毒

性，乃採用雙管齊下方式，一方面將反應槽 pH 由原來的 6.8～7.0，提升至 7.0

～7.2，另一方面則設置兩台各 50 HP 的鼓風機，將在 UASB 反應槽形成的 H2S

氣體，抽至 A/O 曝氣池，把 H2S 迅速氧化成 SO4
=，而達到硫化氫無害化的目

的。  

2. 原廢水溫度太高  

本處理廠的原廢水(即初級沉澱池流出水)，因製程中採用熱分散法造紙，

故溫度常甚高，有時高達 47℃。為降低廢水溫度，使其適合厭氧微生物的生存

(通常須降至 39℃以下)，在 UASB 之前，原設有兩台冷卻水塔，但因冷卻水塔

設計時所採用的濕球氣溫(wet-bulb ambient temperature)太低，僅 28℃，在夏天

氣溫高達 35℃以上時，即無法將水溫降至所要求的 39℃以下，影響 UASB 的

處理功能至鉅。  

本處理廠運轉初期，適逢盛暑，曾一度因進流水溫度高達 47℃，碰巧當

天氣溫又高達 38℃，廢水溫度經冷卻水塔後，仍高達 42℃，致使 UASB 的 COD

去除率在一天之內，由原來的 60%左右，遽降至 20%左右，由此可知，高溫對

微生物的殺傷力，實在不容忽視。  

為根本解決高溫廢水的問題，乃決定在原來的兩台冷卻水塔之後，再串聯

裝設一台新的冷卻水塔，設計時決定將濕球溫度增至 31℃，以確保在盛暑時的

冷卻功能。新冷卻水塔於 84 年 12 月竣工後，歷經 85 年六、七月的高溫季節，

證明確能經得起「高溫廢水與超高氣溫同時發生」的考驗，進入 UASB 反應槽

的廢水溫度，不管原水溫度與氣溫如何高，均能經常維持在 36℃～38℃之間，

可說對 UASB 已能提供「最佳溫度」的操作條件。  

3. 原廢水 pH 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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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紙廠製程中，因係採用酸性上膠，用明礬做為 pH 調整劑，故原水 pH

經常偏酸，平均值約 6.5，偶而亦有低至 6.0 以下者。又因原水經進行 pH 滴定

曲線實驗後，發現原水在 pH = 6.5～7.5 間，其 pH 緩衝能力(buffering capacity)

甚強，因此常需加入大量的 NaOH，才能將原水的 pH 由 6.5 左右調至 7.0～7.2

的目標範圍。據估計，若調至此 pH 範圍，每 m3廢水的 NaOH 耗費，約需新台

幣五元，約佔處理廠總操作費用的一半，是廠方一筆很大的負擔。  

為降低添加 NaOH 的費用，決定採用下列兩項措施「雙管齊下」：  

(1)將 UASB 反應槽內的 pH 調回到以前的 6.8～7.0 的範圍，因在 UASB 處已裝

有二台各 50 HP 的鼓風機，可將在反應槽內形成的 H2S 氣體，立即抽至 A/O

的曝氣池予以氧化，故反應槽內的有毒氣體已不再累積，生物毒性的問題既

然已大部分獲得解決，因而，反應槽內的 pH 可酌予降低，以節省 NaOH 的

添加量。  

(2)將約 20%的原廢水，繞流(by pass)UASB 系統，直接流至 A/O 系統，亦即將

UASB系統的進流水量降至原有的八成，使酸化程度降低，因而可節省 NaOH

的添加量。因當初 A/O 系統在設計時較為保守，故 20%的繞流尚不致對其

產生負面的衝擊。  

上述兩項措施於實行後，每噸原水的 NaOH 耗費，很快地由新台幣 5 元降

至 2.5 元，降幅達 50%之多，效果可謂令人滿意。  

4. 廢水急遽負荷(shock loading)問題  

造紙廢水無論在水量及水質方面，其變化均相當大。在本處理廠，就水量

而言，設計水量為 500 m3/hr，但瞬間最大流量常可高達 1,000 m3/hr，且一天當

中沒有廢水的時間，常長達五、六小時；再就水質而言，廢水 COD 常隨紙種

成品的不同而有顯著的差異，在本處理廠，原水 COD 最高可達 3,800 mg/l，最

低則可低至 1,200 mg/l，其變化不可謂不大。  

廢水生物處理對水量及水質的變化均甚敏感，本處理廠在建廠時，為獲得

穩定的水量及水質，曾向廠方建議在生物處理之前，設一水力停留時間約 6 小

時的調勻池，以調節原水在水量及水質方面的變化，後來廠方因受到預算的限

制，致被迫刪除此部分的經費，甚感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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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理廠因為沒有設置調勻池，故初期操作兩年期間內，時常受水量水質

急遽變化之累而束手無策，苦不堪言，尤其令人為之扼腕的是，高流量與高

COD，低流量與低 COD，常常如影相隨一樣，同時來到，使得整個處理廠，

時而超負荷(over loading)，時而低負荷(under loading)，致使其微生物生長與繁

殖受到阻礙，因此處理廠時常發生操作異常(upset)。由此可知，調勻池的設置，

對造紙廢水而言，是一項必要而不能省的設備。  

5. 活性污泥培養緩慢  

本處理廠在試車初期，當 UASB 還沒有啟動之前，A/O 部分的活性污泥是

用原廢水來培養的。因原廢水所含硫酸鹽濃度太高，所培養出來的活性污泥，

凝聚性甚差，容易流失。85 年 6 月初所植種的 500 mg/L 活性污泥，到 8 月初

不增反減，等到 8 月初 UASB 顆粒狀污泥殖種啟動後，開使改用 UASB 的流出

水培養，8 月中旬再重新植種新的活性污泥 500 mg/L，同時，並於曝氣池末端

溢流堰處，添加 0.5 mg/L 的 polymer，經約一個月後，到 9 月中旬時，曝氣池

內的 MLSS 已增至 3,000 mg/L 左右。  

6. 硫絲狀菌大量繁殖，活性污泥沉降性不佳  

因原廢水含有高濃度硫酸鹽，COD/SO4
=比值甚低，經常維持在 2.0~3.0 左

右，UASB 內硫酸鹽還原菌佔優勢，將廢水中所含硫酸鹽，還原成為硫化物，

使 UASB 流出水含有大量硫化物，在曝氣池內引起硫絲狀菌大量繁殖，使活性

污泥沉降性變差，影響處理水水質。為解決此問題，乃將廢水流動的流線，稍

加改變，亦即將 UASB 流出水，由原來的先進 A 池再到 O 池的形式，改為部

分(約 50%)繞流 A 池，直接進入 O 池的形式，如此，即可將 UASB 流出水中所

含硫化物，在好氧性的 O 池內，迅速地被氧化成硫酸鹽，以消除硫絲狀菌所賴

以生存的硫化物，於是，硫絲狀菌大量繁殖問題便可獲得解決。  

7. 曝氣量不足，曝氣池溶解氧太低  

廢水處理流線改變，使 UASB 的流出水部分繞流 A 池，直接進入 O 池後，

因硫化物被氧化需消耗大量溶解氧，於是曝氣池內便發生 DO 太低現象，如下

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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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2O2 →  SO4
=  

由上式可知，每 1 mg S=的硫化物，會在曝氣池內消耗 2 mg 的溶解氧。曝

氣池溶解氧太低是引起前述絲狀菌大量繁殖的另一原因。為提昇曝氣池內的溶

解氧，乃決定增設兩台各 50 HP 的曝氣鼓風機，俾增加曝氣池的曝氣量。此兩

台鼓風機係與前述將 UASB 內的 H2S 氣體抽出的兩台鼓風機共用，可謂一機兩

用，既可將 UASB 內有毒的 H2S 氣體，抽離 UASB，又可增加 O 池的曝氣量，

可謂一舉兩得。  

8. 水質水量超負荷問題  

因曝氣池內的絲狀菌很多，故該 A/O 系統承受超負荷的能力相對的降低

很多，尤其是水量超負荷方面，常常在很短的時間內，使放流水水質急遽惡化。

因本廠在規劃階段時，由於受到預算限制，沒有規劃設置調勻池，為降低因超

負荷所引起的水質惡化問題，乃決定改變操作策略，將污泥迴流比由原來的 0.5

提升至 1.5 左右，將 MLSS 由原來的約 3,000 mg/L 增至約 6,000 mg/L，使 F/M

比值由原來的 0.3 隨著降到 0.15 左右，以增強活性污泥承受瞬間超負荷的能

力。但筆者認為這只是治標的暫時權宜之計，治本之道還是儘快設置調勻池，

才可獲得較為圓滿的解決。  
 

七、對策執行結果 

本處理廠經實行上述八項對策以因應各項棘手的問題後，處理廠的處理功能

即逐漸獲得顯著改善，經前後兩次各連續五天的採水樣分析，均能合乎合約所要

求的水質。圖 5 為民國 85 年 4 月的月操作數據圖，由該圖可知，全月除有一天放

流水 COD 為 211 mg/l 外，其餘均合乎要求，其合格率高達 97% (按當時 COD 放

流水標準為 200 mg/L)，差堪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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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85 年 4 月份 COD 曲線圖  

本處理廠自民國 85 年 4 月試車完成後，至今實廠操作已滿八年之久，情況尚

稱順利，茲將該廠今年(93 年)前三個月操作數據的平均值，綜合列如下表：  

 
 原廢水 酸化池出水 UASB出水 A/O出水 放流水標準 

BOD 2,350 1,050 220 20 30 
COD 3,600 2,250 1,100 170 180 (廢紙原料>60%) 

SS 1,800 125 180 25 30 
SO4

= 900 700 160 600 -- 
 

八、結論 

本造紙廢水兩段式生物處理廠，經多年操作運轉後，可獲得下列寶貴經驗：  

1. 高濃度 COD 廢水，若欲採用生物氧化法處理，須用兩段式生物處理法，才有

可能達到 COD 的放流水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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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造紙廢水中所含硫酸鹽濃度對厭氧微生物的影響程度，視廢水 COD/ SO4
=比值

而定，比值愈大，影響愈小，反之，則影響愈大。一般而言，若廢水 COD/ SO4
=

比值大於 10，則影響極微，可予忽略，若此比值小於 5，則厭氧反應槽內，硫

酸鹽還原菌將取代甲烷生成菌而漸成為優勢菌種，於是硫化氫濃度將逐漸累

積，生物毒性(biotoxicity)將逐漸明顯，將使處理效率(尤其 COD 去除率)大幅

降低。本處理廠生物池進流水的 COD/ SO4
=比值約介於 2.0～3.0 之間，故因硫

化氫所引起的生物毒性至為顯著。  

3. 在厭氧反應槽處裝設鼓風機，將反應槽內形成的硫化氫氣體，迅速抽至活性污

泥曝氣池予以氧化，可有效地降低硫化氫的生物毒性，同時，也可因此而將厭

氧反應槽內的操作 pH 略為降低，以節省 NaOH 添加費用。  

4. 造紙廠如係採用酸性上膠，則其廢水在 pH = 7.0 附近，pH 緩衝能力均甚強，

使 NaOH 的添加費用居高不下，所費不貲。下列兩項措施，經實廠操作已證實

可以大幅降低 NaOH 添加費用：  

(1)將厭氧反應槽的操作 pH 範圍，由 7.0～7.2 降至 6.8～7.0，以減少 NaOH 添

加量。  

(2)將約 20%的進水量，繞流酸化池與 UASB 反應槽，而直接流至 A/O 系統，

將可降低酸化池的酸化程度，因而可以減少 NaOH 添加量。  

上述兩項措施於實行後，NaOH 的添加費用，立即由每 m3廢水新台幣 5 元

降至 2.5 元，效果相當令人滿意。  

5. 造紙廠製程如有採用熱分散法，則其生物池進流水溫度可高達 47℃，須裝設足

夠的冷卻水塔，將水溫降至 39℃以下，才不致傷害厭氧微生物的活性。  

6. 一般而言，造紙廢水在水量及水質方面變化均相當大，為避免對生物處理產生

急遽負荷而影響處理效率，則調勻池的設置是有其必要而不能省的項目。  

7. 將含高濃度硫化物的 UASB 流出水，部分繞流 A/O 系統的 A 池，直接進入曝

氣池，可迅速將硫化物予以氧化，有助於抑制硫絲狀菌的繁殖。  

8. 因本處理廠 UASB 流出水中，常含有大量還原性的硫化物，會在 A/O 曝氣池

內，消耗大量的溶解氧，使曝氣池內的 DO 大幅降低，造成硫絲狀菌繁殖的有

利環境，需增設兩台各 50 HP 的曝氣鼓風機，以增加曝氣池的曝氣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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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活性污泥不宜用含有高濃度硫酸鹽的廢水來培養及馴養，以免產生凝聚性與沉

降性不佳的污泥。  

10. 對於沉降性不佳的活性污泥，可於曝氣池出口處，添加 polymer，將有助於提

昇其沉降性。  

11. 針對活性污泥法而言，為解決水質水量超負荷問題，治標但頗有效的方法是增

加 MLSS 濃度，降低 F/M 比值；但治本之道，還是設置調勻池，以降低廢水水

質水量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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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討論有關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在國內的訂定以及施行的狀況。除

了介紹容許增量限值的管制原理以及各種應用的場合之外，也針對這個制度在國

內的推動來討論本項管制策略在施行時各欄單位應注意的地方，其中包括：技術

顧問機構與環保機關的角色分工、提出審查的程序與實質審查之內容、以及推動

此一制度所必須建立的各種相關配套措施，包括積極推動空氣品質模式認可制度

與儘速建置空氣品質標準數據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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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是現階段環保署正推動的政策，這個政策的目的為使

空氣污染總量管制的工作，更清楚地使用科學的工具衡量出來。為了使這個制度

的基本精神與其成效能透過有效的執行來落實，本研究乃針對空氣污染容許增量

限值訂定的基本精神與實施上應該注意的地方加以檢討，期能透過本文的說明使

這個制度的內涵能為更多人所瞭解。  

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的規定，源自於美國聯邦環保法規對空氣品質嚴重惡化

防止(Prevention of Significance of Deteoriorization, PSD)的經驗(Thomas，1990) (陳王

琨，民國 92 年 a, b)。關於推動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在國內實施的研究，已有許多

相關的文獻，其中大多數為環保署委託計畫研究，包括大台北高雄地區空氣污染源

規劃及減量計畫(環保署，1990)、北中南高地區空氣污染源規劃及減量計畫(環保署，

1983)、各縣市空氣品質維護及管理計畫(施信民，民國 91 年)(陳淨修等，1994)等。 

雖然過去已經有了相當多的國內外文獻以及學理來支持這個制度的施行

(Cynthia et al, 1990) (Boubel,1994) (Reitze,1991) (Skillern,1990) (黃與陳，1994)，然

而國內的情形特殊，例如：面積狹小、地形複雜、人口密度極大，這些都使實施

這個制度所要求的精確程度要求相對地提高，也因此而增加了實施這個制度的難

度。  

為了因應國情不同，國內在引入此制度時，曾進行相關修正與調查，再根據

這些的結果提出可採行的方案(陳王琨等，1993)。然而不論是引用國外的方法或是

國內自行改良的制度，在實行之初，可能會發生一些始料未及的狀況，這些狀況

是否會影響到這個制度的推動或是妨礙到它實施的基本精神，是值得相關主管機

關與從業人員關心的。因此，本文乃針對現階段推動該政策可能產生的種種問題

提出討論，並提出解決的對策與方法。包括審查表格的設計、技術顧問機構的專

業參與、以及地方環保主管機關應有的作業程序等。透過本文的討論，也可以提

供相關人員在處理有關個案時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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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管制的基本理論 

2.1 數學模型 
假設在環境中的背景濃度為 Cb，因為空氣污染源的排放而增加的濃度為 Ci，

而空氣品質濃度標準為 Cs，那麼在上述三者之間應該有以下的關係：  

Ci ≤ Cs－Cb   (1) 

上式代表因為空氣污染源排放所增加的污染濃度增量，不應大於空氣品質標

準與現在的背景空氣品質濃度之差值。  

2.2 容許增量限值的管制理論  
上述的方程式提供了我們對空氣污染的管制概念，所有的管制機制應該朝著

這三個量的相對關係來設計，即排放出來的污染物與背景濃度的和不應該超過空

氣品質標準。  

令  

Ci =γ (Cs －  Cb)  (2) 
上式中，γ為管制係數，代表在不超過空氣品質標準的情形下，環保主管機

關允許空氣資源做的管制程度，其值介於 0 到 1 之間。  

我國的容許增量限值在設計之時對於以上三個量的相互變動即已做了相當週

全的考量，因此法規中允許對三個量以係數γ值加以調整，使環保主管機關能針

對實際的狀況採取更為靈活的管制政策(黃與陳、1994)(梁與陳、1993)。  

2.2.1 關於空氣品質標準  

空氣品質標準 Cs是保護人體健康的最低要求。各種防制空氣污染的策略均需

以此為目標。它是各個州（或縣市）判斷要不要對該地採取較嚴格或較寬鬆的管

制策略的依據，理論上每個州（或縣市）都必須要達到空氣品質標準，但是實際

上卻有許多達不到的地方。如何讓達到空氣品質的地方其空氣品質不降低，而超

過標準的地方能夠在下一個年度達到標準則是空氣品質管理計畫中所要努力的地

方。  

在美國的清淨空氣法案中要求政府必須要制定出空氣品質標準，因此各個州

必須以此為準提出是否達到空氣品質標準的報告，以及準備採取的管制行動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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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州的空氣品質達到標準。  

2.2.2 關於背景濃度之訂定  

決定採取何種管制策略與現在的空氣品質背景濃度有很大的關係，如果現在

的背景濃度空氣品質良好，當然不需採取太大的管制動作，如果背景濃度空氣品

質不好，就必須要對污染源的排放進行管制，接下來的問題是：要如何來決定這

個地方的空氣品質背景濃度？由於空氣是流動的，要以什麼地方或什麼時候來做

空氣品質的代表，都會有不同的看法，因此在訂定一個地方的空氣品質標準之時，

必須要提出在統計上的可被人信服的計算結果出來。  

2.2.3 關於空氣污染容許增量  

美國環保署對於空氣污染容許增量的規定，早在清淨空氣法案中即有明定。

在其條文中已明白說明對於已達空氣品質標準地區與未達空氣品質標準地區的空

氣污染容許增量之相關規定(Novis, et al, 1994)，且明白指出容許增量必須以美國

環保署所公告的建議模式作為評估計算的工具。  

2.2.4 關於管制係數的擬定  

為了達到空氣品質標準，可以有不同的選擇，美國聯邦環保署允許各州依其

自身狀況提出各種不同的策略 (BNA, 1991)，讓各州依其財政狀況提出最佳的策

略。我國的容許增量限值法規中已經規定了各個管制係數，唯至目前為止此一係

數之值仍為環保署統一規定，各個縣市仍尚未有提出更嚴格的標準的案例。  

2.3 容許增量限值管制的應用場合  

國內對於空氣污染源排放的管制，主要的法源依據來自於空氣污染防制法的

規定，對於空氣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部份，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六條規定：在二

級防制區內，新增或變更之固定污染源污染量達一定規模者，其污染物排放量，

須經模式模擬證明不超過污染源所在地之防制區及空氣品質同受影響之鄰近防制

區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在三級防制區內，新增或變更之固定污染源污染量達一

定規模者，應採用最佳可行控制技術，且其污染物排放量經模式模擬證明不超過

污染源所在地之防制區及空氣品質同受影響之鄰近防制區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

另在第八條則規定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總量管制區，新設或變更之固定污染源污

染物排放量達一定規模者，須經模式模擬證明不超過該區之污染物容許增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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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並規定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環保署，民國

91 年)。  

我國的容許增量限值法規已經環保署正式公告，因此它的應用範圍十分廣

泛，包括空氣品質管理計畫、環境影響評估、空氣污染源排放許可、以及區域空

氣污染減量計畫等。  

2.4 關於國內外模式模擬申請及審查相關之法規與文獻  

行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模式支援中心就本制度在國內外的相關文獻進行整

理，包括國內外之相關法規以及審查作業之文獻，如表 1 所示：  

表 1  目前國內外有關模式模擬之相關文獻  

類別 文獻名稱 主要相關內容 

「直轄市、縣(市)各級空氣污染防制區」(環
保署，91 年 11月 13日公告)(行政院環保署，
民國 91 年) 

劃定直轄市、縣(市)各級空氣污染防制區、適用範圍。 

「新增(設)或變更固定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

量規模」(環保署，91 年 10月 30日公告) (行
政院環保署，民國 91 年) 

新增(設)或變更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量規模、既存固定污染源

年排放量規模變更。 

「空氣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環保署，91 年

12月 26日公告) (行政院環保署，民國 91 年) 
各防制區之容許增量限值、同一公私場所同年累計新增或變更二

個以上之固定污染源之相關規定、模擬範圍跨不同防制區之規

定。 
「空氣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之各縣市空氣品

質容許背景值及容許增量限值(環保署，92 年

公佈) (行政院環保署，民國 92 年) 

各縣市空氣品質背景值及容許增量限值。 

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環保署，92 年 12月
25日公告修正) (行政院環保署，民國 92 年) 

適用對象、模式類型與使用時機、模式模擬而用相關資料規定、

排放量計算規定、模擬結果輸出內容、公私場所應檢具申請文

件、已完成環評審查之規定。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訓練教材第二版—空
氣污染總量管制制度(環保署訓練所) (行政院
環保署，民國 89 年) 

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及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之遵循作業，包含

審查作業分工、模式模擬審查流程、容許增量限值審查、相關表

單則有初審意見表、複審審查意見表。 
空氣品質模式模擬審查結果簡報(中鼎公
司，92 年 11月 20日) 

PSD 模擬流程審查重點說明，包含作業分工、模式模擬申請資

料、申請提報文件表格、模式,模擬審查流程、模式模擬作業審

查重點、初審審查意見表、複審審查意見表、ISC3 輸入檔符號
說明、ISC3輸出檔符號說明。 

 
 
 
 
 
 
國 

 
 
 
 
 
 
 
 
內 

固定污染源模式模擬與容許增量許可審查技

術教育訓練教材(元科、92 年 6月 9日) 
1.模式模擬結果及容許增量審查作業程序、包含法源、作業程

序、應檢具文件、審查重點、審查表單。 
2. ISC模式使用與審查事項說明，包含輸入檔及輸出檔說明。 

Air Quality Modeling Guidelines (TNRCC) 模式模擬相關指引及對應文件表單。 

Air Quality Modeling Guidelines 
Checklist(TNRCC) 

許可模式提報文件對照表。 

 
 
國 

 
 Modeling Request Guidance (TNRCC) 需要模式模擬判斷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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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AQMP 1-Hour Ozone Modeling Protocol (民國
90 年) (AQMD) 

模式選擇、事件日、網格、氣象、排放量等相關參數說明。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模式支援中心，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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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容許增量限值施行的相關措施與程序 

3.1 程序審查的必要文件  

為了達到有效的審查，先以程序審查來做初步的篩選是有必要的，程序審查

應屬各個縣市環保局的權責，在程序審查中提出了各種必要的文件讓環保人員很

快地完成審查的工作。  

3.1.1 模式模擬查核表  

表 2 為對於各個個案的程序審查之主要查核表格內容，這個審查表中規定了

申請單位、模擬地區以及所使用的模式。  

表 2  容許增量限值及環境影響評估模式模擬查核申請表  

1.申請日期： 

2.申請單位： 

3.聯絡人及電話： 

4.申請案名稱： 

5.模式名稱： 

6.是否為已獲認可模式：  □是    □否 
7.模擬範圍  □北部地區  □中部地區  □雲嘉南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其他              
8.模擬之污染物種  □SOx  □NOx  □PM10  □NMHC  □O3  □衍生性懸浮微粒 

□其他              
9.模式類型  □高斯擴散模式       □軌跡模式        □網格模式 

10.模式模擬用途  □容許增量限值模擬  □環境影響評估  □其他                  

11.是否檢附模式模擬文書資料：   □是      □否 

12.提報之電腦檔案   
  □模式輸入檔案    檔案數：                      檔案名稱：                
  □模式輸出檔案    檔案數：                      檔案名稱：                
  □氣象資料檔案    檔案數：                      檔案名稱：                
  □地形資料檔案    檔案數：                      檔案名稱：                
  □模式執行檔案    檔案數：                      檔案名稱：                
  □模擬結果分析檔案檔案數：                      檔案名稱：                
  □其他資料檔案    檔案數：                      檔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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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模式模擬申請資料檢核表  

模式模擬申請資料檢核表提供審查人一個快速審核的表單，申請者必須提出

各種足以驗證其結果的表單結檔案給審查者做進一步的實質審查。  

 

表 3  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申請資料檢核表  

項次 資 料名稱 資    料    內     容 頁次 

一 文書申請資料 

□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申請資料檢核表 

□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申請表 

□模式資料使用摘要表 

□模式參數設定表 

□排放口相關資料-新設及變更污染源 

□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結果摘要表 

□1/25000地形圖 

 

二 
模擬結果分析

說明文書資料 □模擬結果分析說明資料  

三 電腦檔案資料 

□模式輸入檔案  個數：      檔案名稱：          

□模式輸出檔案  個數：      檔案名稱：          

□氣象資料檔案  個數：      檔案名稱：          

□地形資料檔案  個數：      檔案名稱：          

□模式執行檔案  個數：      檔案名稱：          

□模擬結果分析檔案     個數：      檔案名稱：   

□其他資料檔案   個數：      檔案名稱：         

 

 

 

3.1.3 文件完整性審查表  

程序審查中對文件的完整性進行審查。申請者必須提出包括文書申請資料、

模擬結果分析文書說明資料、以及電腦檔案資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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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申請文件完整性審查表(初審)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模式名稱： 

案例編號：                                           日期：               
完整性 

項次 資料名稱 資料內容 
全 缺

不需 
提報 

一 文書申請資

料 

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申請資料檢核表 
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申請表 
模式資料使用摘要表 
模式參數設定摘要表 
排放口相關資料-新設及變更污染源 
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結果摘要表 
1/25000地形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模擬結果分

析說明文書

資料 
模擬結果分析說明資料 □ □ □ 

三 電腦檔案資

料 

模式輸入檔案 

模式輸出檔案 

氣象資料檔案 

地形資料檔案 

模式執行檔案 

模擬結果分析檔案 

其他資料檔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模式實際執

行測試 

以模式模擬申請所提報輸入檔案、氣象檔案、地形

檔案等資料實際帶入程式執行之輸出結果內容與

模式模擬申請提報之輸出檔案內容之一致性 

□

 

 

□

 

 

□ 

 

 
五、審查意見彙整說明： 

審查結果：□通過     □不通過     □退補件  

                                                   審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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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實質審查的必要文件  

由於空氣品質模式模擬的過程十分繁瑣，因此審查者必須對各個模擬的過程

進行審質的審核，設計一個可以進行實質審核的表單是相當必要。以下是各個實

質審查的表單。  

3.2.1 實質審查內容  

表 5 是對於容許增量限值的模擬申請表，以及對於容許增量限值的實質審查

內容。  

表 5  容許增量限值模擬申請表 

1.基本資料 
管制編號：                                 縣市別：                       
公私場所名稱：                                                            
地址：                                                                    
負責人：                                電話：                       
連絡人：                          連絡人電話：                       

2.模式類型：□高斯擴散模式  □軌跡模式  □網格模式 
3.模式名稱： 
4.是否為已獲認可之空氣品質模式：    □是       □否 
5.模式特性說明：(請說明模式之理論基礎及運用時機等) 
6.污染源所座落之空品區 
□北部   □竹苗   □中部   □雲嘉南   □高屏   □宜蘭    □花東 

7.模擬之污染物種： 
□SO2  □NO2  □PM10  □NMHC □O3  □衍生性懸浮微粒 □其他______________ 

8.模式中有無光化學機制： 
□有，請說明                                   □否 

9.模式中有無考慮地形機制：□有   □否 
10.模式參數應採用設定類型： 
□都市型    □鄉村郊區型 

11.氣象環境因子的考量項目： 
□混合層高度  □溫度  □壓力  □濕度  □風向  □風速  □穩定度  □沉降參數 
□摩擦速度  □其他                                               

12.模擬範圍是否照模式模擬規範之規定： 
□是        □否，請說明                                         

13.模擬參數的設定,是否照模擬規範之規定： 
□是        □否，請說明                                         

14.模擬案例：(請說明，包括氣象資料、排放量資料及模擬案例) 
15.請檢附模式模擬範圍之 1/25000地形圖，並標示模擬範圍、模式模擬污染源及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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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敏感受體點位置 

3.2.2 模式資料使用摘要表 

為了使審查者掌握模擬時的各個參數設定，在表 6 中列出了模式資料使用摘

要表，其中包括模擬範圍設定、模擬期程、氣象資料的來源、排放資料的來源、

地形資料的來源、以及這些資料使用的設定方式等。  

表 6  模式資料使用摘要表 
1.模擬範圍設定(請以 UTM座標標示，單位為 km) 
□採單一網格系統 

    東西向範圍：            南北向範圍：           格點間距：             
□分粗、細網格兩種系統： 

    粗網格系統 
東西向範圍：            南北向範圍：           格點間距：             
細網格系統 

    東西向範圍：            南北向範圍：           格點間距：             
□其他  請說明：                                                         

2.模擬期程 
  原生性污染物：     □採案例日     □一年     □一年以上                   
  臭氧：             □採案例日     □一年     □一年以上 
  衍生性懸浮微粒：   □採案例日     □一年     □一年以上 
3.氣象資料 
  地面氣象資料來源(單位)：                           
  地面氣象測站名稱：                              使用年份：                
  探空氣象資料來源(單位)：                           
  探空氣象測站名稱：                              使用年份：                
4.排放資料 
  資料來源(單位)：                            
  資料名稱：                                      資料年份：                
5.地形資料 
  資料來源(單位)：                           
  資料名稱：                                      資料年份：                
6.資料使用設定方式 
  使用公告指定之模擬範圍：           □是  □否 
  使用公告指定之水平網格尺寸：       □是  □否 
  使用公告指定之垂直結構：           □是  □否 
  使用公告指定之污染案例：           □是  □否 
  使用公告指定之排放量資料：         □是  □否 
  使用指定氣象模式產生之氣象資料：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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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指定之邊界與初始條件：         □是  □否 

3.2.3 模式參數設定表  

模式計算時必須做各種參數的設定，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中對各個參數如

何設定有詳細的說明，實質審查時必須仔細地查核各參數是否依規定以當地的條

件來輸入。表 7 中列出 ISCST3 的模式參數設定表以供審查者查核之用。  

表 7  模式參數設定表(以 ISC ST3 為例) 

參數名稱 輸入值(或文字) 單位 參數功能說明 

MODELOPT (CO)    

AVERAGE (CO)    

POLLUTID (CO)    

TERRHGTS (CO)    

FLAGPOLE (CO)    

RUNORNOT (CO)    

EVENTFIL (CO)    

ERRORFIL (CO)    

INPUTFIL (ME)    

ANEMHGT (ME)    

SURFDATA (ME)    

UAIRDATA (ME)    

DAYRANGE (ME)    

INPUTFIL (TG)    

LOCATION (TG)    

MAXTABLE (OU)    

MAXIFILE (OU)    

RECTABLE (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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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TFILE (OU)    

3.2.4 排放口相關資料表  

對於新設及變更的污染源，它的排放口相關資料是實質審核的主要依據，因

此在實質審核的表單中將它列入，如表 8 所示。  

表 8  排放口相關資料－新設及變更污染源  

排放口編號

或逸散污染

源編號 

UTME 
 

(km) 

UTMN 
 

(km) 

地形 
高度 
(m) 

污染物

排放速率

(g/s) 

排放口

內徑 
(m) 

排氣

速度

(m/s)

排放

溫度

(°K)

排放 
高度 
(m) 

         

 

3.2.5 模擬結果摘要表  

模式模擬結果摘要表提供了審查者一個瞭解全盤模擬過程的機會，如表 9 所

示的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結果摘要表，其中包括了污染源所在位置所屬防制區

種類、法規規定應符合之容許增量限值、主管機關公告之空氣品質背景值(Cb)、模

式模擬結果、以及模擬結果分析的說明資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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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結果摘要表 

1.污染源所在位置所屬防制區種類 
□一級防制區   □二級防制區/符合標準之總量管制區   □三級防制區 

2.法規規定應符合之容許增量限值 

  總懸浮微粒值(TSP) 二十四小時值：         µg/m3 

  懸浮微粒(PM10) 年平均值：        µg/m3  日平均值：        µg/m3 

  二氧化硫(SO2) 年平均值：     ppb 日平均值：     ppb  小時平均值：      ppb 

  二氧化氮(NO2)年平均值：        ppb    小時平均值：        ppb 

  臭氧(O3)  八小時平均值：       ppb    小時平均值：        ppb 

3.主管機關公告之空氣品質背景值(Cb) 
  PM10日平均第八大值：             µg/m3 
  SO2小時第八大值：                ppb 
  SO2小時第八大值：                ppb 
  O3小時第八大值：                 ppb 

4.模式模擬結果 
  各受體點、軌跡線或網格點中之最大空氣污染物濃度增量： 
  □總懸浮微粒值(TSP) 二十四小時值：            µg/m3 
    最大增量發生處座標(km)： utme：             utmn：               
  □懸浮微粒(PM10)年平均值：         µg/m3  日平均值：         µg/m3 
    年平均值最大增量發生處座標(km)：utme：          utmn：              
    日平均值最大增量發生處座標(km)：utme：          utmn：              
  □二氧化硫(SO2)年平均值：   ppb 日平均值：      ppb  小時平均值：      ppb 
    年平均值最大增量發生處座標(km)：utme：          utmn：              
    日平均值最大增量發生處座標(km)：utme：          utmn：              
    小時平均值最大增量發生處座標(km)：utme：        utmn：              
  □二氧化氮(NO2)年平均值：       ppb   小時平均值：       ppb 
    年平均值最大增量發生處座標(km)：utme：            utmn：              
    小時平均值最大增量發生處座標(km)：utme：          utmn：              
  □臭氧(O3)八小時平均值：        ppb   小時平均值：         ppb 
    八小時平均值最大增量發生處座標(km)：utme：        utmn：             
    小時平均值最大增量發生處座標(km)：utme：          utmn：             

5.請檢附模擬結果分析說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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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容許增量限值在國內施行結果之檢討 

4.1 施行內容  

行政院環保署於民國 92 年 1 月 1 日開始實施「空氣品質模擬規範」，以及「空

氣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行政院環保署，民國 91 年)。這個規範規定了在進行空

氣品質模式模擬時的必要程序。以下針對增量限值的規定在施行上，可否順利地

執行進行討論。為了確保業者提出的文書是依照空氣品質模擬規範來進行，在審

查時必須依照規範的精神設定必要的審查程序，包括程序的審查以及實質的審查

等。設定程序審查與實質審查的規則，須要制式的文件提供給審查者做為審查之

依據，研究中以空氣品質模擬規範之內容來設計各種簡潔的審查表格提供審查人

員審核。  

4.2 個案探討  

表 10 所示是環保署所公佈的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之標準(行政院環保署，

民國 91 年)，這個標準規定了國內三個不同等級的空氣污染防制區的容許增量限

值。對這三種不同防制區的處理方式均須依上述的標準來執行。  

表 10  實施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的標準(行政院環保署，民國 91 年) 

項            目 一級防制區
二級防制區\符合標準之

總量管制區 三級防制區 

總懸浮微粒

(TSP) (µg/m3) 
二十四小時值 63 63 63 

年平均值 1.3 0.25 (Cs-Cb) 2 懸浮微粒

(PM10) (µg/m3) 日平均值 3 0.50 (Cs-Cb) 4 
年平均值 0.6 0.03 (Cs-Cb) 1 
日平均值 2 0.10 (Cs-Cb) 3 

二氧化硫(SO2) 
(ppb) 

小時平均值 5 0.25 (Cs-Cb) 8 
年平均值 1 0.05 (Cs-Cb) 2 二氧化氮(NO2) 

(ppb) 小時平均值 5 0.25 (Cs-Cb) 8 
八小時平均值 1.2 0.25 (Cs-Cb) 2 臭氧(O3) 

(ppb) 小時平均值 3 0.50 (Cs-Cb) 4 
備註：二級防制區或符合標準之總量管制區其限值計算結果小於三級防制區時，以三級

防制區之限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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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空氣品質標準，其中懸浮微粒為日平均值，其餘污染物為小時平均值。 
Cb：空氣品質標準值。 

為了確保經過審核結果的案例確實符合空氣品質模擬規範的精神，因此就本

年度的案例中取出了本年度所提出的個案來重新複核，並將複核結果整理做為改

進審核機制的依據。  

4.3 在不同場合應用之討論 

4.3.1 應用於空氣污染總量管制  

總量管制是對資源分配做最有效利用的管理方式。國內外推動空氣品質管理

的主要依據是空氣污染防制的相關法規，在美國是 Clean Air Act，在台灣則是空

氣污染防制法，根據這個空氣品質管理的母法，制定了空氣品質標準（Air Quality 

Standard），做為保護民眾身體健康的主要基準。施行空氣品質管理在美國主要是

以各州政府所訂定的執行計畫（State Implement Plan, SIP），以保證該州的空氣品

質能得到良好的改善與維護。台灣效法美國施行這個制度以來，也以各個縣市為

單位，提出了各縣市的空氣品質管理計畫，成為各個縣市空氣品質管理的最上位

計畫。這些相關的法規與計畫報告都是我們在檢討空氣污染總量管制成效的主要

依據。容許增量限值的提出，除了可以進一步對空氣品質的嚴重惡化形成做防止

之外，透過管制係數的調整，也可提供了環保人員一個總量管制的良方。 

4.3.2 應用於空氣品質管理計畫  

由於空氣品質管理計畫是系統性地對空氣品質實行管理的方法，在美國首先

實施，並且在施行的過程中做了許多的改進，現在已被公認是提供空氣品質最佳

管制策略的良方。  

台灣在九○年代引入了空氣品質管理計畫，伴隨著空氣污染防制法的施行，

已經在全國各個縣市推動空氣品質管理計畫，成為空氣污染防制的最上位計畫。

由最早的學術單位所做的示範計畫，而至後來由美國顧問公司所提供的執行經

驗，再到國內顧問公司自行規劃施行，這其中的規劃過程中都必須使用到空氣品

質模式來做定量的分析。容許增量限值的實施對於空氣品質管理計畫的落實有正

面的效果，它可以使各縣市的空氣品質管理有了定量的依據。  

4.3.3 應用於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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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環境影響評估制度中，對於影響空氣品質重大的個案在審查時，均會

要求業者提出空氣品質模擬的結果以做為審查之依據。在沒有訂定容許增量限值

的情形下，審查委員必須個別對送審案件做出可與否的決定，由於沒有客觀的依

據，有的個案可以得到較多的空氣資源，有的個案僅能得到一小部份的核可數量。

訂定容許增量限值提供了審查者一個客觀判定的標準，這個標準透過管制係數讓

空氣資源得到合理的分配，也讓審查委員得以依據此一標準對業者所提出的模擬

結果做出通過與否的決定。  

4.3.4 應用於空氣污染源排放許可  

對於新污染源的管制是透過審核的程序來完成。在固定污染源之設置與變更

許可申請過程中，必須使用空氣品質模式評估所排放的空氣污染物是否符合空氣

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之規定。可否通過審核要看當地的狀況，並且必須提出一連

串的污染源排放檢測以及空氣品質模擬。因此空氣品質模式之選用、使用之程序

以及其性能，必須事前予以規範及測試，以確保模式模擬結果之可信賴度。而最

後則是以其模擬數值是否能符合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來決定。  

4.3.5 應用於區域空氣污染減量計畫  

污染排放減量之訂定是總量管制工作中最具挑戰性的工作。污染排放減量是

空氣品質管理的執行行動，因此訂定排放減量是空氣品質管理計畫中的一個關鍵

性決定，減量的多寡會影響到執行的經費與工業界的生產產能，所以在訂定污染

排放減量時也必須要有連帶的經濟成本分析的結果提出。而區域總量管制也是一

個事前預防的控制策略，為了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制定適當的辦法，依空氣污染

物的特性、排放源規模的大小及影響之距離範圍，將適用之空氣品質模式予以分

類，界定其必備之機制、能力與模式基本功能，並確認模式可以使用的恰當時機，

以及模式認可的審查內容與相關程序。  

4.4 本制度推動以來的案例及所面臨之問題  

4.4.1 實施本制度以來申請的案例  

本制度自實施以來，環保署收集 92 年度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審查案之資

料，由收集之結果來看，92 年度申請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之審查案僅有五件，

其相關資料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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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民國 92 年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申請案資料統計表  

公私場所名稱 使用模式名稱 模擬污染物種 

台灣康寧 ISCST3 NO2 

麥寮 TDI廠(南亞) ISCST3 TSP、SO2、NO2 

台化合成酚廠 ISCST3 TSP、SO2、NO2 

台玻鹿港廠 ISCST3 NO2 

台塑石化麥寮一廠 TAQM O3、TSP 

 

由上述資料可知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審查案仍以使用 ISC ST3 模式為主，

而使用 TAQM 模式者僅一件，此跟設廠之規模及其產生之污染排放量、污染物種

類有很大關係，未來隨著經濟成長狀況之改變，新設廠進行模式模擬時使用其他

種模式諸如軌跡模式或是網格模式者也將會增多。  

4.4.2 實施本制度以來的相關問題  

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申請資料，在這些案例中可以看出呈現了以下的這些

問題，分述如下。  

1. 部份申請案中雖檢附模式輸入，輸出及氣象資料等電子檔，然而卻缺模式模擬

過程、結果之說明檔，或者僅將模擬結果簡略說明，無法有效說明整體作業過

程。  

2. 部份申請案所採用之污染源、受體點之位置座標為相對座標，無法明確標示位

置，建議後續採用 UTM 座標或經緯座標。  

3. 部份申請案並未依照模式模擬規範之規定進行模擬，因此針對這些申請者建議

應加強輔導說明。  

4.4.3 民國 92 年各申請案的符合率之分析  

民國 92 年各申請案，以其中的二個案件來說明其符合規定的情形，如表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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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民國 92 年各容許增量限值申請案審查後的符合規定情形  

擴建後模式模擬增量限值
項目 

南亞 TDI廠 台化合成酚廠

容許增量 
限  值 備註 

年平均值 0.6 0.17 6.7 0.03 (Cs-Cb) 

日平均值 3.5 0.95 22.4 0.10 (Cs-Cb) 
二氧化碳

(ppb) 
小時平均值 13.9 5.85 56 0.25 (Cs-Cb) 

年平均值 1.5 0.5 9.8 0.05 (Cs-Cb) 二氧化氮

(ppb) 小時平均值 39.3 17.5 48.8 0.25 (Cs-Cb) 

年平均值 0.3 0.15 2 2 (三級防制區) 懸浮微粒 
(微克/Nm3) 24小時值 1.9 0.82 4 4 (三級防制區) 

 

由上表可以看出，以上二廠均能符合容許增量限值之要求，而就 92 年度所申

請的五個案件來分析，除了台灣康寧公司未附說明資料及台玻公司必須再加以驗

證之外，均能符合容許增量限值之規定。  

4.5 關於實施成果的建議  

4.5.1 顧問機構與環保機關的角色與任務之思考  

在進入了以科學工具為審查依據之時，專業的能力佔了很大的部份，因此將

這部份的工作轉移或委託由具有這方面能力的顧問機構來辦理，是對國內有限的

環保專業人力資源有效利用的方式。例如為了要確實審查空氣污染源的排放許

可，未來在審查容許增量之時，在程序審查部份即可由環保局的人員來審查以掌

握時效，而在實質審查部份則可委託由專業的顧問機構來辦理，如此更可以達到

專業審查的要求(曠永銓，民國 91 年)。  

4.5.2 對於縣市空氣品質管理計畫的成效考核  

目前對於各個縣市的空氣品質管理計畫的考核可以用空氣品質的變化來做成

效之依據，且應如環境影響評估的個案一樣，個別地做追蹤。對於每一個空氣品

質管理計畫中所列出的可達成的改善項目，都要一一檢視，才能確定前一個年度

所列出的項目是否確實。在落實了各縣市空氣品質管理計畫的考核之後，可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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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各個縣市空氣品質管理計畫執行的成效，來決定下一個年度的管制策略，以空

氣品質容許增量限值而言，各個縣市在每個年度都應該對管制係數提出檢討，依

該縣市的空氣污染總量的多寡來調整新的管制係數(劉國棟等，1993)。  

4.5.3 對於工廠或業主的輔導建議  

目前工廠在申請排放許可之時，大多委由環境工程技師或顧問公司進行簽

證。由於空氣品質模擬的過程有一定的複雜性，因此在專業分工的原則下，建議

交給有技術能力的技術顧問機構或技師事務所來進行是較恰當的方式。  

目前在模擬時必須要採用認可的模式，因此業主在委辦計畫之時，應要求承

辦單位具有使用環保署認可模式的能力。如果打算使用尚未經環保署所認可的模

式，則亦應要求承辦單位儘早辦理模式認可，以免耽誤審查的時效。  

4.6 推動此一制度相對應有的配套措施  

4.6.1 積極推動空氣品質模式認可制度  

使用空氣品質模式做為環境模擬工具的實際層面上。必須考量國內地形與氣

象特性均與美國有很大的差異，所以雖然在立法的精神上師法美國，但所使用的

空氣品質模式卻必須有本土化的參數。由於台灣地理狀況極為複雜，不論使用何

種空氣品質模式都值得深入討論。  

雖然環境影響評估過程中均規定申請者必須提出以空氣污染擴散模式來證明

的規定，但實際執行上仍然停留在依個案審查的情況，沒有一個大家公認的尺度。

而為了規範新 (設 )或變更固定污染源容許增量限值評估作業流程中所使用之空氣

品質模式符合一定之性能標準且能正確使用，也必須制定一個空氣品質模式的認

可辦法，來做為空氣品質模式之性能與其模擬能力認可之依據。模式認可制度是

國內討論多年的共同結論，配合著這個制度的實施，將會使國內的空氣品質管理

更具成效。  

依據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第二項所述，各類型認可模式及適用條件由中央

主管機關另行公告之，現今環保署已經制定了認可模式的法規，其目的主要在規

範此公告之前置作業方式與相關程序，包括法源依據，空氣品質模式之類型，採

用非公告之模式進行模擬者應檢附之申請文件，應採用各類型模式模擬之條件及

對象，資料使用來源及順序，排放速率計算方式，模式模擬應檢具之申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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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重複模擬之規定，以及施行之日期等。  

4.6.2 儘速建置空氣品質標準數據庫  

區域內的空氣污染來自何處，必須要有精確的調查，這也是空氣品質管理計

畫中最繁重的工作。精密的調查是必要的，調查工作必須持續進行，並且透過資

料庫的方式累積調查的成果。在「空氣品質模式認可要點」(行政院環保署，民國

92 年)中提出了建立「空氣品質標準數據庫」的重要概念，以此做為模式驗證的主

要數據庫，其中除了有環保署的資料之外，也包括了定期進行的氣象密集觀測的

結果。  

五、結論 

本文討論有關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的基本原理及在國內施行的主要重點。

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是國外在實施空氣品質管理中的一個很重要的措施，在引

入國內的實施之際，有許多的學者專家分別從不同的層面為這個制度本土化做了

相當多的修正，本文則更深入地討論它的施行與應用場合，以及各環保機關與技

術顧問機構之專業分工，期能使這個制度的施行能夠更為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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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再利用促進委員會委員  

專題介紹 

本期專題「資源化再利用」係由本人負責邀稿，本人從事資源化再利用之

教學研究與實務輔導評鑑具多年經驗，並擔任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再利用

促進委員會委員，對資源化再利用技術及未來發展趨勢具有相當程度瞭解，特藉

本次專題，邀請環保署廢管處陳處長雄文、台灣綠色生產力基金會余副執行長騰

耀、李教授清華、施教授勵行及本人等，收集國內外資料，報導資源化再利用及

發展趨勢，以饗讀者。 

資源回收最高境界為零廢棄，為達到永續發展，創造三重盈餘（環境、經

濟、社會三層面均受益）及三生一體（生產、生活、生態）之配套措施，期能以

更少資源生產更多的產品，以減少對地球有限資源之消耗。現階段國內積極推廣

之零廢棄物並非無法達成，主要方法係將錯置資源(廢棄物)還原於正確位置，因

此資源回收與工業生態則扮演著關鍵角色。國內已成立四座環保科技園區，環保

署廢管處陳處長雄文等人於其報導中有詳細之說明。台灣綠色生產力基金會余副

執行長騰耀則以其豐富經歷與專業，報導國內資源化再利用現況與趨勢，內容包

含相關法令、管理制度及資源化產業發展策略與趨勢等，另由於國內液晶顯示器

銷售量十分可觀，相對亦產生許多廢棄物或副產品，因此李教授清華等人列出廢

液晶顯示器可行之處理技術，並提供回收再利用可行方案，而施教授勵行等人則

介紹重金屬污泥資源化技術，以最佳可行技術（BAT）及層級分析法（AHP）架

構出技術潛力之評估方法，並以電路板業產生之重金屬污泥作為範例進行分析。 

資源化再利用技術日新月異，如能妥為應用，對工業之生態化極有助益，

除可提昇人類文明生活層次外，更有利於生態環境之永續發展。茲於本刊付梓之

際，聊綴數語，以勵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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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環保科技園區推動現況與展望 

陳雄文*、謝燕儒**、陳峻明*** 

 

摘  要 

環保署基於國內資源物質的循環再利用仍有很大的空間、國際間基於永續發

展目標，及建立循環型社會體系的趨勢蓬勃發展、環保服務市場產值高成長快速，

以及我國環保產業進口依賴度相當高，有必要自我提昇技術水平，以達成自給自

足等因素，積極推動環保科技園區的規劃興建。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於民國 91

年 9 月經行政院核定後，環保署已於民國 92 年 3 月及民國 93 年 3 月先後選定高

雄縣、花蓮縣、桃園縣以及台南縣等 4 個園區推動本計畫。目前高雄環保科技園

區已經完成硬體建設，並經環保署核准 4 家廠商入區，其他 3 個園區也都積極規

劃興建中。本文特別介紹環保科技園區相關園區建設與城鄉建設規劃內容、優惠

措施、現況與展望，以供各界參考。  

 

 

 

 

【關鍵字】環保科技園區、生態化、永續發展  

*行政院環保署廢管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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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污染防治  第 91期(Jul. 2004) 83 

一、前    言 

根據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 92 年度各類事業廢棄物申報量統計數據，事

業廢棄物申報量總計約 1,341 萬公噸，較 91 年度成長 18％。其中再利用量達 946

萬公噸，佔總產出申報量 70％，剩餘 400 萬公噸採非再利用方式處理。此部分藉

由資源化技術提昇，仍深具資源再利用的潛力。  

所以，將資源物予以循環再利用仍有很大的空間，但國內由於缺乏產業循環

性的連結、並受回收再利用成本、技術與污染控制等因素限制，使得可循環再利

用的資源物無法妥善再利用，反而進入廢棄物處理體系，如此不僅造成資源物的

浪費，且增加大量的處理設施需求及處理費用，進而造成多重經濟損失，也不符

國家永續發展。  

近年來，國際間基於永續發展目標，及建立循環型社會體系的趨勢，世界各

國為推展此理念，均選擇適當區域來推動生態化「環保科技園區」。目前，除了

丹麥科倫德堡已自發性形成全球第一座資源／能源循環（生態化）工業區外，於

加拿大、南美洲、非洲、西班牙、荷蘭等歐洲國家亦已相繼設立類似的產業園區，

而與我國鄰近的日本更將零排放的概念進一步融入，並於民國 92 年成功完成 18

座生態化城市的計畫，堪為推動的典範。究其概念乃在於促進產業間投入與產出

面的關聯性連結，進而擴展至都市主要生活圈的連結，遠程目標為將產業發展融

入自然生態的循環體系當中。所以，生態化「環保科技園區」即基於此一概念所

建構，期能透過質量／能量平衡及循環再利用的觀點，連結園區內各產業的運作

以強化生產機能。並配合低污染排放目標的規劃，開創與自然共生的高品質生活

空間，進一步促進區域性的生態化理想，創造兼顧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一體

的願景。  

又依據歐盟的估計，全球 2001 年環境服務市場產值約為 2,800 億美元，年平

均成長率為 8％。我國環保產業進口依賴度約 56％，外貿依存度相當高。所以推

動環保工作既符合國際環保潮流，亦可符合國內的需求。  

基於上述因素，我國推動環保科技園區，希望促進再生資源回收再利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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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高級再生資源回收再利用技術及人才，激勵國內環保產業技術的研究創新與發

展，以進行產業循環型整合、清潔技術、資源再生技術提升與環保科技為主，選

定適當地區設置環保科技園區，引進先進技術、產業與研究發展機構，促進物質

循環利用，同時進行循環型永續生態城鄉建設。  

設置循環型「環保科技園區」，除了促進廢棄物的資源轉換再生利用外，也

可以帶動民間投資設廠，解決工業區閒置土地與失業率問題，並帶動新興環保產

業，以解決產業發展的困境，活絡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更因創造良好的投資

環境，吸引國際知名廠商來臺設廠，藉由技術交流合作以提昇國內環保產業的技

術能力，相對的亦可提升我國產業全球競爭力，創造綠色商機，進而落實國家永

續發展。  

總體來說，政府將投入 62 億元，分別於高雄縣、台南縣、桃園縣以及花蓮縣

設置 4 座總面積 123 公頃的循環型「環保科技園區」，妥善有效利用土地以活絡

現有工業區的閒置土地。藉著園區的設立，促進物質的循環永續利用，達到每年

300 萬公噸資源物料的回收再生目標，並進入社會循環再利用，達到減廢與生態循

環的目的。並加速民間投資，增加就業機會，促進地方發展、增加稅收及活絡財

政，創造兼具環境品質的社區總體經濟效益。  

同時利用計畫的推動促成具有生態資源循環的研發領域，引進國外先進環保

技術，並吸引國外廠商進駐園區。結合國內各研究機構，協助產業提昇環保技術

層次，輔導產業生態化，改善產業經營條件，以促進產業生態連結的形成，達成

資源循環與低污染排放目的，並帶動臺灣地區環保產業的發展，進而解決產業所

面臨的環保問題，創造循環型永續生態城鄉，提供國民優質生活環境。  

二、園區設置理念 

環保科技園區將建立完善的基礎設施、引進高級環保技術、設備製造、資源

化等產業及技術與研究人才入區，藉以促成產業間的生態化鏈結、使園區達到低

污染零排放的境界。同時藉由行政管理一元化措施，改善行政效率，服務企業，

並建立園區資訊公開透明化以促進環保產業的發展。此外將擴及周圍社區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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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配合區域市場機能，促使整個區域提升綠敷地率與資源回收率、節省水資

源與能源耗用等，達到循環型生態城鄉建設的目的，以解決相關的環保問題，促

成循環城鄉的建立，達到永續發展的目的。整個環保科技園區的設置理念如圖 1

所示。  

 

 

 

 

 

 

 

 

 

 

 

 

 

 

 

 

 

 

圖 1  環保科技園區設置理念  

三、環保科技園區推動模式 

環保科技園區的推動是結合環保署、縣市政府與民間廠商共同努力來完成。

環保署、主辦機構（縣市政府）與廠商及研究機構等三方面應負責配合的重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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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大體如下：  

環保署主要工作為政策的擬定，提供主辦單位與進駐廠商與研究機構經濟上

的協助與誘因，協助主辦單位規劃引進產業的整體方向。故環保署先設置指導委

員會並擬定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作業及管理要點與補助款執行要點等，作為

將來園區營運監督查核與對主辦機構績效考評的依據。環保署也協助主辦單位擬

定招商文件範例，誘導主辦單位在正確的方向上考量適當的招商範圍與對象。此

外環保署並協助主辦單位提供產業分析資料、招商名錄、辦理國內外招商說明會

及主動拜訪有意願廠商進行說明等。  

主辦機構（縣市政府）主要工作為提供土地作為園區的建設，設置專責管理

單位，負責園區規劃興建、規劃具有區域性特質的產業群落，積極招商。並積極

進行園區行政作業一元化的規劃與作業辦法流程的建立，作為改善行政效率以及

將來營運管理與對入區廠商／研究機構的績效考評的依據。使環保科技園區在既

定的方向上推動，促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能相輔相成。  

廠商及研究機構則負責企業以及研究計畫的生態化規劃、建廠、試車、量產

以及研究計畫的執行、工廠的營運並接受監督與輔導等。  

有關環保科技園區推動的運作模式及工作內容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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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環保科技園區推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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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內容 

本章將針對環保科技園區相關園區建設、營運管理內容、循環生態城鄉建設

與獎勵措施等加以說明，以供參考。  

4.1 園區之建設 

茲將園區建設包括園區佈局、基礎建設規劃內容說明如下：  

4.1.1 園區佈局  

縣市政府提供設置環保科技園區的土地，單一園區面積 20 公頃以上，其土地

使用規劃原則，需包含量產實證區、研究發展區、支援設施區、管理中心及教育

展示區及綠地等 [1]，各區域的內涵與面積需求如表 1 所示。  
 

表 1 設置環保科技園區的土地使用規劃原則  

編號 區域名稱 面積需求 說明 

1 量產實證區 15公頃以上 以環境友善之生產程序與製品量產為主。 

2 研究發展區 2公頃以上 以新技術之研究發展與新產品之基礎實驗

與分析為主。 

3 支援設施區 2公頃以上 以提供各種公用、污染防治及資源回收設

施為主。 

4 
管理中心及教

育展示區 1公頃以上 含產品展示、交易中心，人才培訓及教育

訓練中心，行政管理中心等設施。 

5 綠地 總面積以不小於總園

區面積 20%為原則。 綠地，不含道路之行道樹區域。 

 

4.1.2 基礎建設規劃  

1. 園區設計原則  

園區設計原則主要考慮設計時選擇耐久性材質，增長產品的使用期限，使

資源使用效益最大化；使用可復原或可回收資源，使資源循環再利用達到資源

耗用率最小化的目標。進而創造健康、無毒環境，並整合建築構造物與基本設

施融入自然與人工環境中達到綠美化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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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園區各項基礎建設基本需求  

園區基礎建設大體上需要考慮景觀綠美化、綠建築物、廢水處理回收、資

源回收處理、廢氣污染排放控制、使用潔淨能源、協助企業快速取得資訊等事

項，除此管理中心、研究發展教育訓練展示區興建，則應考量方便企業商品促

銷、人員訓練、社區互動及教育民眾的需求。各項建設的規劃著重於：景觀綠

美化與生態工法、污（廢）水回收再利用、資源回收處理、空氣污染排放、節

能措施與潔淨能源利用以及通信系統等方面。  

景觀綠美化與生態工法方面：應配合週遭社區環境，注意景觀意象構想與

植栽整體規劃。在園區內規劃隔離綠帶、公園與退縮建築，建築物並應符合綠

建築的指標，加強園區環境的綠美化設計與興建。  

污（廢）水回收再利用方面：其要求應比較一般工業區標準高，要求水質

應優於放流水標準，並訂定回收比率，積極要求企業回收水資源。建置污水收

集系統、中水道系統與污（廢）水處理廠等設施，進行回收水再利用規劃。  

資源回收處理系統方面：應提升區內妥善處理率，盡可能達到 100%，並

要求園區與企業，按照時程訂定資源回收率。規劃園區內廢棄物的收集路線、

收集頻率、回收站設置與資源回收處理系統，使資源再利用達到盡善盡美的目

標。  

空氣污染排放方面：應訂定空氣總量管制標準，標準應優於目前的排放規

定。妥善規劃園區內的空氣污染預防與污染控制方法，有效降低排放量。  

節能措施與潔淨能源利用方面：應分階段訂定能源節省率與潔淨能源利用

率。促進建築物節能的設計，其重點在於建築外殼節能設計、空調效率設計及

照明效率設計等。並促進能源使用最佳化，妥善利用各種再生能源如太陽能、

風力、汽電共生或其他可再生的能源。  

通信系統方面：應促使建立利於各項資訊透明化公開化的電腦資訊網站、

建置廢棄物交換網絡與建置環境監控系統。  

4.2 園區營運管理 

園區營運管理功能與方式、引進產業的範圍及研究發展範圍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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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園區營運管理功能與方式  

園區必須設置專責管理單位，專責管理單位應與既有工業區的管理單位有所

區隔。主辦單位應在縣自治法中尋求有效的依據，與相關單位協商，整合行政流

程，促使行政管理達到一元化的目的。作業流程應有時限規定，由專人控管，以

服務進駐廠商為最高指導原則，改善行政效率。  

4.2.2 引進產業的範圍  

根據推動環保科技園區計畫作業與管理辦法，擬引進的產業，包括表 2 列述

的六大類 [2]。但各園區可依據其區域性的需求，規劃引進具有地方特色的產業群落。 
 

表 2  引進產業的範圍  

產業類別 範    圍 

與清潔生產技術相關連之

產業 
提供工業製程、產品與服務中，持續進行清潔生產之改善 

回收再生資源以創造生態

化之產業 
將製程中所產生之副產品或廢棄物回收，並轉製為基本原料

之相關產業。 

應用再生資源以轉換成再

生產品之產業 
將製程中所產生之副產品或廢棄物回收，並轉製成具其他功

能與用途產品之相關產業。 

開創具新興與策略性之環

保技術產業 
引進高級環保技術，培育高級環保人才，發展各種高級化

學、生物、物理等環保技術，以建構綠色產業科技。 

再生能源產品與系統製造

產業 
淨潔能源及廢棄物能源利用，改善能源結構、促進能源永續

利用之相關再生能源科技產業。 

關鍵性環境保護相關產業 解決社會與產業界環保問題之技術及關鍵性組件開發製造
之關聯產業。 

 

4.2.3 研究發展範圍  

配合上述規劃引進的產業類別範圍以及未來環保產業發展趨勢而訂定研究發

展的範圍，因此主要研究課題與引進的產業相關聯。依據推動環保科技園區計劃

管理與作業要點規定，研究發展的範圍包括下列六項 [3]，茲將各項的範圍列舉說明

於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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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研究發展範圍  

研究發展項目 範    圍 

環境與清潔生產技

術(綠色設計)研發 
生命週期評估工具發展與應用推廣、源頭減量技術開發與推廣獎

勵、環境友善產品製造技術等 

資源化技術與產品

研發 
強化玻璃纖維、聚乙醯胺廢塑料及廢汽車殘渣資源化；螢幕與廢車

玻璃資源化；灰渣、污泥及廚餘等資源化整合；資源再生技術研發

等。 

污染防制與循環再

利用技術研發 
循環型產業模式開發、綠建築與綠色社區技術系統、水再生技術系

統、高效率廢水處理及水回收再利用、減廢、資源回收及廢棄物處

理技術、環保設備與器材研發、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等。 

清潔與再生能源研

發 
生質能、太陽能及風力等清潔能源、熱裂解、沼氣及汽電共生等再

生能源等。 

綠色消費與法規研

發 
延伸製造者責任相關法規、資源回收體系民營化、綠色消費教育推

廣與獎勵、環境風險管理系統建置等。 

環境技術資料庫建

立研發 
環境技術資料庫建立、技術資料整合與推廣、環境技術資料庫專屬

網站、清潔生產技術與指標之推廣 

 

4.3 循環型生態城鄉建設  

為促成產業、生活與生態平衡，達到資源循環再利用以及都市或區域發展的

永續性，縣市政府應以綠敷地率、資源回收率、節水率、二氧化碳減少率為總指

標，選定重點區域及重點軟硬體建設項目加以規劃建設。其建設原則與內容、評

估指標說明如下：  

4.3.1 生態城鄉建設原則與內容  

生態城鄉建設由縣市政府考量區域性自然景觀的優勢與利用區域性有限的資

源，依據區域環境及未來發展的需要，將園區建築架構、設施建設融入週遭的城

鄉中，加以規劃而成。其目標是保護自然資源環境為基礎，要求自然資源與環境

保護相協調，維護不同生態系的維生功能。全面改善生活環境品質，並有效的促

進土地的利用與平衡，強化地方產業發展。鼓勵經濟合理成長，但在發展的過程

要提高環保效益、遵循清潔生產的規範、減少廢棄物產生及提倡綠色消費。以營

造具有自然機能、自然魅力、環境低負荷的都市及舒適、快樂的都市環境為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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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內容包括各項軟硬體設計、盡可能採用生態／環保工法施作、使用再生原料

／再生資源，並考慮能源回收再利用及清潔 /新能源的使用。並應考慮管理維護計

畫、相關單位權責及分工等項目等。  

4.3.2 評估達成資源循環與低（零）排放的成效  

評估達成資源循環與低（零）排放成效應以綠敷地率、資源回收率、節水率、

二氧化碳減少率等指標項目中，選擇區域內具代表性的項目作為成效評估的總指

標。至於循環型生態城鄉分項建設指標包括：1.在自然環境與地域環境指標方面，

應為營造具有自然機能、自然魅力的都市加以考量；2.在自然環境與地球環境指標

方面應為營造環境低負荷的都市加以考量；3.在都市環境與地球環境指標方面應為

建構與環境相互調和的交通計畫加以考量；4.在地域環境與都市環境指標方面應為

營造區域舒適、快樂的都市環境加以考量。各園區應考量區域性，為達成總指標

所規劃項目明確規劃具體可行方案，並訂定逐年達成的目標。  

4.4 獎勵措施  

為加速建立優良投資環境及地方招商工作，協助縣市政府設置環保科技園

區，同時吸引廠商與研究機構進駐園區投資營運，將依執行效能程度，分別對縣

市政府、投資廠商與機構給予不同階段的獎勵。本推動計畫投入總經費約 62 億元，

其中預計投入約 20 億元，進行園區基礎建設，以提供完善的軟硬體設施；另投入

約 16 億元，進行循環型生態城鄉的建設，增進城鄉生活機能；以及投入補助經費

約 26 億元，獎勵廠商進駐園區投資量產及研究區 [4]。獎勵期至民國 100 年止，優

先設置 /營運，優先獎勵。這裡針對入區廠商／研究機構獎勵優惠獎勵方式說明如

下。  

入區廠商／研究機構獎勵優惠分成土地租金補助、生產補助費與研究補助費

等三項 [5]。為獎勵廠商入區營運，給予土地租金補助；依據入區廠商實際量產環境

友善產品的效能，給予生產補助費，作為量產獎勵；針對入區廠商 /研究機構的技

術研發，給予研究補助費，作為研究資金獎勵。獲得本計畫的土地租金補助費者，

不得重複申請其他相關土地租金的優惠辦法。  

4.4.1 土地租金補助費  

依入區廠商實際承租或購地的土地面積，以土地租金 50%，從入區廠商完成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1期(Jul. 2004) 93 

承租或購地合約後，開始計算補助額度至民國 100 年為止。  

4.4.2 生產補助費  

以可行技術生產環境友善產品的費用，補助每廠初設資本額的 1/10 為原則，

並以 2500 萬元為上限；由入區廠商開始量產（設計產能達 80%），經查證後，逐

年補助至民國 100 年為止，分 5 年撥付，每年最多補助 500 萬元。少於 500 萬元

者依實際金額核撥。   

4.4.3 研究補助費  

入區廠商／研究機構每年 4 或 10 月研提研究計畫，研究計畫經核定後，每案

以補助申請經費 50%為原則。執行期間以 1 年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為 2 年。屬

先期研發者每案補助 500 萬元為上限，每年補助研發案 10 案為原則；屬試量產者

每案補助 1,000 萬元為上限，每年補助試量產案 5 案為原則。  

4.4.4 其他獎勵優惠  

獎勵優惠得比照現有相關法規辦理，如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的相關財

稅優惠、優惠貸款等優惠措施，行政管理一元化將協助園區廠商取得各項優惠獎

勵。  

五、環保科技園區推動現況 

環保署積極推動本計畫，於民國 91 年 9 月行政院核定計畫後，隨即於民國 91

年 10 月公告環保科技園區設置申請須知，各地方政府踴躍爭取園區設置。環保署

在民國 92 年 3 月核定花蓮縣鳳林開發區及高雄縣本洲工業區兩座園區，目前高雄

縣政府及花蓮縣政府均已成立籌備處，高雄縣園區管理大樓已於今（93）年 2 月

開始動工興建，並已有 4 家廠商申請獲准入區。  

後續，環保署考量到各縣市政府對設置園區反應熱烈，而且經過一年多國內

外招商結果顯示，有意願進駐廠商踴躍，同時從我國經濟成長率顯示國內產業景

氣已呈復甦狀態，在衡量國內外環保產業發展趨勢及國內資源物質產出與再利用

潛力之後，決定擴大計畫辦理規模。遂於民國 92 年 8 月 28 日再次公告甄選新增

園區，並提送修正計畫，將園區設置總面積由原來 100 公頃增加為 123 公頃，總

經費也由 50 億元增加為 62 億元。修正計畫於民國 93 年 3 月 11 日獲行政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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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環保署又於民國 93 年 3 月 23 日完成新增園區綜合評審，新增第三座及第

四座園區分別位於桃園縣及台南縣，目前國內總計已有四座環保科技園區。  

花蓮縣園區設於花蓮縣鳳林綜合開發區內，用地面積約 22 公頃，為尚未完成

工業區開發的區域。花蓮縣以二級產業為主，其中以礦業（石材、水泥等）的專

業聚集程度最為明顯。目前分別為從事石材廢棄物資源化、環境監測與生物晶片、

玉石加工下腳料資源化等廠商。將藉由核心廠商的進駐，積極促成群聚效應，以

吸引中下游業者入區設廠，進一步帶動園區整體發展。  

高雄縣園區設於岡山本洲工業區內，用地面積約 40 公頃，為現有已開發的工

業區，具有完善的公共設施及支援設施。土地所有權人為高雄縣，管理機關為高

雄縣政府。高雄地區為南部的工業重鎮，亦為工、商活動的核心，既有的金屬（鋼

鐵）工業及石化產業為產業的重心，園區擬引進清潔生產技術、再生資源資源化、

資源循環再利用、再生能源產品、環保設備及關鍵零組件等六大產業。  

桃園縣及台南縣皆為新增園區，桃園縣環保科技園區位於桃園科技工業區

內，園區用地總面積 31 公頃，已經進行整地及道路建設中，預定於民國 94 年 3

月開始硬體施工作業。台南縣環保科技園區位於大新營工業園區內，園區用地總

面積 30 公頃，目前用地多為台糖公司的甘蔗田，由台南縣編列基金向台糖公司購

買土地作為園區開發使用，預定於民國 93 年 12 月動工。  

四個環保科技園區概況說明如圖 3 所示。  

 

 

 

 

 

 

 

 

 

 

 

◎基地座落：高雄縣岡山本洲工業區。 
◎園區用地總面積：40公頃。 
◎已接受入區申請，目前有四家工廠經環

保署核准入區。 
◎93 年 2月 22日，開園典禮。 
◎三免三減半優惠措施： 
地價稅、房屋稅三年內全免，第四年-
六年減半徵收。 

◎基地座落：花蓮縣鳳林綜合產業區。 
◎園區用地面積：22公頃。 
◎預定 93 年 8月園區動工。 
◎94 年 8月開始正式營運。 
◎適用促進東部地區產業發展優惠貸款。 
◎適用「公司投資於資源貧瘠或發展遲緩

鄉鎮地區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適用「花蓮縣促進民間參與重大公共建

設減免地價稅房屋稅及契稅自治條例」。 

◎預設基地：桃園科技工業區。 
◎園區用地總面積：31公頃。 
◎開發租售及資金籌措由亞朔公司負

責。亞朔公司為台塑關係企業。 
◎開發現況：本園區規劃開發中。 
◎預定於 94 年 3月開始硬體施工。 

◎預設基地：大新營工業園區。 
◎園區用地總面積：30公頃。 
◎由台南縣編列基金向台糖公司購

買土地作為園區開發使用。 
◎本園區屬未開發完成之工業區。 
◎預定於 93 年 12月動工。 

花蓮縣 

高雄縣 

桃園縣 

台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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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環保科技園區區位及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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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國內推動環保科技園區遭遇之困難與因應措施 

環保科技園區為國內首創的環保生態園區，雖然國外已有成功的案例，但是

國內缺乏相關的建設實務經驗，因此園區設置過程中難免面臨若干問題，目前所

遭遇的困難與解決辦法大體說明如下：  

6.1 環保科技園區的推動  

無論觀念與技術都是由無到有為第一次的經驗，包括承辦單位與顧問公司人

員都需積極蒐集國外相關資料，並配合國內國情進行園區規劃設計，故推動初期

較具困難。為集思廣益加速推動本計畫，環保署已召集主辦縣市的團隊成員成立

推動小組，密集地研商討論，針對缺失隨時修正，務必達到完美境地。並安排多

次國內外相關訓練，以加強團隊成員的共識及技術能力。  

6.2 部分園區屬於新開發的園區  

土地取得與變更編定及其他相關行政作業需依法定的程序進行，設置時間較

久。主辦單位需要加強協調機制的運作，積極加速土地取得變更以及將相關行政

作業一元化，以加速處理。  

6.3 部分園區因土地價格較高，影響企業進駐意願  

應加強其他有利於企業規劃建設的特點，如加強研發、訓練、展示及一元化

高效率的行政服務，以增進企業投資的信心。  

6.4 針對料源穩定性，與協助回收/再資源化產品拓展行銷通路方面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積極公告再生利用再生資源項目，並協助企業提出申

請。此外應積極推動資源回收再利用法的績優獎勵方案、優先採購辦法，協助回

收 /再資源化產品拓展行銷通路及鼓勵優良廠商進駐園區經營。  

七、未來展望 

目前環保署已經選定四個園區，各園區將考量各區域（縣市）的產業特性及

對環保科技的需求，分別引進不同類型的核心產業進駐，配合軟硬體的規劃設計，

成為各具特色的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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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科技園區皆參考國際環保公約及標準程序、能 /資源回收率、生產環保／

環境友善產品比率、污染減量率、二氧化碳減少率等總指標要求，評估各園區的

區域特性，逐年訂定成效評估指標，將有效促使區內產生的廢水或廢棄物進行資

源化再利用，以達成低（零）排放的目的。此外引進的產業於區內將形成循環鏈

結的生態化園區，並引進技術研究機構，進行高級環保科技的研發，預期將可提

昇環保產業的技術水準，並培育高級環保技術人才，成為環保產業的技術搖籃。

同時妥善利用園區所在地及其鄰近區域現有的產業與人力等資源，促進區域經濟

發展，使其與鄰近區域發展形成互利共生體系，增進園區與社區發展的相互依賴

程度，成為永續經營的園區。  

八、參考文獻 

1. 行政院環保署，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修訂本），行政院環保署出版，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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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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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事業廢棄物資源化再利用現況 
與趨勢 

余騰耀* 

 

摘  要 

追求「永續發展」是現今國際的潮流與趨勢。廢棄物資源回收再利用，可使

地球有限資源得以延綿不絕，又可減輕環境污染的負荷。世界各國正積極地研發

資源再生技術與發展資源化產業，期使地球的資源得以永續利用。本文係介紹我

國推動資源化產業的現況與輔導成效、相關法令與管理制度、資源化產業發展策

略與趨勢、與再利用技術等，期使廢棄物資源得以有效再利用，資源化產業能更

迅速發展。  

 

 

 

 

 

 

 

 

【關鍵字】工業廢棄物、資源化、回收再利用  

*財團法人台灣綠色生產力基金會  副執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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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隨著全球化環境保護意識的提升，環境問題已由過去局部性、區域性的範圍

逐漸擴展成全球性的問題，而環保的議題也由「污染控制」到「污染預防」更擴

及「資源保育」及「永續發展」。全球資源在近幾十年來的過度使用下，已逐漸

匱乏，無論煤、石油或天然氣皆然，尤其石油存量已難超過 50 年，以致追求永續

利用與發展，乃成為世界未來的潮流趨勢。因此，先進國家皆以「資源有效利用」

做為國家環境政策的新方向與環保施政重點。在無法開發嶄新的資源之前，現有

資源的永續利用，將是維繫未來人類經濟活動永續發展的命脈。廢棄物的資源再

生循環利用，不但可使地球有限資源得以延綿不絕，又可減輕環境污染的負荷。

世界各國基於追求「永續發展」的趨勢，皆積極地著手研發資源再生技術與發展

資源化產業，期使地球的資源得以永續利用。近十年來，也由於環保觀念普及尤

其先進國家對綠色產品的需求增加，使得資源化產品的市場擴增，亦帶動資源化

產業的蓬勃發展。  

二、事業廢棄物現況 

我國自 1980 年起即為配合因經濟的蓬勃發展所衍生之污染問題，著手輔導產

業進行污染防治工作，早期皆以管末處理為主，但污染物經處理後卻產生更多的

廢棄物，基於資源有效利用之考量，遂於 1988 年 7 月成立「事業廢棄物交換資訊

服務中心」，藉由資訊的交換促使事業可再利用或再使用之廢棄物互相交換以達

到利用的目的，這也是台灣資源回收再利用的起步與雛形。1989 年起引進國際環

保新潮流「工業減廢」與「污染預防」觀念，並積極推動 3R(Reduce、Reuse、Recycle)

的觀念，輔導業者進行製程改善與廢棄物回收再利用，以減少廢棄物產生。1995

年為使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能兼籌並重，更開始推動「清潔生產」的觀念。輔導

業者藉由清潔生產理念達到於改善環境績效的同時，能提升生產效率，在生產的

源頭即儘量減少廢棄物的產生，以減少廢棄物的處理費用。1999 年起更積極推動

「工業廢棄物資源化」使廢棄物資源得以有效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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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事業廢棄物種類包括來自工業、營建、農業、醫療、學校、國防等，依

據統計推估 92 年全國事業廢棄物總產生量約為 2,825 萬公噸，其中以工業廢棄物

年產生量 1,574 萬公噸最高，佔廢棄物總產生量的 55.7%；其次為農業廢棄物每年

634.7 萬公噸佔 22.46%，營建廢棄物 (不含營建剩餘土石方 )605.5 萬公噸佔

21.43%，而醫療廢棄物每年僅 9.9 萬公噸，國防廢棄物每年僅 1.4 萬公噸，學校廢

棄物每年僅 0.2 萬公噸。  

工業廢棄物資源化的推動與廢棄物產生源及產生量有極大之關聯性，茲就工

業廢棄物產生情形、各類廢棄物再利用情形及再利用管道依產源分佈與產生量分

析如下：  

1. 產源分布  

台灣地區的事業廢棄物產生量，就地區性產生源分布情形而言，以南部區

域最高，其次為北部地區，主要分布於高雄市、高雄縣及桃園縣。由此可見，

事業廢棄物待處理之主要需求為南部之高雄縣市，由市場運作機制而言，廢棄

物資源化相關產業之設置，亦應以南部為主要重點。  

2. 產生量  

台灣地區各類工業廢棄物年產生量為 1,574 萬公噸，其中一般工業廢棄物

為 1,427 萬公噸(佔 91%)，有害工業廢棄物為 147 萬公噸(佔 9 %)，以行業別分

類，一般事業廢棄物產生量較大者，分別為金屬工業及非金屬礦業；有害性事

業廢棄物產生量較大者，則分別為電子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化學原料

業。  

三、資源回收再利用相關法令 

我國於 2002 年 7 月公布「資源回收再利用法」(以下簡稱資再法)，並於翌年

7 月正式施行，在此之前事業廢棄物的回收再利用則係依據「廢棄物清理法」(以

下簡稱廢清法)規定辦理，目前兩法並行分別管理。兩法主要差異在於「廢清法」

除指定應回收之一般廢棄物屬強制性回收項目外，其餘皆由業者視須要選擇廢棄

物處理或資源回收。而「資再法」的精神則是強制性，凡經主管單位公告為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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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項目者，業者不得再以廢棄物處理之，而須於廠內自行再利用或交由再利用

機構回收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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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廢清法之再利用管理  

廢清法之再利用管理屬目地事業主管單位之權責，工業廢棄物由經濟部工業

局負責管理，依據 2002 年 1 月 9 日發布之「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

再利用之方式分為公告及許可再利用兩種，經公告為再利用項目者業者可依其管

理方式逕行再利用。若非屬公告者需先向工業局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核發限定

許可項目、許可量及許可期限之許可證後方可進行再利用。再利用審查的目的主

要在於促使產業在推動廢棄物再利用的同時，仍需考慮其對環境之影響，必須在

成熟的技術及市場機制下始可予以推廣應用，故申請過程必須經嚴謹的審查作業。  

3.2 資源回收再利用法管理  

資再法將再生資源之回收再利用分為再使用與再生利用兩類(1)再使用定義為

「指未改變原物質形態，將再生資源直接重複使用或經過適當程序恢復原功用或

部分功用後使用之行為」(2)再生利用之定義則是「指改變原物質形態或與其他物

質結合，供作為材料、燃料、肥料、飼料、填料、土壤改良等用途者」。該法著

重源頭管理、運作管理與輔導獎勵措施。  

1. 源頭管理  

(1)目的事業主管單位可以公告指定某些事業 (a)使用易於分解、折解或回收再

利用之材質、規格或設計(b)使用一定比例或數量之再生資源(c)使用可重複

填充之容器。  

(2)環保署可以公告指定某些事業(a)回收再生資源之種類及回收方式(b)產品標

示使用之材質及再生資源比例(c)產品標示分類回收標誌(d)規定包裝之空間

比例、層數、使用材質之種類及數量。  

2. 運作管理方式  

環保署及目的事業主管單位分別依主管之再使用與再生利用公告再利用項

目與辦理申請核准相關事宜，並訂定相關管理辦法、查核再利用機構之清運、

貯存方法、設施規範、再利用規範及紀錄，且依權責執行廢止、撤銷核准或其

他行政處分。  

3. 輔導獎勵措施  

為推動鼓勵資源回收再利用，資再法特增加再生資源與再生產品的市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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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訂定 2 項推動條文(1)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公營事業或機構之採購 ,應優先

採購政府認可之環保產品、境內產生之再生資源或一定比例以上再生資源為原

料製成之再生產品。(2)辦理再利用相關之教育推廣及銷售促進活動。獎勵措施

方面，相關者有(1)辦理回收再利用技術開發及回收再利用績優選拔，並給與獎

勵(2)從事資源回收再利用之事業，其投資於回收再利用之研究、設施、機具、

設備等之費用，應予財稅減免。  

四、工業廢棄物再利用現況與成效 

國內工業廢棄物資源化之管道主要包含公告再利用、許可再利用、公民營廢

棄物處理機構及共同處理機構回收再利用，依據經濟部工業局資源化工業輔導計

畫彙整統計環保署網路申報資料，92 年工業廢棄物資源化量為 980 萬公噸 /年。  

截至目前已公告可再利用之事業廢棄物種類共 53 項(如表 1)，其再利用量為

824 萬公噸 /年，每年可節省廢棄物處理費 194 億元，創造資源化產值約 255.4 億元。

而許可之再利用廠家共計 81 家，許可再利用量為 180 萬公噸 /年，實際收受再利用

量為 23 萬公噸 /年，創造之產值約為 7.1 億元，其申請許可之廢棄物類別主要以污

泥為最大宗。  

另外已設立之共同處理機構採資源化方式者有電弧爐煉鋼業、表面處理業、

石材業、皮革業、鑄造業等 5 個行業別 7 個共同處理機構，再利用設計量為 168

萬公噸 /年，實際再利用量達 96 萬公噸年。而公民營處理機構採資源化方式處理廢

棄物者共有 43 家，其應用資源化技術製造之資源化產品包括銅、硫酸銅結晶、衍

生燃料、氯化亞鐵、硫酸亞鐵及再生溶劑等，其 92 年許可總量達 123 萬公噸 /年，

申報處理量為 37 萬公噸 /年。  

資源回收再利用法施行後，經濟部工業局又率先公告水淬高爐石及鈦鐵礦氯

化爐石渣等二項再生資源項目及規範，其再利用量每年達 294.2 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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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種類  

1 廢鐵 15
電弧爐煉鋼爐碴

(石) 28 廚餘 41
禽、畜產肉品加工

下腳料 

2 廢紙 16
感應電爐爐碴

(石) 29 廢橡膠 42 燃油鍋爐集塵灰 

3 煤灰 17 化鐵爐爐碴(石) 30 茶渣 43
鋁二級冶煉程序

集塵灰 
4 水淬高爐石(碴) 18 菸砂 31 咖啡渣 44 自來水淨水污泥 

5 廢木材 19 蔗渣 32 廢鈷錳觸媒 45
高爐礦泥、轉爐礦

泥及熱軋礦泥 
6 廢玻璃 20 蔗渣煙爐灰 33 鈷錳塵灰 46 潛弧銲渣 

7 廢白土 21 製糖濾泥 34 廢酸性蝕刻液 47
含樹脂玻璃纖維

布廢料 

8 
廢磚、陶、瓷、磚、

瓦 22 食品加工污泥 35 廢酸洗液 48 廢樹脂砂輪 

9 
廢單一金屬(銅、
鋅、鋁、錫) 23 釀酒污泥 36 廢活性碳 49 廢瀝青混凝土 

10 
廢酒糟、酒粕、酒

精醪 24 漿紙污泥 37 廢石膏模 50 旋轉窯爐碴（石） 

11 廢塑膠 25 紡織污泥 38
二甲基甲醯胺

（DMF）粗液 51 豆渣 

12 廢鑄砂 26 廢矽藻土 39 廢沸石觸媒 52
淨水軟化碳酸鈣

結晶 
13 石材廢料(板、塊) 27 廢食用油 40 水產下腳料 53 廢水泥電桿 

 

工業局推動廢棄物資源回收工作以來，除研修各項相關法令外，更積極輔導

業者提升廢棄物再利用率，除協助再利用機構的設立與擴充外，同時提升水泥、

磚窯、造紙等傳統產業，採用廢棄物做為原料或燃料的比例。並成立「工業廢棄

物再利用審查作業管制室」，加強輔導並查核廢棄物的合法再利用。  

另一方面為健全資源化產品的市場機制與促進再利用產品管道，已完成修訂

27 項資源化產品國家標準草案與 5 項相關工程材料規範或規格草案。同時藉由建

置「資源化工業網」、「資源化產業資訊服務中心」、「工業再生資源流通網」

及「事業廢棄物交換資訊服務中心」等各種資訊管道，將再利用技術與資訊迅速

地傳達給業者。此外，並透過各類資源化技術的訓練與資源化產品的推廣活動，

使再利用的觀念深植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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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源化產業發展策略與未來趨勢 

台灣工業廢棄物資源化發展初期主要面臨之問題包括：法令不健全、工業廢

棄物來源不穩定、資金取得不易、再生產品品質不穩定、再生產品價格不具競爭

力及再生產品接受度不高等。然這些問題卻阻礙資源化產業的順利推動與發展，

經濟部工業局遂針對改善經營環境、加強人才培訓與強化市場推廣等各方面擬訂

資源化產業發展策略，並積極推動各項工作包括健全法令制度與獎勵優惠措施、

提升技術與專業人才、促進產品推廣等，以改善產業問題與困境，促使資源化產

業得以快速發展。以下謹就台灣資源化產業發展策略簡要說明並提供參考，做為

未來努力的方向。  

5.1 建立產業資訊服務網，擴大市場需求，推動產業聯盟，促進海外
市場，強化業者市場行銷  

1. 強化內地行銷  

(1)建立資源化產業資訊服務網，提供完整市場及技術資訊。  

(2)善加利用網際網路資源，推廣各項輔導成果，增加市場機會。  

(3)擴大辦理優良再生產品展示及推廣說明會。  

(4)編印再生產品選購指南及資源循環效益宣導文宣，提高民眾對再生產品之認

同，進而活絡再生市場。  

(5)輔導企業界建立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提高內地資源再生市場需求。  

(6)協助推動公共工程提高採用再生材料之比例。  

(7)配合政府採購法對於環境保護產品之優先採購規定，輔導優良再生產品申請

適用該優惠規定。  

2. 強化海外行銷  

(1)請駐外單位協助調查蒐集各地區再生資源市場資訊，並建立歐、美、日等資

源化產業資料庫。  

(2)協助業者分析主力產品之海外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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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針對先進國家較優良之再生產品及技術進行分析，評估產品之競爭優勢以協

助行銷。  

(4)以產業具競爭力之優良產品為主，選擇重點市場辦理商展，推廣再生產品。 

(5)推動國內外發展資源化技術與產品之相關團體進行交流，提升產品競爭力。 

(6)強化各產業公會功能，組成策略聯盟，發揮整體力量以推動行銷。  

(7)協助廠商與外商合作成立策略聯盟，進入東南亞等國外市場。  

(8)配合政府國際援助計畫，以廢棄物再生技術及再生產品為對外援助與輸出項

目。  

5.2 提升技術能力與人才素質，強化產業體質  

1. 提升技術能力  

(1)協助業界運用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畫及民間科專計畫，研發及提升再生技

術。  

(2)運用工業合作，提供或引進資源化產業所需之關鍵性技術。  

(3)協助輔導產業與學術、研發單位合作，針對關鍵技術進行研發或引進。  

(4)提高科專研發廢棄物資源化技術比例，並加強落實成果移轉業界。  

2. 提升人才素質  

(1)加強人才培訓，充實業者專業能力及法令、工安等知識。  

(2)鼓勵各種相關領域人才投入資源化產業。  

(3)協助增加國防役核配人數，提高研發人才素質。  

(4)編印各類廢棄物資源化應用技術手冊。  

5.3 健全法規制度，強化獎勵優惠措施，建立產業資訊流通機制，改
善產業經營環境  

1. 增修訂產業推動相關法令制度  

(1)依資源回收再利法增修訂再生資源管理辦法及相關核准管理程序。  

(2)研訂公告再生資源項目及其再生利用規範。  

(3)研訂公告指定使用易分解易拆解或回收再利用之材質、規格或設計之產品或

業別及其實施方式。  

(4)研訂公告指定使用一定比例或數量之產品或業別及其實施方式。  



136國內事業廢棄物資源化再利用現況與趨勢  

(5)研訂公告指定使用可重複填充容器之產品或業別及其實施方式。  

(6)強化工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理機構管理辦法之推動誘因。  

(7)協調環保主管機關研修可資源化廢棄物輸出入相關規定。  

(8)協調環保機關杜絕可資源化廢棄物不當處置。  

(9)辦理機關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辦法中之第三類環境保護產品之認定。  

(10)制訂資源化產品之使用規範與驗證體系，開拓廢棄物再利用途徑。  

(11)加強各部會再生資源管理機制。  

(12)建立生態化工業區及推廣生態化循環理念。  

2. 協助輔導資源化產業公會成立  

(1)協調資源化組織籌組公會。  

(2)協助會員招募與會務推動。  

3. 推動資源化產業之投資及強化優惠獎勵  

(1)提供中長期資金低率專案貸款及民營事業污染防治設備低利貸款，以利業者

取得資金。  

(2)請行政院開發基金等參與資源化業者投資計畫。  

(3)提供海外開發基金貸款，協助資源化產業赴海外拓展市場。  

(4)檢討綠色技術工業之資源化產品獎勵項目。  

4. 建立產業資訊流通機制  

(1)建立提供產業再生資源供需資訊與交易之平台。  

(2)成立資源化產品推廣服務中心，協助行銷推廣。  

六、資源化技術介紹 

臺灣工業廢棄物資源化技術已商業化應用者不勝枚舉，謹列舉較廣泛應用者

如下提供參考。  

6.1 廢工業污泥資源化技術  

1. 含銅污泥以置換、熔煉或酸提氧化還原法回收銅粉或氧化銅。  

2. 重金屬污泥以氨浸法回收硫酸銅、硫酸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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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火力發電廠與淨水場無機污泥燒結製磚。  

4. 石材污泥製成水泥或防火板材。  

6.2 廢酸資源化技術  

1. 酸性氯化銅蝕刻廢液以置換法回收銅粉。  

2. 酸性微蝕刻廢液以冷卻結晶法回收氯化銅。  

3. 酸洗鹽酸廢液以焙燒法、真空蒸餾法、樹脂吸附法、擴散透析法及置換法再生

鹽酸。  

4. 酸性硫酸廢液以冷凍結晶法回收硫酸。  

6.3 廢液資源化技術  

1. 含銅廢液以平板電解法回收銅板。  

2. 貴金屬廢液以流體化床電解法回收金銀。  

3. 廢定影液以電析回收法回收海波銀。  

6.4 廢溶劑資源化技術  

1. 廢異丙醇以共沸精餾法回收。  

2. 氣態廢溶劑以流體化床吸附法回收。  

3. 一般廢溶劑以滲透蒸發法回收。  

6.5 爐碴資源化技術  

1. 水淬高爐石製成高爐水泥、飛灰爐石粉及磁磚 /輕隔間膠結材料。  

2. 電弧爐煉鋼爐碴製成道路級配或混凝土骨材。  

6.6 灰渣資源化技術  

1. 煉鋼煙塵以熔融法回收氧化鋅與鋅錠。  

2. 燃煤飛灰以燒結或燒成法製成輕質骨材或陶器。  

3. 垃圾焚化爐底渣燒結製成骨材或透水磚。  

七、結論 

近年來世界各國均大力推動產業之永續發展，資源之有效運用為產業永續性

之重要環節，如何使資源能有效循環應用於生產製造與消費使用，建立產業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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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態體系，將是本世紀各產業發展之重要關鍵。因此如何促進資源化產業的交

流與市場的流通，以建立完整健全的廢棄物再利用管道，加速產業資源化之推廣

與資源化產品之應用，則有待政府與業者共同努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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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液晶顯示器資源再生處理技術評析 

李清華*、吳宗勳**、陳明俊**、彭御賢*** 

 

摘  要 

液晶顯示器 (LCD)基本上是由兩片導電玻璃基板中間夾著液晶材料和其他顯

示元件所組成，液晶顯示器中之液晶常由具苯環之分子所構成，加上液晶顯示器

含有銦錫氧化物(ITO)之金屬鍍層，如任其棄置，則可能會對人體健康及環境造成

傷害，另銦錫氧化物中的銦金屬，屬高價位金屬，如無法回收將甚為可惜，且我

國為液晶顯示器生產使用大國，每年會產生大量之廢液晶顯示器，故如何妥善處

理廢液晶顯示器已成為我國刻不容緩之環保工作。為解決廢液晶顯示器所可能帶

來之環境問題，本文中將介紹廢液晶顯示器之可能處理技術，另本文亦提供廢液

晶顯示器玻璃基板回收再利用之可行方案，以期能夠達到廢液晶顯示器減量及資

源化之雙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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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液晶顯示器（ liquid crystal display，LCD）主要是利用液晶之光電性質所製成

的顯示器，而用來作為顯示器之液晶分子當受到電場的作用下，會改變其分子排

列方向，並改變入射光的相位與偏振方向，另再搭配外加的偏光板，即可達到顯

示的目的，液晶顯示器比起傳統之映像管(CRT)顯示器，其最大的特點就是輕與薄
[1]。根據經濟部工業生產月報指出 [2]，我國於 93 年生產約 14,623,376 台的筆記型

電腦，但 CRT 監視器產量卻逐年降低，而筆記型電腦生產量逐年擴張，使得一般

CRT 監視器近年有被液晶顯示器顯示器所取代的趨勢，另根據環保署資料推估

[3]，我國於民國 93 年會產生約 313,812 台的廢筆記型電腦。由上述報告可知在短

期的未來，國內必會產生為數龐大之廢液晶顯示器，再加上廢液晶顯示器中之液

晶材料可能由具致癌性之苯環分子所構成，且液晶顯示器含有銦錫氧化物(ITO)金

屬鍍層，如任其隨意棄置，將會對環境造成傷害，另銦錫氧化物中的銦金屬每公

克約 1~5 元美金，屬高價位金屬，如無法回收亦甚為可惜，於是如何能妥善處理

廢液晶顯示器並將其中之有價物質予以資源回收，將是國內一項值得探討的環保

問題。  

二、液晶顯示器中各類材質零組件成分分析 

目前液晶顯示器以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之顯示器為主要應用產品，未來

電視亦可能為其潛在應用產品之一，液晶顯示器基本上是由兩片導電玻璃基板中

間夾著液晶材料和其他顯示元件所組成，根據參考文獻 [4]液晶顯示器之組成元件由

內至外包括：1.背光模組：以電激發光(EL)或發光二極體(LED)為背光源，外加聚

甲基丙烯酸甲酯 (PMMA)為反射板。2.偏光板：以聚乙烯醇(PVA)、聚乙烯縮丁醛

(PVB)及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MMA)與碘結合之薄膜為主。3.玻璃基板。4.透明電

極：以銦錫氧化物(ITO)所濺鍍之薄膜為主。5.配向膜(alignment layer)：以聚醯亞

胺 (PI)之薄膜藉由摩擦產生小角度配向而成。 6.液晶 (liquid crystal)。 7.間隙物

(spacer)：以三聚氰聚合物或聚尿素樹脂為主，以固定兩玻璃基板之間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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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µm。8.配向膜(alignment layer)：以聚醯亞胺  (PI) 之薄膜藉由摩擦產生小角度

配向而成。9.透明電極：以銦錫氧化物(ITO)所濺鍍之薄膜為主。10.彩色濾光片：

以雙染料、鈦菁銅染料、二呃染料為三彩色之塗料塗佈玻璃基板上。11.玻璃基板。

12.偏光板：以聚乙烯醇(PVA)、聚乙烯縮丁醛(PVB)及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

與碘結合之薄膜為主。圖 1 為常見之液晶顯示器截面圖 [4]，圖 2 為液晶顯示器中常

見的液晶分子之組成與結構 [5]。  
 
 

 

圖 1  液晶顯示器之截面積圖 [4] 

 

為了解廢液晶顯示器之實際組成，本文乃實際拆解四個經廢筆記型電腦回收

商初步拆解後的液晶顯示器面板，表 1 為本文針對上述四個廢筆記型電腦液晶顯

示器面板實際拆解所得之各項組成重量分析結果，經本文拆解後之廢液晶顯示器

可分為液晶板組、金屬外框、塑膠襯片、電線部分、照明光源組、螺絲等部份，

其中液晶板組是由玻璃基板、液晶以及偏光膜所組成，由表 1 可知液晶板組佔液

晶顯示器面板重量之 60％以上，為液晶顯示器面板中最大之組成，而液晶板組中

又以玻璃基板佔最大比例，因此如要能成功回收再生廢液晶顯示器，則廢液晶顯

1.偏光膜 
2.玻璃基板 

3.透明電極 
4.準線層
5.液晶

6.間隔器 

1.偏光膜 

2.玻璃基板 
3.透明電極 

7.彩色濾光器

8.背光源 

4.準線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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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器中玻璃基板之回收再利用性必須予以重視與有效執行。  

表 1  廢液晶顯示器面板人工拆解之組成成分分析  

樣品編號 
組成 Sample No.1 Sample No.2 Sample No.3 Sample No.4 

名  稱 材  質 重量

(Kg) 
百分比

(%) 
重量

(Kg)
百分比

(%) 
重量

(Kg)
百分比

(%) 
重量

(Kg)
百分比

(%) 

液晶板組 
液晶+玻璃
基板+偏光
膜 

0.2617 63.21 0.3692 76.66 0.4751 84.57 0.8805 82.44 

金屬外框 鋁 0.1039 25.10 0.0992 20.60 0.0702 12.50 0.0805 7.54 

塑膠襯片 塑膠 0.0308 7.44 0.0126 2.62 0.0140 2.49 0.1052 9.85 

電線部分 銅 -- -- -- -- 0.0025 0.44 -- -- 

照明光源組 玻璃 0.0172 4.15 -- -- -- -- 0.0016 0.15 

螺絲 鐵 0.0004 0.10 0.0006 0.12 -- -- 0.0002 0.02 

總重  0.4140 100 0.4816 100 0.5618 100 1.0680 100 
 

三、廢液晶顯示器之有害性 

由於液晶顯示器中之液晶可能含有致癌物質「苯」(如圖 2 所示)，故廢液晶顯

示器被視為對於環境具有危害性之廢棄物，另文獻 [6]針對三種廢液晶顯示器之

TCLP 分析結果顯示(如表 2 所示)，廢液晶顯示器經 TCLP 萃取後八種重金屬之分

析結果皆符合現行環保法規標準，但銅(Cu)及鎘(Cd)的 TCLP 濃度則分別高達 657

及 602ppb，雖然此 TCLP 萃取分析值仍低於 TCLP 管制標準，但在進行廢液晶顯

示器掩埋時，仍應注意其對環境可能造成之衝擊，另根據我國現行環保法規，本

文針對廢液晶顯示器之可能有害特性可歸納如下：  

1. 無液晶及無金屬鍍層之液晶顯示器玻璃基板，應為無害，可視為公告再利用之

廢玻璃。  

2. 含液晶或金屬鍍層 (銦錫氧化物 )之液晶顯示器玻璃基板，可能為有害，其原因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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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液晶可能含致癌物質。  

(2)可能符合我國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  

分類三十六 :含電鍍金屬之廢塑膠。  

分類四十 :廢光電零組件，下腳品及不良品。  

 

 

 

 

圖 2  液晶顯示器中的液晶分子之組成與結構 [5] 

 

表 2  液晶螢幕經 TCLP 萃取後八種有無害重金屬的定量濃度 [6] 

重金屬 Blank 
(ppb) 

LCD-4032 
(ppb) 

LCD-NP933 
(ppb) 

LCD-PA1033EA 
(ppb) 

鉻(Cr) ND ND ND ND 

鎳(Ni) 5.17 73.6 33.0 67.4 

銅(Cu) 7.75 222.2 93.2 656.9 

鋅(Zn) 28.2 10.5 ND 26.8 

砷(As) 0.68 ND 0.35 0.42 

鎘(Cd) 0.29 4.85 13.5 602.0 

汞(Hg) 7.24 ND 3.78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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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Pb) 13.4 ND 2.61 6.71 
註：ND表分析值小於方法偵測極限 
 

四、國內外廢液晶處理技術介紹 

4.1 德國廢液晶處理技術  

德國 Victor 公司宣稱擁有廢液晶顯示器之處理技術，該公司原為液晶顯示器

設計生產製造者，目前該公司研發出一套廢液晶顯示器之處理技術與設備。該處

理技術主要係先將液晶顯示器予以初步破裂，將液晶顯示器之上下兩片玻璃基板

予以分開，經破裂後之液晶顯示器再送入真空熱處理爐，於 200℃予以加熱，如此

可將液晶顯示器中之液晶予以氣化，氣化後之廢氣再經有專利之觸媒與以轉化成

CO2、NO 及 H2O 予以排放，剩下之殘渣即為玻璃基板及塑膠導電膜。Victor 公司

宣稱目前德國共有 5 座類似設備。圖 3 為德國 Victor 公司之廢液晶顯示器處理流

程。本技術雖宣稱可去除液晶顯示器中之液晶分子，但根據現場實際觀察，由於

此技術之破裂裝置無法將上下兩片玻璃基板完全分開，以致有些液晶分子無法完

全裸露出來，故當加熱時，此部份液晶分子是否能受熱氣化，有待進一步確認，

另熱處理後之玻璃基板上仍有明顯殘留物(黑褐色)，這些殘留物中是否仍殘留液晶

分子亦須進一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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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NO＋H2O 

 

廢 LCD

人工拆解

玻璃基板＋導電膜

破裂機

真空熱處理爐(200℃)

殘渣 

廢氣
觸媒轉化器 

玻璃基板＋導電膜

 

圖 3  德國 Victor 公司之廢液晶顯示器處理流程  

 

4.2 國內廢液晶處理技術  

根據本文拆解廢筆記型電腦液晶顯示器面板所得之各組成之平均重量分析結

果顯示，液晶顯示器中以玻璃基板為主要成份，估計其約佔液晶顯示器重量 60﹪

以上，其組成以硼矽玻璃為主，故玻璃基板回收再利用可行性不低，因此本文將

研究探討廢液晶顯示器中玻璃基板之資源回收再生可行性，根據本文實際拆解經

驗得知，廢液晶顯示器經人工拆解最終可得液晶板組，此液晶板組主要是由外側

偏光膜與玻璃基板緊密結合在一起，且兩片玻璃基板中間則密封著液晶材料，為

獲得乾淨玻璃基板，因此本文之研究重點主要為去除玻璃基板外側表面之偏光膜

及去除內側表面之液晶材質，本文所採取之研究方法包括：1.利用超音波+溶劑清

洗去除玻璃基板上之液晶，2.利用液態氮及溶劑浸泡去除偏光膜，另本文亦提出含

銦錫氧化物鍍層之玻璃基板其後續處理的可行性方案，以下將針對上述研究成果

予以一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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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超音波清洗液晶之研究  

廢液晶顯示器面板經拆解後所得之的液晶板組，其玻璃基板表面尚含有液晶

(內側)及偏光膜(外側)，本文乃先將玻璃基板四周的邊緣切開，打開玻璃基板使液

晶外露，為了有效去除玻璃基板表面之液晶，本文嘗試以超音波＋溶劑的方式清

洗液晶，以達到液晶去除效果，本文使用之清洗溶劑包括：甲醇、乙醇、丙酮及

丁酮。  

本文將含有液晶(外觀為油狀物)的玻璃基板分別浸泡在甲醇、乙醇、丙酮及丁

酮等清洗液中，再將其置於超音波清洗器中，於室溫下予以分別清洗 20 分鐘、40

分鐘及 60 分鐘，然後分別觀察玻璃基板上的液晶清洗去除之效果，表 3 為上述液

晶清洗效果之觀察結果。  

根據表 3 結果顯示，以甲醇作為清洗溶劑時，隨著清洗時間的增加其液晶洗

淨效果也明顯增加，在清洗 20 分鐘時其洗淨效果較不明顯，經 60 分鐘的超音波

清洗玻璃基板表面尚有液晶殘留物。以丙酮作為清洗液來洗淨液晶時，當清洗時

間為 20 分鐘時，部分液晶仍殘留在玻璃基板上；而在 40 分鐘的清洗時間下，玻

璃基板上幾乎可以洗淨液晶殘留物，而經 60 分鐘的清洗丙酮可以完全去除液晶。

而以丁酮作為清洗溶劑來洗淨液晶時，其液晶洗淨效果與丙酮之洗淨效果大致一

樣。另以乙醇作為清洗溶劑時，本文發現乙醇對於液晶油狀物的洗淨效果最為明

顯，當清洗時間為 20 分鐘時，液晶幾乎已被洗淨，而在清洗 40 分鐘後，已發現

無任何液晶殘留在玻璃基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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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種偏光膜分離方法之實驗比較結果  

  方法名稱 
效 果 
項 目 

人工切割 液態氮降溫 有機溶劑浸泡 高溫烘培法 

實驗程序 
以人力切割的方

式去除玻璃基板

上的偏光膜。 

利用液態氮急速

降溫來分離偏光

膜與玻璃基板。

使用丙酮、丁酮溶

劑浸泡玻璃基板，

使其偏光膜分離。

利用高溫爐加熱燃

燒方式使玻璃基板

上的偏光膜分離。 

實驗時間 數分鐘 約 3~5分鐘 7~8小時 1~2小時 

實驗溫度 室溫 約 –273℃ 室溫 約 300℃ 

分離效果 

人工方式易剝除

不乾淨，且殘留

剩餘偏光膜。分

離效果尚可。 

偏光膜與玻璃基

板能在短時間有

效地分開。分離

效果最佳。 

浸泡順利分離,但仍
殘留一些黏膜聚合

物。分離效果佳。

偏光膜碎裂 ,但殘
留的黑色焦狀物難

洗淨。分離效果較

差。 

衍生污染性 低 低 高 高 

須注意事項 

切割時以免受

傷。 
液態氮勿接觸到

皮膚以免凍傷。

勿吸入大量揮發

性氮氣。 

丙酮與丁酮為揮發

性有毒有機溶劑，

需在良好的通風設

備進行實驗。 

廢煙會影響人體健

康，要在良好的通

風設備下進行實

驗。 

 

綜合而言本文所選用的乙醇、甲醇、丙酮、丁酮等清洗溶劑，對於玻璃基板

上液晶油狀物皆有明顯的清洗效果，其中以乙醇的清洗效果最佳，故本文建議選

擇乙醇作為液晶去除之清洗溶劑，在室溫下，以超音波清洗約 20~30 分鐘，可有

效去除玻璃基板表面之液晶材質。  

4.2.2 偏光膜剝除實驗研究  

玻璃基板經由超音波清洗並去除液晶後，其外側表面尚黏有緊密結合之偏光

膜，如用人工撕除方式去除偏光膜，會因撕不乾淨而造成偏光膜殘留在玻璃基板

上，另如用切割的方式來分開偏光膜與玻璃基板時，又因切割力道不均勻造成玻

璃基板產生刮痕，且上述方式需耗費人力無法自動化。為改善這些缺點，本文乃

研究以液態氮浸泡黏有偏光膜之玻璃基板，藉由急速冷卻方式將玻璃基板上之偏

光膜予以自動剝除，此法應可獲得完整乾淨之玻璃基板，以利進行玻璃基板後續

之資源回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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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文之研究，將含有偏光膜之玻璃基板（前板）置於浸漬槽中，並加入

液態氮來急速降溫冷卻玻璃基板，當浸泡約 3 至 5 分鐘後，玻璃基板（前板）已

與偏光膜自動分離，分離結果相當良好，另再取一片含有偏光膜之玻璃基板（後

板）進行相同步驟，同樣發現加入液態氮溶液浸泡約 3 至 5 分鐘後，玻璃基板（後

板）與偏光膜亦自動分離，由上述之研究結果證實了液態氮能在短時間內將偏光

膜與玻璃基板確實的分離。  

另外本文亦嘗試研究其它偏光膜與玻璃基板分離的方法，如以有機溶劑(丙酮

與丁酮)浸泡玻璃基板，期望能達到偏光膜與玻璃基板分離之目的，觀察結果後發

現丙酮與丁酮作為浸泡液時，雖能有效自動分離偏光膜與玻璃基板，可惜所花費

的時間太長（約 8 小時），效果不是很理想。另如以高溫加熱法，在 300℃下將黏

有偏光膜之玻璃基板予以加熱一至二小時後，可將偏光膜燒毀碎裂，達到偏光膜

之分離目的，但玻璃基板上殘留黑色的焦狀物不易去除，且高溫加熱法有廢氣產

生的問題。  

表 4 為本文所採用之各種偏光膜分離研究結果比較分析。本文歸納上述偏光

膜去除方法，建議採用液態氮降溫法其優點包括：1.液態氮最能有效自動分離偏光

膜與玻璃基板；2.分離時間最短（約 3~5 分鐘）；3.衍生污染性低；4.沒有廢液的

問題產生；5.操作上最為簡易。  

 

表 4  不同清洗劑之液晶去除效果比較  

      清洗劑種類 

清洗效果 

時間 

甲醇 乙醇 丙酮 丁酮 

20分鐘 尚有液晶殘留物 幾乎洗淨 尚有液晶殘留物 殘留少量液晶 

40分鐘 大部分可洗淨 完全洗淨 幾乎洗淨 大部分可洗淨 

60分鐘 無法完全洗淨 已洗淨 已洗淨 已洗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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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含銦錫氧化物鍍層之玻璃基板處理方案 

本文根據目前研究成果及所獲得之廢液晶顯示器再生處理技術資訊 [7]，研擬

出廢液晶顯示器之再生處理流程圖（如圖 4 所示），本規劃流程主要是先將上下

兩片玻璃基板分開，再利用超音波+乙醇清洗方式去除玻璃基板表面之液晶，且不

損及玻璃基板表面之完整性，再利用液態氮浸泡方式將偏光膜與玻璃基板分開，

以獲得乾淨的銦錫氧化物導電玻璃基板，另去除之液晶及偏光膜再行妥善處置。  

 

其他零件廢料如：塑
膠外殼、橡膠、鐵、
銅、IC 板及其他廢料
將另行分別做資源回
收或最終處置。 

剩餘的邊料將另行處

理或最終處置 

廢液晶顯示器

人工拆解

銦錫氧化物導電玻璃基板＋

偏光膜＋液晶材料 

切割玻璃基板的邊緣

乙醇超音波清洗槽內浸漬清

洗液晶約三十分鐘 

焚化

清水超音波清洗槽內清洗約十分鐘

切割分離後上下各一片黏有 
偏光膜的玻璃基板＋液晶 

廢液＋液晶

沾有乙醇及黏有偏光膜的玻璃基板

清洗後乾淨黏有偏光膜的玻璃基板

剝離的偏光膜

廢液

乾淨的銦錫氧化物導電玻璃基板

焚化

隔溫式液態氮浸泡槽

焚化或最終處置

 
                                                  
 

  

 

 

 

 

 

 

 

 

 

 

 

 

 
 

 

 
 
 

 
 
 

 
 

 

  

 
  

圖 4  廢液晶顯示器之建議處理流程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1期(Jul. 2004) 149 

廢液晶顯示器經人工拆解、液晶去除及偏光膜剝除之後，可得尚含有銦錫氧

化物鍍層之玻璃基板，本研究規劃三個方案來處理所獲得表面乾淨但尚含有銦錫

氧化物鍍層之玻璃基板：  

方案一：以酸洗溶蝕等方式去除銦錫氧化物(ITO)電鍍層及其他鍍層，所獲得之乾

淨玻璃基板可作為液晶顯示器玻璃基板熔爐之原料，或將其切割成小塊

狀，作為次級液晶顯示板之材料。另酸洗溶蝕後所得之酸液，可進行金

屬銦之回收，或直接最終處置。  

方案二：將尚含有銦錫氧化物鍍層之乾淨玻璃基板予以破碎後，作為陶瓷或玻璃製品

之原料。  

方案三：將尚含有銦錫氧化物鍍層之乾淨玻璃基板，直接掩埋或其他最終處置。  

圖 5 為本文所規劃之含銦錫氧化物玻璃基板後續處理流程，如此應可達到廢

液晶顯示器減量與資源回收之雙重目的。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酸液

乾淨玻璃基板

乾淨的銦錫氧化物導電玻璃基板

酸洗溶蝕去除銦錫

氧化物及其他鍍層 

作為 LCD 玻璃基
板熔爐之原料 

回收銦、錫或

直接最終處置 

破碎後作為陶瓷

玻璃製品之原料

直接掩埋或其他

最終處置 

切割作為次級液

晶顯示板之材料 

 

圖 5  含銦錫氧化物玻璃基板後續建議處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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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 

由於液晶顯示器廢棄數量日益增加且可能含有害成份(如，液晶、金屬鍍層)，

因此如何解決國內廢液晶顯示器所可能帶來之環境汙染問題，將成為國內另一項

重要環保課題。本文所規劃之廢液晶顯示器處理流程，可妥善去除廢液晶顯示器

中之偏光膜與有害之液晶，以降低其危害性，並增進廢液晶顯示器資源再生之可

行性，另如能有效去除回收玻璃基板上之銦錫氧化物鍍層，則可回收乾淨之玻璃

基板及銦、錫有價金屬，如此應可達成廢液晶顯示器減量與資源再生之雙重效益，

對促進資源永續循環使用有十分正面之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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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金屬污泥資源化技術發展及潛力 
評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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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金屬污泥資源化技術為我國資源化技術之重要課題，本文首先概述技術發

展趨勢，介紹成大及台大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其中分成流體化床結晶技術、螯

合性 /吸附性過濾技術、重金屬污泥無害化技術及重金屬污泥資源化技術。其次，

針對技術之潛力評估的要求，考量技術面、經濟面及環境面，運用一般最佳可行

技術（BAT）之評選架構及層級分析法（AHP），嘗試建構技術潛力評估方法，

將至少 6 項技術應用潛力指標進行量化研究。文末則以電路板業所產生的重金屬

污泥作為範例，進行分析，探討建議架構之可行性。  

 

 

 

 

 

 

【關鍵字】重金屬污泥，技術評估，最佳可行技術，層級分析法  

*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  

**成功大學資源再生及管理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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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有害重金屬污泥產生源業別多、分佈廣、種類複雜且數量龐大 [1]，依據環保

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於 92 年度公佈之重點有害事業廢棄物清理流向申報資

料顯示，國內事業機構每年所產生之有害重金屬污泥（不包括汞污泥及油泥）達

29,595 噸，其處理方法採再利用方式者計 1,485 噸（僅佔 5.02％），主要仍以委託

甲級清除處理機構清理 18,008 噸（60.85％）及境外處理 8,480 噸（28.64％）居多
[2]。由申報統計資料亦顯示，有害重金屬污泥大都屬製程有害事業廢棄物，主要產

生源為金屬表面處理業、金屬基本工業、印刷電路板業及化學材料製造業為主，

尤以各行業電鍍製程所產生之廢水處理污泥為最大宗，年產生量達 25,893 公噸。  

目前有害重金屬污泥處理之困境為重金屬污泥尚不能以焚化爐焚化處理 [3]，

且依照環保署公告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中規定『有害

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所列之含有毒重金屬廢棄物』必須先經固化法、穩定法、電

解法、薄膜分離法、熱蒸發或熔煉法等中間處理，依據環保署所公告的公民營廢

棄物處理機構名單顯示，國內目前可處理含有害重金屬污泥的機構包括 12 家處理

/再利用機構，其處理方式仍以固化後掩埋佔多數，約為 51.95％；熱處理方式次之，

佔 29.04％；採回收再利用及焚化處理者，分佔 11.82％及 7.19％；另有，部分業

者將含重金屬污泥輸出境外處理，各機構之處理方式及處理能力彙整詳如表 1 所

示 [4, 5]。  

由於有害重金屬污泥固化中間處理不僅增加有害重金屬污泥之體積與重量，

固化體亦可能產生長期穩定性不佳及流向監控不易之問題 [3]，且目前委託處理費用

過高，每噸有害重金屬污泥之委託處理費用高達 8,000～12,000 元，在寸土寸金的

本島極不經濟。無論是在環境保護或永續經營的前提下，有害重金屬污泥減量 /減

容、無害化及資源化處理已是研發新穎處理技術的明確方向 [6, 7]，而開發前瞻性的

有害重金屬污泥處理技術並落實成為本土廠化技術，除可促進產業技術升級與經

濟發展，亦能協助徹底解決有害重金屬污泥處理問題，達成雙贏策略。因此，如

何將有害重金屬污泥減容、減量使之達到「安定化」及「無害化」目的，並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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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研發新穎技術以資源化回收有價金屬或作為環境融合之資材，即成為目前最關

鍵之課題。  

表 1 國內含重金屬污泥之處理現況 

編號 處理方式 許可處理項目 核可處理總量（公噸） 

1 固化 重金屬污泥 15,250 

2 固化 重金屬污泥 2,970 

3 熱處理（焚化除外） 重金屬污泥 8,000 

4 熱處理（焚化除外） 銅污泥 2,184 

5 焚化處理 重金屬污泥 2,520 

6 酸提法回收再利用 重金屬污泥 2,700 

7 回收再利用 銅污泥 764.95 

8 回收再利用 銅污泥 600 

9 回收再利用 銅污泥 50 

10 回收再利用 銅污泥 30 
資料來源： 1.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公民營許可清除處理系統查詢，網址：

http://waste1.epa.gov.tw/ Grant/GS-UC60/QryGrantData.aspx，2004 年 4月
查詢[4]。 

 2.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再利用許可系統查詢，網址： 
http://waste1.epa.gov.tw/ audit2/AllUser/User_Select2.asp，2004 年 4月查
詢[5]。 

 3.本文彙整 
 

二、國內外有害重金屬污泥處理與再生技術與發展趨勢 

在資源過度開採與環境高度破壞的今日，世界各國開始尋找經濟、文明與環

境、資源的平衡點，各項廢棄物的清潔生產、回收或再利用開發為近年來所有產、

官、學的研究主流，其中，有害重金屬污泥更被視為各類重金屬的人為礦產，而

投入大量的研究人力。本節茲就國內外有害重金屬污泥減量 /減容、無害化及資源

化處理已有實績應用或有研發初步成果之處理技術簡述說明如下：  

2.1 國外重金屬污泥處理與再生技術  

一般而言，有害重金屬污泥其資源再生技術有二大類，第一類是分離污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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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金屬成分，以回收其中有價的重金屬，相關技術有置換電解、高溫熔融 /燒結、

酸液(氨、硫酸)浸漬萃取、微生物回收及鐵氧磁體技術等。第二類是將之固化後，

轉為它種用途，如磚化燒結、塑膠製品填充劑、發泡煉石、陶瓷顏料等，茲將目

前常見之重金屬污泥資源化回收處理技術分述說明如下：  

1.置換電解回收技術  

美國 Recontek 公司已經成功研發出利用置換系統回收鋅及貴金屬（銀），

在鋅回收部分主要乃利用污泥中鉛、鎘元素較鋅的陰電位為高的特性先將鉛、

鎘元素沈澱出來，再利用電解法處理後回收鋅；在貴金屬回收部分，則利用硫

酸浸漬之方式，使污泥中的銅、鎳、鉻與其他金屬溶解同時配合充氣、加溫等

程序，使貴金屬沈澱後回收，已達到商業化規模。  

2.高溫熱處理回收金屬  

日本已有處理量達 150 TPD 以上之熔融系統處理一般下水污泥，歐美也有

商業運轉之熔融爐處理污泥 200 TPD。惟處理費用偏高及熔渣的資源化用途有

待開發，故仍有研究發展空間。  

3.酸液 (氨、硫酸 )浸漬萃取回收金屬  

美國、加拿大、西德，以氨浸萃取進行電鍍污泥資源化之技術已經十分成

熟，中國大陸亦有實廠運轉之紀錄。  

4.微生物回收金屬  

本處理技術係以微生物代替傳統物理化學技術，提取電鍍污泥中之重金

屬，由電鍍污泥中獲得之 SRI 功能菌處理電鍍污泥中之重金屬，可回收 95％以

上之六價鉻、鎳、鋅及鎘金屬，而提取之重金屬再經純化即可分別回收各種重

金屬 [8]。  

5.鐵氧磁體技術回收金屬  

本處理技術係利用鐵氧磁鐵本身磁性，加速廢水固液分離成效並使廢水及

其濃集污泥鐵氧磁體無害化。  

6 .固化再生材料技術  

本技術係利用燒結處理將重金屬污泥資源化，成為有價值之黏土磚，由於

重金屬污泥其所含之金屬氧化物在燒結過程中，會形成穩定之金屬氧化物，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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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黏土中之矽酸鹽作用，因此於製磚程序中可以取代部份黏土原料，在歐美等

先進國家已有相關之商業化產品。  

2.2 國內重金屬污泥處理與再生技術  

成功大學及台灣大學組成的研究團隊於民國 91 年起執行經濟部學界科專計

畫，致力於有害重金屬污泥減量 /減容、無害化及資源化相關研究，並追求本土廠

化與技術轉移，茲就國內及本研究團隊之研究方向及各項技術開發的詳細成果簡

述說明如下 [6, 7]：  

1 .流體化床結晶技術  

流體化床反應槽處理技術早期被應用於硬水軟化、磷酸鹽去除、氟離子去

除，在近年來流體化床結晶技術部分已針對電路板業、電鍍業、半導體業等所

產生之含重金屬廢水之工業，以回收其重金屬並減少污泥產生量等相關課題進

行研究，但目前多為小型測試尚未應用於實廠化。楊萬發教授之研究團隊 [6, 7]

進行以石英砂流體化床處理含銅廢水之研究，藉由控制藥劑濃度及 pH 酸鹼值，

可將銅離子去除達 96％以上，目前正朝流體化床結晶技術自動控制及實廠化進

行研究。  

2 .螯合性 /吸附性過濾技術  

以螯合性濾材處理含重金屬廢水的處理方法由來已久，因濾材上植有螯合

基，因此除可有效去除金屬離子外，其反應生成物亦可達成減量及安定化之目

的。林財富教授領軍之研究團隊 [6, 7]，已開發合成出不同農業廢棄物之螯合性濾

材及吸附性濾材（BAM、SF）應用於除去廢水中銅、砷等重金屬離子。  

3.重金屬污泥無害化  

微波輻射應用於固態材料之發展已相當蓬勃，在化學方面，微波被用來作

為輔助萃取、樣品前處理與有機化合物的合成；在礦物方面被用來輔助研磨、

煤的脫硫、金屬氧化物的還原、礦物的溶出、黃金濃縮物的前處理等；在環工

方面的運用有受污染土壤的整治、廢棄物處理、礦化程序與活性碳再生等；而

應用於危害性廢棄物之處理也已有實際案例可尋。駱尚廉教授領軍之團隊 [6, 7]，

主要開發並篩選最佳之微波吸收安定劑與微波輻射結合反應氣氛控制技術，以

將有害重金屬污泥予以無害化，研究成果顯示，添加鐵粉於污泥，並配合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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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可使銅溶出量大幅下降；另在微波程序中改變微波爐內氣氛，可使銅溶出

量減少至偵測極限以下。  

他們的研究成果之一 [3]致力於傳統固化法的改良，於其專利中提出一種有

機添加劑有別於國外固化無機安定劑，能使固化體無論是重金屬溶出、抗壓強

度均能符合法規，更能於實務上，降低水泥添加量，使固化體之體積降低而達

減廢之要求。  

4.重金屬污泥資源化  

國內工研院曾利用 LIX-54N萃取劑對電路板業工廠所產生之重金屬污泥進

行萃取回收銅，銅的回收率可達 99.7%；國內楊氏 [9]，利用乾漬法於鉻污泥中直

接添加 98%濃硫酸反應，將污泥中之三價鉻溶出加以回收，亦或以乾漬法於鉻

污泥中添加高氧化劑將污泥中三價鉻轉化為六價鉻，並加以回收之處理技術已

經獲得專利申請，未來將可應用於產業推廣。  

蔡敏行教授領軍之研究團隊 [6, 7]，曾對含銅污泥進行各基質在酸浸漬下之探

討。研究中亦結合酸浸、氨浸等相關技術提出含銅污泥中回收高純度氧化銅之

專利申請，同時結合廢水處理系統發展出全新的零污泥廢水處理技術；此外，

研究中曾針對電路板業之含銅污泥進行各種污泥基質之高溫熱處理特性探討，

希冀瞭解銅污泥於高溫冶金程序中，最佳之資源化回收途徑；另一研究重點則

利用斐頓及鐵氧磁鐵整合技術以處理有機物及重金屬之混合廢水，並設置日處

理量達 1.5 噸之鐵氧磁鐵模廠用以輔導業者處理實際電鍍廢水 /污泥。  

三、資源化技術潛力評估 

各種重金屬污泥再生技術各有其適用範圍及優劣點，由於研發中的技術尚未

發展為大規模之普通應用技術，因此，本文嘗試建構未來應用潛力的評估架構。

由於每種技術所適用之廢液、水或污泥種類不盡相同，且技術的使用往往不僅僅

是考慮該使用哪種技術，而是須兼顧在經濟上、環保上或技術上的考量，因此針

對如何選擇出適用的資源化技術，本文提出對於減量、資源化技術潛力之評估架

構（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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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具潛力技術 專家與業者經驗

技術資料庫技術查詢

技術潛力評估架構
技術評估準則

(如環境、技術、經濟等）

建立技術潛力評分系統

實證研究

AHP

初步適用性篩選
第一階段
篩選

第二階段
潛力綜合
評估

 

圖 1  資源化技術潛力評估之架構  

 

在進行技術評估前，必須先收集技術之相關資料，在收集國內外具潛力技術

之資料以及許多專家、業者之實務經驗後，可將各界建議的可行技術資料建立成

為具潛力技術之資料庫，以成為可利用之資訊。此資料庫除了做為技術潛力評估

之基礎，也可提供作為可行技術查詢及第一階段篩選之用。資料庫建構完成後，

可以進行嚴謹技術潛力評估架構之建置，包括確認評估之方法以及將作為技術潛

力評估之準則。架構確認後，最後可建立技術潛力之綜合評分系統。針對目標技

術來進行各層面的考量評分，以選出最具潛力之適用技術。  

3.1 資源化技術資料庫 

為了能夠選擇具潛力的資源化技術，可先廣泛地收集國內外資源化技術適用

性的相關資料，除了技術之基本資訊外，更包含了技術適用之範圍、限制以及成

本等相關資訊。主要資料來源為經濟部工業局所發行之一系列工業污染防治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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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 [8, 10~16]、各行業別之環保工安整合性技術手冊 [17]以及廢棄物資源化技術資訊

手冊 [18]等，以及工研院、綠色生產力基金會等各學術研究單位所公開之文獻資料

[19~24]，擷取之資料多屬學者專家以及業者之實務經驗或判斷，盼以作為提供選擇

適用性技術之基礎。  

含重金屬污泥進行減量、資源化，可先由含重金屬之廢液（水）進行資源化，

將更具污泥減量之效益，故資料庫之建立須考量適用的產業類。本文暫以電路板

業為例，對電路板製程以及各製程單元所產生之廢液（水）及最終之污泥進行調

查，以瞭解其廢液（水）及污泥之特性，並收集適合用以進行減量、資源化之處

理技術。在電路板業所產生之含重金屬廢液（水）資源化技術資料庫中（圖 2），

所包含的資料有廢液（水）之特性資料與技術資料，前項包含製程單元、步驟、

槽（廢）液成分及 COD、銅、鉛離子濃度，可行技術資料則包含有處理技術名稱、

處理成本、處理後銅離子濃度、資源化產物及其他效益。  

 

 

 

圖 2  電路板業含重金屬廢液（水）資源化技術資料庫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1期(Jul. 2004) 159 

同理，在電路板業所產生之含重金屬污泥資源化技術資料庫中（圖 3），包

含的資料有污泥特性資料與技術資料，前項包含有污泥所含銅、鉛離子濃度、pH

值，而可行技術資料包含有技術名稱、資源化或再利用產物、預期效果等資訊。

每一筆資料（一列）為文獻中所曾探討或建議的技術資料。本系統已初步建置了

近百筆資料。  

 

 

圖 3  電路板業含重金屬污泥資源化技術資料庫 

 

資料庫的建置可以作為查詢及第一階段篩選可行技術的基礎，本研究利用 VB

程式建立了一查詢及初步篩選系統。畫面主要分為輸入、建議之技術以及技術資

訊三部分（如圖 4 所示），技術選擇之系統規劃採用法則式推理（rule-based），

系統在各欄位尋找符合輸入的條件，然後將資料庫中所有曾被專家建議的技術臚

列出來。系統所得到之建議技術，即為輸入污泥特性或廢液（水）後所推理出之

技術，而資料庫內之資訊是以國內所公開發行技術文獻中之資料彙集而成，因此

此處的初步篩選可以說是集國內學者專家之經驗判斷而成的。但是，系統只能進

行技術適用性之第一階段篩選，需要更進一步地確認其適用性及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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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 建議技術資訊

建議之技術

 

圖 4  電路板業含重金屬污泥資源化技術建議系統  

 

3.2 技術潛力評估  

經由輸入含重金屬廢液（水）及污泥特性資訊後，前述之初步篩選系統可提

供多項可行之資源化技術，但希望進一步從中選出最具潛力之資源化技術，因此

本研究借助選擇最佳可行性技術（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BAT）之概念結合層級

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approach, AHP） [25]，建立詳細的評估評分架構，以評

估出最具潛力之技術。  

在歐盟污染預防與控制法之指導方針中，指出會員國在工業環境許可上都應

要求實施最佳可行性技術（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BAT）。而最佳可行性技術其

定義如下 [26]：  

1. 最佳（best）：有效的達到高程度之環境保護。  

2. 可行性（available）：技術的發展應該在經濟與技術可實行的情況以及產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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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之規模下，應考慮到合理的成本與優勢以及操作容易等特性。  

3. 技術（ techniques）：包含技術之使用以及設備之設計、建造、維修、操作及

除役考量。  

最佳可行性技術之評估方法的近期討論包括：Dijkmans[27]提出最佳可行性技

術選擇之方法論，最佳可行性技術之選擇由 4 個步驟分別評估技術之可行性、環

境利益、經濟性及最佳性。Halog 等人 [28]提出以品質機能展開（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QFD）來選擇最佳可行性技術。Geldermann 等人 [26]提出 BAT 結合跨

媒介之評估方法，此方法加入了生命週期分析之概念，其程序先確認無任何環境

衝擊後進行質量與能源之平衡計算，再進一步的進行環境衝擊評估，最後透過決

策支援方法確認最佳可行性技術。Geldermann 等人 [29]提出以多準則群體決策支援

系統（multi-criteria group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MGDSS）選擇最佳可行性技術，

在經過多屬性決策制訂問題之定義與評準後，可經由多屬性效用理論（multi 

attribute utility theory, MAUT）或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進

行評估。  

由上述最佳可行性技術（BAT）之定義及評估方法可知，完整的綠色技術評

估，所要考量之準則不外乎是環境、技術及經濟等三個構面。本研究中將借鏡用

以作為正推展中或正研發中之再生技術的潛力評估，藉以確認最具適用性之資源

化技術。  

關於評估的準則（criteria）選定，文獻 [11, 12, 14, 16, 26, 27, 30]中建議了不少重要考

量，本文將之歸納成如下問項：  

1. 技術廠商是否能提供令人滿意的服務？  

2. 技術是否簡易、且已有評估資料或成功範例？  

3. 技術操作是否威脅工作人員之安全？  

4. 新設備是否容易操作、可靠、易維護？  

5. 是否需增加操作人員的訓練或額外的勞力？  

6. 廠內空間是否足夠？  

7. 新設備、原料、製程與技術的引入是否與原生產操作程序、工作流程和生產效

率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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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容易推動且執行期短？  

9. 是否有公共設施配合？或者是否因要系統安裝而增加投資成本？  

10. 為配合系統安裝，生產線將需停工多久？  

11. 是否減低生產成本？  

12. 投資效益？  

13. 是否減少處理 /處置成本？  

14. 投資成本低或回收期限短  

15. 操作及維護成本低  

16. 系統是否產生其他的環境問題？  

17. 是否減少污染物的危害？  

18. 降低污染產生以符合排放標準  

為能有系統的整理以上的考量，並成為一有系統的評估架構，本文建議借助

層級分析法（AHP）的建置，作為評分評量的骨幹。  

層級分析法（AHP）為 Saaty [25]所提出分析複雜問題的方法，主要應用在解

決多個評估準則的決策制定（multi-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CDM）問題 [31, 32]。

AHP 為提供一個分析問題的架構，將複雜且非結構性的情況先加以分割成「階層

架構」（hierarchy）的要素，將每個要素的相關重要性以主觀判斷給予數值，綜合

這些數值得知要素的優勢程度，作為問題中各要素的權重值（weight）。  

利用 AHP 進行決策問題時，首要之步驟即為建立層級結構，因此為評估含重

金屬污泥減量、資源化最佳可行性技術，將上列文獻中所提到進行技術潛力評估

應考量之項目，統整為技術性、經濟性及環境性 3 個構面，技術構面包含技術成

熟性（第 1、2 項）、技術安全性（第 3 項）、易推動性（第 4～8 項）；經濟構

面如淨收益（第 9～15 項）以及環境構面包括：二次污染性（第 16 項）及資源化

程度（第 17、18 項）。這些準則構成了評準階層架構（如圖 5 所示），為更明確

地定義評準對技術來進行評估，其中各項評準之分類及定義整理如下表 2。  

此一資源化技術潛力評估的架構一旦建立，即可依據層級分析法之標準流程

[31, 32]，運用兩兩配對比較，建立相對權重，並計算各種技術的分項得分及總得分，

作為評估的量化指標。下節將運用此一評估流程，以印刷電路板業之污泥再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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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選擇為例，進行範例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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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重金屬污泥資源
化技術評準

技術性

技術成熟性

技術安全性

易推動性

經濟性 淨收益

環境性

二次污染性

資源化程度

 

圖 5  技術評估之 AHP 架構  

 

 

表 2  AHP 中各項評準及其定義 

主評準 次評準 定義 

技術成熟性 
（SC1） 技術目前之被使用情況及發展成熟情況 

技術安全性 
（SC2） 

技術是否對操作或使用者有造成危害之化學物質或造

成危害之儀器或環境等 
技術（C1） 

易推動性 
（SC3） 

技術是否容易推動且執行期短，並不需額外增加人員、

土地、設備及訓練 

經濟（C2） 淨收益 
（SC4） 

技術投資及操作成本及回收或再利用產品之收益綜合

評估 
二次污染性 
（SC5） 技術使用是否會造成二次污染 

環境（C3） 
資源化程度 
（SC6） 物質回收或進行再利用之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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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範例研究及初步分析結果 

在實證研究中，以印刷電路板業所產生之含重金屬污泥為研究對象，主旨即

為確認出最具潛力之污泥資源化技術。在研究中輸入之條件為銅離子濃度為

200g/kg，經過技術資料庫之系統初步篩選得到 4 項建議技術，包含有氨浸法、酸

浸法、高溫熔融及固化(其適用之銅離子濃度約為 100~400g/kg)，因此實證研究將

此 4 項技術納入技術潛力評估。評估主要包括以下 6 個步驟 [31, 32]：  

1. 建立層級結構  

2. 建立成對比較矩陣  

3. 計算特徵值與特徵向量  

4. 一致性檢定  

5. 整體層級權重之計算  

6. 計算各技術之得分  

在確認層級評準與評估對象後，須建立成對比較之矩陣進行計算，在此本研

究以問卷之方式訪問相關領域之專家，其問卷內容包含各項技術在各評準下之相

互比較其重要性以求其得分，以及各層級評準之相互比較其重要性以求得權重。

因本研究仍屬初步研究，所以暫以研究團隊中領域專家之填答數據進行計算。  

 經過權重計算後，各層級評準所得之權重如圖 6 所示，經濟性最為重要性，

而其次為環境性，重要程度最低的則為技術性，顯示產業欲實行重金屬污泥減量、

資源化技術時，仍以現實之經濟性考量為主。而在技術性中次評準之權重則以技

術成熟性為最重要，技術安全性次之，最低則為易推動性，表示產業最重視技術

導入之成熟及穩定度。而在環境性中次評準之權重以二次污染性較高於資源化程

度，表示出產業較重視技術的使用是否會造成對環境之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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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重金屬污泥資源化技

術評估 
經濟性 
0.3520 

環境性

0.3316 

技術性 
0.3164 

技術成熟性 
0.1557 

技術安全性 
0.0979 

易推動性 
0.0628 

淨收益 
0.3520 

二次污染性 
0.1946 

資源化程度 
0.1370 

 
 

 

 

 

 

 

 

 

 

 

 

圖 6  各階層評準所得之權重  

 

除了前述的權重比較之外，層級分析法並容許由專家對技術評準進行評判給

分，經過問卷計算所得，4 項資源化技術所得之總權重得分由表 3 所整理，結果顯

示 4 項技術之排名為酸浸法、固化、氨浸法、高溫熔融，因此在此案例研究中所

得之最具潛力技術為酸浸法，其次則仍沿用現有之固化法。就此初步分析，對於

氨浸法及熔融法而言，專家的評分顯示仍有較多的顧慮。  

 

表 3  資源化技術所得之總權重得分 

技術名稱 總得分 技術面得分 經營面得分 環境面得分 

氨浸法（T1） 0.2160 0.0538 0.0828 0.0794 

酸浸法（T2） 0.3909 0.1042 0.1738 0.1129 

高溫熔融（T3） 0.1679 0.0367 0.0580 0.0732 

固化（T4） 0.2252 0.1216 0.0374 0.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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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圖 7 可得 4 項技術分別在 6 項次評準所得之權重得分，由於 SC1、SC4

及 SC5 之權重較高，且 T2 在 SC4 與 SC5 之得分較高，意即酸浸法的優勢在於其

可達到較高之淨收益及較低之二次污染，因此才有較高之總權重得分；而固化（T4）

之技術成熟性（SC1）最高，但資源化程度（SC6）卻為最低；高溫熔融（T3）在

技術成熟性（SC1）、技術安全性（SC2）及易推動性（SC3）皆低於其他技術，

因此其總權重得分為最低。而由圖 8 可得 4 項技術分別在 3 項主評準所得之權重

得分，由於經濟性（C2）之權重較高，酸浸法（T2）在此項所得得分為最高，而

固化（T4）在技術性（C1）考量佔有最大優勢，但於經濟性（C2）及環境性（C3）

則皆差於其他技術；氨浸法（T1）的總得分些微落後固化法（T4），其遜色的地

方在於技術面，但另兩項主構面的得分則略高，可見氨浸法在提高其穩定度及成

熟度之後仍有可能取而代之；高溫熔融（T3）在技術性（C1）與環境性（C3）所

得之權重得分較低於其他技術，而失去其優勢。  

 

 

圖 7  4 項技術在 6 項次評準中所得之累加權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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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4 項技術在 3 項主評準中所得之累加權重得分  

 

在圖 9 中可以清楚的比較 4 項技術在各次評準中得分之高低，在技術成熟性

（SC1）中酸浸法（T2）之得分最高，表示酸浸法為最成熟之技術，固化（T4）

次之，高溫熔融（T3）之成熟性最低。在技術安全性（SC2）中，固化（T4）之

安全性得分為最高，表示使用固化對於操作者或使用者之危險性為最低。在易推

動性（SC3）中，仍以固化（T4）為最易推動之技術，酸浸法（T2）次之。而 4

項技術之得分普遍皆較其他次評準低，其原因即為易推動性之權重較低。  

而在經濟性（SC4）中，得分最高的為酸浸法（T2），明顯的高於其他技術，

原因為經濟性之權重較高，使得得分差距加大，而氨浸法（T1）之得分次之，表

示使用酸浸法可得到最高之淨效益。在二次污染性（SC5）中，得分最高為酸浸法

（T2），固化（T4）次之，表示使用此 2 種技術較不會產生二次污染，對環境保

護上較佔優勢。在資源化程度（SC6）中，得分最高的為酸浸法（T2），氨浸法（T1）

次之，表示此 2 種技術可回收或再利用較高比例之重金屬污泥，對環境的意義也

較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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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4 項技術在 6 項次評準之得分  

五、結語 

重金屬污泥的資源化問題為我國當前的重要課題之一。本文並試圖建立最具

潛力技術的評估架構，借用最佳可行性技術（BAT）評估流程及層級分析法

（AHP），將最佳資源化技術評估中的經濟面、技術面及環保面統整評估，期能

為研發中的潛在技術的系統性評估鋪墊基礎。文末並以電路板業污泥之資源化技

術評估為例，進行計算與分析，作為本研究的範例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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